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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基本 法 〈 草案 ) 》 征 葛 报告 力 根 据 本 会 在 蓝 葛 期 内 和 从 各 来 源 收 集 

所 得 的 意见 整理 而 成 。 报 告 内 陈述 的 各 项 观点 ， 站 不 代表 本 会 、 

本 会 执行 委员 会 或 秘书 处 之 立场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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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 法 的 沙 询 期 已 经 结束 。 第 二 次 洲 询 期 从 今年 二 月 下 名 开始， 至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足 有 八 个 月 ， 其 

中 包括 了 不 少 婴 巨 、 曲 折 的 日 子 ， 我 们 也 面 对 了 新 的 考验 。 

今年 二 月 下 名， 植 字 公司 和 印刷 感 的 职员 与 本 会 秘书 处 为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的 出 版 付出 了 极 大 的 

努力 ， 内 然 技 术 上 出 现 过 波折 ， 但 终 於 先是 按 计划 以 第 一 时 间 将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印 刷 完成 。 我 们 得 

到 八 百 多 间 银 行 及 分 、 支 行 的 支持 ， 协 助 发 放 草案 及 参考 资料 ， 供 全 港 市 民 索 于。 和 后 来 又 通过 委员 及 

银行 协助 ， 将 草案 运送 到 多 个 华人 案 多 的 外 国 城市 发 放 。 在 此 ， 我 们 对 曾 协 助 我 们 印刷 及 发 放 草案 的 

机 构 、 团 体 泊 表 致谢 。 

在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面 世 的 同时 ， 我 们 得 到 广告 公司 协助 ， 设 计 令 作 了 宣传 口号 、 海 报 及 电视 片 ， 

而 在 香港 政府 的 支持 下 ， 得 到 各 电台 、 电 视 台 同意 免费 播放 。 在 该 段 日 子 ， 电 人 台 、 电 视 、 各 大 报章 亦 

纷纷 报道 了 有 基 基 本 法 的 消息 ，“ 关 心 基本 法 ”的 呼 税 自 四 方 八 面 传送 开 去 。 我 们 要 感谢 香港 地 下 钱 

路 公司 和 多 份 报 章 ， 在 刊登 有 关 基 本 法 的 广告 时 给 予 我 们 免费 和 特惠 的 折扣 ， 也 要 向 辛 肚 的 记者 朋友 

致敬 ， 他 们 为 基本 法 的 探访 奔波 劳碌 ， 特 别 是 在 今年 四 月 ， 内 地 起 草 委员 访 港 期 间 ， 他 们 随 着 芒 港 活 

动 到 处 奔走 ， 将 消息 及 时 报道 ， 促 进 了 起 草 委 员 及 香港 社会 间 的 意见 交流 。 

为 了 配合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内 容 的 宣传 ， 本 会 秘书 处 浴 办 了 港 九 各 地 的 浇 过 展览 ， 得 到 多 间 地 产 

商 的 淆 力 训 助 ， 提 供 了 场地 ， 使 得 展览 顺利 进行 。 在 第 二 次 落 询 期 间 ， 本 会 秘书 处 兴办 的 多 个 公开 可 

题 研讨 会 、 讲 座 ， 范 临 主 请 的 都 是 极 资 深 的 学 者 、 专 家 ， 他 们 对 基本 法 工作 提供 了 帘 贵 的 学 激 和 时 间 ， 

为 我 们 深入 探讨 基本 法 的 专题 提供 了 齐 贵 的 意见 。 在 此 ， 我 们 致 以 衷心 的 感谢 。 

今年 五 、 六 月 间 ， 由 於 中 国内 地 发 生 了 一 连 串 事件 ， 在 香港 引起 了 很 大 的 反 黎 ， 致 使 基本 法 的 六 

询 工作 如 於 人 进行， 导致 本 会 於 六 月 七 日 宣 侯 暂 停 一切 活 动 ， 至 七 月 二 十 日 才 恢 复 诸 询 。 在 该 段 日 子 ， 

港 人 对 前 途 问 题 的 去 虑 ， 增 加 了 玄 询 工作 的 感 力 ， 但 一 百 七 十 多 位 诸 询 委员 仍 努力 不 懈 。 落 询 工 作 全 

面 恢复 后 ， 执 行 委员 多 次 北上 与 起 草 委员 会 负责 人 交流 ， 其 后 得 有 关 方 面 同意 将 落 询 期 延长 全 十 月 底 。 

接着 本 会 各 专题 小 组 亦 纷 纷 召开 会 议 ， 结 合 新 的 情况 ， 继 续 就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内 容 深 入 探讨 。 

在 第 二 次 洲 询 期 的 原来 计划 襄 ， 包 括 一 个 国际 性 研讨 会 ， 但 由 於 五 、 六 月 小 询 工 作 的 停顿 引 至 时 

间 不 足 ， 故 万 不 得 已 取消 国际 研讨 会 ， 但 我 们 仍 要 感谢 答应 出 席 该 次 研讨 会 的 多 位 国际 知名 学 者 ， 今 

次 香港 人 未 能 有 横 会 一 睹 他 们 的 风采 ， 实 局 可 惜 。 



在 整个 草 据 基 本 法 工作 过 程 中 ， 付 出 最 多 而 又 最 辛劳 的 当然 是 起 草 委 员 ; 同样 ， 在 沙 询 工作 中 出 

力 最 多 的 是 本 会 委员 舌 问 。 尤 其 在 第 二 次 玄 询 期 间 ， 他 们 仍然 矢志 不 渝 ， 为 写 好 基本 法 而 努力 ， 相 

信 一 贯 天 心 基本 法 的 朋友 是 有 目 共 睹 的 。 在 此 本 人 深 表 敬意 。 

这 次 族 询 期 间 ， 各 界 市 民 向 本 会 提交 了 林林总总 的 意见 ， 内 容 无 所 不 包 ， 形 式 一 应 俱全 。 在 此 ， 

我 们 囊 心 感谢 他 们 对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的 关心 。 本 会 秘书 处 现 正 将 这 次 说 询 收 到 的 意见 整理 成 蘑 询 报 

告 ， 除 提交 起 草 委 员 会 参考 外 ， 这 些 报告 簿 一 如 既往 供 市 民 索 于。 现在 诸 询 期 办 然 已 结束 ， 但 在 本 年 

十 二 月 中 基本 法 起 草 委员 会 各 专题 小 组 会 议 前 ， 我 们 仍 炊 迎 各 团体 、 各 界 人 士 继续 发 表意 见 ， 内 然 今 

后 的 意见 将 不 会 包括 在 洲 放 报 告 内 ， 但 本 会 会 将 他 们 的 意见 直接 转交 起 草 委员 会 。 

我 们 吸取 了 前 一 次 藩 询 的 经 验 ， 加 强 了 推广 工作 ， 又 因为 落 询 期 延长 ， 以 致 诸 询 期 的 非 经 常 性 并 

支 超 过 了 原来 的 预算 ， 幸 区 热心 人 士 捐款 ， 补 充 基 金 ， 解 决 了 一 大 认 题 。 在 这 圳 ， 我 们 再 次 对 热心 捐 

赠 的 人 士 致 以 万 分 的 感谢 。 

在 第 二 次 语 询 期 间 曾 支持 、 协 助 我 们 工作 的 机 构 、 团 体 、 各 界 人 士 实在 多 不 腾 数 ， 由 於 篇 幅 关 全 

不 能 一 一 趴 列 ， 只 好 再 说 一 遍 : 训 心 感谢 大 家 。 

基本 法 诸 询 委员 会 主任 
安子 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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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洲 询 工 作 的 原则 和 方法 

一 九 八 九 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，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第 七 届 全 国人 民 代表 大 会 常务 委员 会 第 六 次 会 议 密 

议 站 决定 公 作 《 香 港 特别 行政 区 基本 法 (草案 )》， 同 时 宣 做 在 香港 和 全 国 其 他 地 昔 广 泛 征求 意 

见 。 本 会 接受 基本 法 起 草 委 员 会 的 委托 ， 在 香港 进行 第 二 次 全 面 的 关於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的 沼 

询 工作 。 (第 一 次 全 面 性 蓄 询 是 在 一 九 八 八 年 五 月 至 九 月 就 《基本 法 草案 ) 征求 意见 稿 》 的 湾 

询 。) 

进行 族 询 工作 的 原则 

上 

C 了 1 

为 了 把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的 族 询 工作 做 好 ， 本 会 各 专责 小 组 分 别 在 今年 二 月 十 三 日 全 十 七 日 期 

闻 召 开会 议 ， 就 这 次 族 询 的 和 围 、 推 广 工 作 、 收 集 意见 的 方式 、 协 调 各 政 制 方案 的 工作 、 加 强 

草 委 和 族 委 的 交流 、 专 责 小 组 如 何 组 织 讨 论 ， 以 及 委员 应 怎样 发 挥 作用 等 问题 进行 讨论 ， 兹 提 

供 了 很 多 意见 和 建议 。 其 后 ， 执 行 委员 会 再 加 以 研究 和 如 纳 ， 制 订 了 五 项 原则 : 

(]) 全 面 推 磨 、 重 点 询 ， 

(2) 探 取 主 动 积极 的 仿 度 ， 争 取 洲 询 工作 有 喜 效 ， 

(3) 参考 过 去 经 验 ， 但 同时 兼 颇 今 次 族 询 的 特点 和 性 质 ; 

(4) 着 重 与 草 委 交流 、 效 说 工作 ， 

(5) 着 重 把 落 询 和 协调 工作 结合 。 

本 会 执行 委员 会 成 员 一 行 十 人 曾 於 三 月 中 旬 前 往 北京 ， 向 起 草 委 员 会 介绍 本 会 的 搁 询 工作 计划 ， 

兹 就 两 会 如 何 配合 做 好 这 次 沙 询 工作 ， 与 起 草 委员 会 进行 了 有 意 义 的 交流 。 

整个 洲 询 以 “ 先 推广 、 和 后 落 询 ”的 步骤 人 进行， 即 草案 公 作 后 首 一 、 两 个 月 ， 以 派发 草案 和 进行 

基本 法 推介 活动 为 主 ， 其 后 再 集中 组 织 研讨 和 收集 意见 的 工作 。 

根据 全 国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务 委员 会 公信，《 基 本 法 (草案 )》 雍 询 期 原 订 为 公 人 之 日 起 全 一 九 八 

九 年 七 月 底 。 而 本 会 则 计划 於 六 月 三 十 日 截止 收集 意见 ， 辽 将 此 日 期 前 送 交 本 会 的 意见 整理 成 

报告 ， 送 交 起 草 委 员 会 参考 。 

惟 欠 於 中 国内 地 五 、 六 月 发 生 的 事件 ， 在 香港 引起 了 一 连 串 的 反应 ， 基 本 法 在 香港 的 洲 询 河 动 

受到 影响 ， 本 会 在 六 月 七 日 决定 暂停 基本 法 的 族 询 工作 。 但 秘书 处 则 仍然 继续 收集 和 整理 意见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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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 月 十 日 ， 本 会 主任 、 副 主任 及 秘书 长 应 姬 鹏 飞 主 任 邀 请 ， 到 北京 就 如 何 进 一 步 在 香港 进行 基 

本 法 (草案 ) 的 立 询 洪 行 了 会 谈 。 会 谈 中 ， 姬 主任 重申 中 国政 府 对 香港 的 政策 不 几 ， 站 将 提请 人 

大 常委 会 适当 迁 长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在 港 的 落 询 期 ， 而 提交 人 大 审议 通过 基本 法 的 日 期 则 不 变 。 

七 月 二 十 日 ， 本 会 执行 委员 会 和 举行 会 议 ， 讨 论 了 香港 当时 的 情况 ， 认 为 香港 社会 内 部 已 逐 半 恢 

复 对 基本 法 起 草 工 作 的 关注 ， 站 体会 到 基本 法 对 香港 未 来 发 展 的 重要 性 ， 因 此 ， 决 定 从 当日 起 ， 

全 面 恢 复 洛 询 工作 。 同 时 ， 本 会 也 接 儿 基本 法 起 草 委 员 会 通知 ， 胡 示 经 报请 全 国人 大 常委 会 委 

员 长 会 议 同 意 ， 将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收 集 意见 的 时 间 延 长 至 十 月 底 ， 让 请 本 会 十 一 月 底 前 提交 

雍 询 报告 。 

雍 询 工作 全 面 恢 复 后 ， 本 会 六 个 专责 小 组 及 其 刻下 的 统筹 组 即 先后 开会 ， 商 讨 未 来 的 工作 ， 同 

时 提出 存在 的 问题 ， 供 执行 委员 修订 工作 计划 时 参考 。 

继 七 月 十 日 本 会 主任 、 副 主任 及 秘书 长 应 邀 访问 北京 后 ， 执 行 委员 会 一 行 九 人 亦 於 八 月 十 六 日 

及 十 七 日 到 北京 与 基本 法 起 草 委 员 会 负责 人 商讨 族 询 及 起 草 工作 的 配合 问题 ， 包 括 是 否 延 还 基 

本 法 的 和 颁 做 日 期 、 内 地 草 委 访 港 、 沙 委 及 各 界 人 士 北上 交流 、 玄 询 重 点 及 日 后 第 交 报 告 的 安排 

等 。 此 外 ， 执 行 委 员 更 向 有 关 方 面 反 映 了 自 北 京 事件 后 ， 漠 人 对 前 途 问题 的 爱 虑 。 

就 上 述 各 项 问题 ， 访 京 的 执行 委员 不 单 讲 述 了 个 人 的 看 法 ， 也 转 巡 了 其 他 立 询 委员 及 与 论 界 的 

各 种 不 同 看 法 。 对 於 押 和 后 颁 作 基 本 法 的 问题 ， 起 草 委员 会 的 负责 人 曾 认真 的 考虑 过 各 种 可 能 性 ， 

包括 考虑 由 人 大 常委 会 代替 人 大 审议 颁 佑 的 可 能 性 ， 与 及 召开 人 大 特别 会 议 的 具体 困 冯 等。 起 

草 委 员 会 的 结 诊 是 : 只 要 草 委 、 立 委 两 会 么 密 配 合 ， 再 加 上 起 草 委 员 会 将 会 议 时 间 重 新 安排 ， 

落 询 工作 不 会 受 影响 。 

收集 意见 的 方法 

外 落 询 期 内 ， 本 会 不 断 在 电视 、 电 人 台 播 放 宣传 短片 和 宣传 声带 ， 以 及 在 各 大 报章 刊登 广告 ， 邀 请 

市 民 对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发 表意 见 ， 由 秘书 处 编 印 之 “简介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”小 册子 内 更 设 

有 提 意见 表格 ， 方 使 市 民 发 表意 见 。 此 外 ， 本 港 传媒 的 报导 、 评 论 ， 以 及 市 民 延 过 传媒 所 表妹 

的 意见 ， 也 为 意见 收集 的 一 个 重要 来 源 。 

小 询 工 作 展 天 前 ， 在 本 会 各 专责 小 组 讨论 关於 草案 落 询 工作 的 会 该 上 ， 有 委员 提议 本 会 打 用 民 

意 调查 的 方式 ， 探 求 市 民 对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或 草案 内 一 些 具 争议 性 的 门 题 如 政 制 的 意见 。 但 

会 内 委员 意见 不 一 。 社 会 上 对 此 建议 也 提出 不 少 意 见 。 为 此 ， 本 会 执行 和 员 会 先后 振 行 过 四 次 

会 议 耶 以 讨论 ， 站 将 此 问题 列 入 本 会 第 七 次 全 体会 该 议程 内 。 节 后， 执行 和 员 会 进行 了 表决 ， 

否决 由 本 会 对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进 行 民 意 调查 。 有 关 本 会 对 此 问题 的 讨论 通 程 ， 以 及 在 这 过 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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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出 现 的 各 种 不 同意 见 ， 和 进行 民意 调查 涉及 的 技术 性 与 实际 运作 门 题 ， 请 参半 本 报告 附件 一 

“有 关 民 意 调 查 的 问题 ”。 

本 会 中 决定 不 会 对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进 行 民意 调查 ， 但 本 会 一 再 申明 ， 炊 迎 各 界 团体 和 人 士 进 

行 民意 调查 及 向 本 会 第 交 调 查 结果 ， 以 便 转交 起 草 委员 会 考虑 。 (有 关 本 会 处 理 外 间 围 体 交 来 

的 民意 调查 结果 的 方法 ， 请 参阅 本 报告 第 四 部 分 。) 

整理 意见 的 原则 和 方法 

为 确保 把 收集 所 得 的 各 种 意见 翔实 地 向 起 草 委 员 会 反映 ， 整 理 意见 工作 按 下 列 原则 和 方法 进行 ， 

只 整理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公 信之 日 起 至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期 间 收 集 所 得 的 关於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内 

容 及 其 有 关 问 题 的 意见 和 建议 。 

凡 提 供 意见 者 必须 提供 以 下 资料 ， 

(1]) 姓名 

(2) 联络 地 址 及 电话 

(3) 身份 证 号 码 

(4) 年 擒 

(5) 如 提供 意见 者 为 团体 或 社团 ， 则 需 提 供 有 关 该 团体 之 资料 及 其 负责 人 或 联络 人 之 个 人 资料 。 

对 於 所 有 写 上 地 址 的 意见 书 ， 均 全 可 能 在 一 星期 内 寄 发 收 函 通知 ， 站 发 信 要 求 个 人 资料 不 详 的 

提供 意见 者 ， 补 寄 所 需 资料 。 

如 提供 者 为 团体 或 社团 ， 去 函 请 其 就 会 员 人 数 、 工 作 及 宗旨 ， 以 及 该 意见 书 之 据 就 程序 等 提供 

资料 。 

去 函 主办 民意 调查 之 发 起 人 或 发 起 团体 ， 要 求 其 提供 个 人 或 团体 资料 ， 以 及 该 调查 进行 方法 。 

如 从 传媒 报导 或 刊载 得 知 某 团体 或 某 机 构 主 办 研讨 活动 或 民意 调查 ， 而 本 会 址 无 接 获 有关 文件 ， 

去 函 该 团体 或 机 构 索 取 有 关 资 料 。 在 收 到 资料 后 ， 和 从 传媒 收集 到 的 报导 即 被 删 去 。 

保留 不 处 理 未 提供 第 15. 2 项 资料 者 及 与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完 全 无 天 的 意见 的 权利 。 如 有 爱 议 ， 

以 执行 委员 会 之 决定 为 准 。 

不 处 理 下 列 意见 书 : 

(D) 匿名 及 重 覆 第 交 之 意见 书 ， 

(2) 政府 机 关 交 来 之 意见 书 ; 

(3) 起 草 委 员 以 个 人 名 闵 来 信 发 表 的 意见 ， 

(4) 内 地 人 士 或 组 织 的 意见 。 

如 收 到 政府 机 天 交 来 的 意见 ， 即 了 予以 退回 ， 因 为 本 会 为 一 民间 性 落 询 组 继 ， 不 庆 宜 处 理 政府 机 

天 的 意见 ， 而 政府 与 其 属 下 架构 ， 对 男 一 个 政府 的 事务 提供 意见 ， 应 可 循 正常 外 交 途 径 进 行 。 

但 会 处 理 政府 机 天成 员 ， 包 括 各 级 议员 及 各 级 公务 员 以 个 人 身份 提供 的 意见 及 建议 则 会 处 理 。 

所 有 要 求 保密 之 意见 书 ， 均 分 开放 按 其 要 求 保密 处 理 。 所 有 意见 书 在 雍 询 期 结束 后 毁 沽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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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 对 基本 法 的 内 容 进 行 推广 和 解释 与 收集 意见 的 工作 是 相辅相成 的 。 这 次 推广 工作 ， 一 方面 参考 

了 去 年 第 一 次 立 询 的 经 验 ， 继 镇 沿用 部 分 行 之 有 效 的 推 魔 形式 ， 另 一 方面 则 按照 这 次 洲 询 的 特 

点 和 情况 ， 加 以 改善 和 补充 ， 以 发 反 更 大 效用 。 

宣传 重点 

5 这 次 闹 询 的 宣传 重点 是 : 

( 第 一 次 落 询 的 成 效 ; 

(2) 访 香 港 人 明白 基本 法 的 草 据 是 经 过 反 履 玄 询 的 ， 经 过 这 次 蓄 询 之 后 ， 还 要 对 《基本 法 ( 草 

案 )》 作 进一步 修改 和 完善 ; 

(3) 增加 香港 人 对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的 认识 ; 

(4) 本 次 说 询 的 重点 问题 ; 

(5) 请 市 民 把 握 提 供 意 见 和 修改 建议 的 最 后 机 会 。 

具体 工作 

CA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， 本 会 举行 记者 招待 会 ， 介 绍 《 基 本 法 (草案 )》 文 本 之 印发 情况 及 有 关 的 询 工 

作 ， 兹 呼 航 市 民 把 握 最 后 滋 询 的 机 会 ， 发 表意 见 。 

4. 印发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

4.1 “本 会 受 基本 法 起 草 委员 会 委托 ， 在 港 印 发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之 中 文 繁体 字 本 及 英文 本 。 

4.2 ”本 会 先后 共 印 鬼 了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文 本 576, 000 份 ， 包 括 435, 000 份 中 文 版 和 141, 000 份 英文 

版 ， 显 透 遇 本 会 会 址 、 本 会 主办 的 基本 法 展览 各 处 场地 ， 以 及 下 列 机 构 共 876 介 地 点 派发 : 扳 

中 文笔 囊 顺 序 排列 ) 

(1) 上 海 商 业 银 行 

(2) 友 联 银行 

(3) 中 国 银行 集团 

(4) 东京 银行 

(5) 东亚 银行 

(6) 恒生 银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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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 

4.4 

4.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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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7) 香港 上 海 虑 站 银 行 

(8) 香港 商业 银行 

(9) 美国 大 通 银行 

(10) 洼 打 银 行 

(1D 雇 创办 银行 

与 此 同时 ,有 500 多 问 学 校 和 机 构 向 本 会 大 量 索 取 草 案 ， 再 转发 给 学 生 和 会 员 ， 令 草案 的 浜 发 更 

广泛 、 更 深入 。 本 会 选 征 得 海外 华 倩 组织、 书店， 及 本 港 两 间 银 行 协助 ， 在 英 、 美 、 首 、 加 及 

荷 苦 等 地 派发 草案 ， 方 便 海 外 人 士 特别 是 华 佳 索 阅 。 

至 水 询 期 结束 时 ， 共 派发 草案 文本 574, 300 份 ， 包 括 中 文 版 434, 300 份 ， 英 文 版 140, 000 份 。 

本 会 也 透 过 香港 盲人 辅导 会 鬼 备 了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英 文 凸 字 本 及 中 文 人 音 带 。 

编 印 “《 基 本 法 (草案 )》 参 考 资料 ” 

为 帮助 市 民 了 解 基本 法 的 草 气 过 程 和 经 过 第 一 次 全 面 性 洲 询 后 的 修改 情况 ， 以 及 目前 对 政 制 问 

题 的 争论 的 背景 ， 本 会 秘书 处 特 编 印 一 份 参考 资料 ， 和 与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文 本 同时 免费 派发 。 

该 参考 资料 由 三 部 分 内 容 组 成 : 

(一 ) 基本 法 的 起 草 和 玄 询 

二) 《基本 法 (草案 ) 币 求 意见 稿 》 和 与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对 照 表 

人 三) 政治 体制 设计 的 讨论 及 其 发 展 

至 落 询 期 结束 为 止 ， 本 会 共 派 发 参考 资料 320, 800 份 ， 包 括 中 文 版 251 150 份 ， 英 文 版 69, 650 份 。 

编 印 “简介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” 小 册子 

由 於 《 基 本 法 (草案 )》 的 内 容 涉 及 很 多 复杂 的 法 律 概念 ， 为 使 一 般 市 民 易 於 明 白 ， 本 会 秘书 处 

又 编 印 了 草案 的 简介 本 ， 以 图 书 及 比较 沙 白 的 文字 介绍 草案 的 各 部 分 内 容 。 这 种 形式 受到 学 校 

及 基层 人 士 和 社团 炊 迎 ， 派 发 数量 共 253,710 份 ， 包 括 中 文 版 244, 000 份 ， 英 文 版 9, 710 份 。 

基本 法 展览 

由 本 会 秘书 处 主办 之 基本 法 展览 认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假 中 区 香港 上 海 汇 禾 银行 总 行 地面 广 场 举行 开 

幕 礼 ， 摔 邀 得 新 华 社 (香港 分 社 ) 社 长 许 家 屯 先生 及 本 会 主任 安子 介 博 士 主持 剪 录 。 其 后 ， 展 

览 在 港 九 新 界 共 十 处 地 点 巡回 展 出 ， 参 观 者 超过 25, 700 人 次 。 展 览 时 间 表 如 下 : 

香港 上 海 虑 匠 银 行 总 行 三 月 三 十 人 日 一 一 四 月 生日 

沙田 新 城市 广场 四 月 三 日 一 一 四 月 九 日 

太古 城中 心 四 月 下 月 屿 四 明生 站 月 

屯 门 市 钵 场 四 明 芝 国人 至 二 中 明 宇 示 朋 

尖沙咀 新 世界 中 心 五 月 三 日 一 一 五 月 十 四 日 

基本 法 展览 在 以 上 地 点 展 出 完 蛙 后 ， 展 板 借 给 明 爱 机 构 在 其 属 下 的 五 处 社区 及 青少年 中 心 展 出 ， 

为 期 约 半 个 月 。 

全 | 



Ca5 传媒 宣传 

为 配合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洲 询 工 作 ， 本 会 於 今年 二 月 开始 继续 聘请 精英 广告 有 限 公司 担任 洲 询 

期 间 的 传媒 顾问 ， 和 负责 制定 宣传 计划 ， 协 助 推广 基本 法 。 

这 次 广告 宜 传 计划 的 目的 ， 旨 在 为 《基本 法 (草案 ) 》 建 立 良 好 印象 ， 鼓 励 市 民 研 读 《 基 本 法 

(草案 )》 内 文 ， 蓄 特别 吕 调 基本 法 玄 询 工作 即将 结束 ， 推 动 市 民 在 最 后 阶段 发 表意 见 。 

按 原 订 的 说 询 计 划 ， 整 个 传媒 宜 传 工作 分 三 队 段 进行 : 

(1]) 预告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公 作 期 ; 

(2) 公信 后 的 落 询 期 ; 

(3) 落 询 期 末期 。 

这 次 落 询 期 内 ， 本 会 也 得 到 政府 的 协助 和 四 台 的 合作 ， 援 出 播放 宣传 短片 (A. P. 1.) 时 间 ， 访 本 

会 把 有 关 基 本 法 活动 及 呼 往 市 民 把 握 最 后 机 会 发 表意 见 的 讯息 传 巡 出 去 ， 而 其 他 媒体 均 提 供 特 

惠 甚至 免费 的 广 告 版 位 。 此 外 ， 秘 书 不 冰 多 得 七 位 委员 的 支持 ， 协 助 拍摄 宣传 短片 ， 对 有 关 工 

作 有 很 大 帮助 。 

媒介 策略 

在 大 染 媒 介 使 用 方面 可 以 分 为 电视 广告 、 电 台 广 告 、 报 章 广告 及 地 下 鲍 路 海报 广告 等 。 

) 电视 广告 方面 ， 本 会 自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起 率先 推出 了 10 秒 及 15 秒 的 提示 式 广 告 ， 预 告 及 正式 宣 作 

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已 正式 派发 。 而 三 月 中 名 开始 ， 则 正式 推出 了 以 “油画 ” 作 主 题 的 30 秒 电视 

广告 ; 四 月 天 始 ， 推 出 落 询 委员 介绍 《基本 法 (草案 ) 征 求 意见 稿 》 修 订 情 况 的 推荐 式 广 告 ; 五 

月 开始 ， 

则 使 用 了 以 “时 间 ” 为 主题 的 广告 。 此 外 ， 在 落 询 期 间 亦 针对 本 会 秘书 处 主办 的 公开 讲座 及 研 

讨 会 ， 刊 出 了 数 个 提示 式 广 告 。 

在 报纸 广告 方面 ， 基 本 上 是 配合 电视 广告 的 主题 及 讯息 ， 刊 登 了 各 款 主题 式 、 提 示 式 ， 以 及 推 

葛 式 广告 ; 此 外 ， 先 有 四 款 策 略 式 广告 。 

电台 方面 ， 则 使 用 了 30 秒 时 间 ， 预 告 《 基 本 法 (草案 )》 即 将 浜 求 ， 站 播 出 以 “ 油 毒 ” 及 “时 间 ” 

为 主题 的 广告 。 期 间 亦 播 出 数 个 有 关公 开讲 座 及 研讨 会 的 提示 式 广 告 。 

地 钠 海 报 方面 ， 制 作 了 以 “ 油 书 ”及 “时 间 ” 的 主题 式 海报 ， 分 别 於 三 月 及 五 月 刊登 。 

沙 询 期 内 ， 各 传媒 机 构 经 常 而 广泛 地 报导 有 关 基 本 法 的 消息 ， 对 唤起 市 民 对 基本 法 的 关注 也 很 

有 帮助 。 

本 会 对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的 宣传 工作 在 六 、 七 月 间 曾 因 北 京 事件 而 停顿 ， 及 至 七 月 底 沙 询 工作 

全 面 恢复 后 ， 本 会 才 再 次 在 各 媒体 展开 宣传 。 七 月 二 十 一 日 ， 本 会 在 本 港 各 大 报章 刊登 通告 ， 

请 市 民 继续 就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发 表意 见 ， 同 时 ， 本 会 执行 委员 会 也 发 出 呼 往 ， 希 望 全 港 市 民 

共同 努力 ， 搞 好 香港 ， 坚 持 “-- 国 两 制 ， 写 好 基本 法 ”。 原 来 有 些 宣传 亦 以 新 的 抠 作 (包括 一 

套 以 厅 史 事件 为 主题 的 电视 宣传 短片 、 五 款 主题 式 报 章 广告 ， 及 两 款 地 岳 海报 ) 取代 ， 宣 传 主 

题 则 主要 以 执行 委员 会 上 述 呼 知 的 精神 为 重点 ， 兹 希望 港 人 以 积极 驴 度 面 对 目 前 和 未 来 的 挑战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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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讨 论 及 诸 询 工作 

经 过 去 年 第 一 次 全 面 性 落 竟 后 ， 基 本 法 起 草 委 员 会 对 《基本 法 (草案 ) 征求 意见 稿 》 作 出 许多 修 

改 。 市 民 对 於 修改 稿 一 一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大 部 分 内 容 都 比较 满意 ， 因 此 ， 这 次 雍 询 为 重点 

雍 询 ， 即 主要 集中 深入 地 研究 一 些 壮 存 在 意见 分 歧 和 争议 的 问题 ， 例 如 政 制 、 中 央 和 香港 特别 

行政 区 的 关 傈 ， 以 及 政策 性 条文 等 。 在 进行 重点 沙 询 同时 ， 也 获 迎 市 民 对 其 他 人 条 文 提出 意见 和 

修改 建议 。 

会 内 玄 询 河 动 

由 於 这 次 落 询 是 重点 的 洲 询 ， 故 益 无 按 专 题 审 分 收集 意见 的 时 间 。 本 会 各 专责 小 组 均 自行 订 出 

落 询 重点 及 工作 日 程 。 这 次 立 询 期 内 ， 本 会 六 个 专责 小 组 共 召 开 了 23 次 会 该， 所 有 讨论 结果 由 

秘书 不整 理 成 “基本 法 落 询 委员 会 专责 小 组 对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的 意见 路 编 ”， 经 本 专责 小 组 

通过 ， 再 交 由 执行 委员 会 密闭， 然后 转送 起 草 委员 会 参考 。 

“六 “四 事件 ” 曾 一 度 令 玄 询 工 作 停顿 ， 但 自从 本 会 全 面 恢复 小 询 以 来 ， 各 专责 小 组 的 内 部 讨 

论 基 本 上 很 快 便 恢 复 正 常 ， 而 工作 受 影 响 较 大 的 则 有 政 制 及 中 港 关 傈 两 组 ， 诛 因 是 在 此 次 事件 

和 后， 会 内 会 外 都 有 意见 认为 有 再 次 详细 检讨 这 两 部 分 内 容 的 必要 ， 故 此 这 两 方面 也 相应 地 加 强 

了 讨论 。 

除 专责 小 组 讨论 外 ， 秘 书 处 也 组 织 了 一 连 串 公开 研讨 会 或 讲座 ， 邀 请 专家 从 不 同 角度 对 下 列 广 

受 社会 人 士 关 注 的 题目 进行 探讨 : 

题 目 举办 日 期 

(一 ) 行政 机 上 关 与 立法 机 上 关 的 关 傈 (只 供 委员 参加 ) E 风 呈 允 N 目 

(二 ) 劳资 关 傈 与 集体 谈判 四 月 八 日 

人 王 ) 害 法 经 济 学 四 月 十 五 日 

(四 ) 公务 员 与 政治 四 肯 芝 下 忆 上 月 

(五 ) 玩 兴 法 2 月 硬 |ess 彰 

(六 ) 一 国 两 制 下 的 互 不 干预 八 月 五 日 

(七 ) 国家 安全 法 从 器 E 

( 八 ) 退休 保障 泌 朋 司 目 

( 九 ) 政 制 发展 步伐 九 月 九 日 

市 民 对 这 些 活 动 的 反应 都 非常 热烈 ， 特 别 是 一 些 涉及 政 制 和 中 港 关 傈 的 题目 ， 共 有 980 人 次 出 

席 ， 而 研讨 会 的 发 言 内 容 亦 为 传播 媒 界 广泛 报导 。 

由 光 



编 印 讨论 文件 和 参考 资料 

本 洲 询 期 内 ， 本 会 共 编 印 了 两 份 讨 论文 件 及 一 份 参考 资料 ， 把 过 去 社会 上 对 某 些 个 别 问 题 的 讨 

论 作 一 如 纳 ， 厌 此 帮助 市 民 了 解 和 进一步 对 有 了 关 问 题 发 表意 见 : 

讨论 文件 (一 ) ”行政 机 关 和 与 立法 机 关 的 关 作 

人 过) 集体 谈判 

参考 资料 (一 ) ” 政 制 方案 简介 

所 有 讨论 文件 及 参考 资料 除 供 起 草 委 员 和 本 会 委员 参半 外 ， 也 公开 免费 派发 。 秘 书 处 共 派出 各 

类 讨论 文件 及 参考 资料 5, 600 份 ， 包 括 中 文 版 4, 000 份 ， 英 文 版 1 600 份 。 

邀请 内 地 起 草 委 员 访 港 交流 

内 地 起 草 委 员 访 港 交流 是 这 次 诸 询 工 作 中 重要 的 一 环 。 首 批 内 地 草 委 束 同 秘书 处 专家 及 工作 人 

上 一 行 十 四 人 ， 由 王 漠 业 副 主任 率领 ， 於 四 月 二 十 日 至 五 月 三 日 访 港 ， 同 在 港 草 委 一 起 ， 和 与 本 

会 各 专责 小 组 进行 了 五 次 交流 ， 以 及 隐 取 香港 社会 各 界 人 士 和 团体 对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的 初步 

意见 ， 对 一 些 问题 作 了 回应 和 说 明 。 这 次 访 港 安排 的 其 中 一 个 特点 是 内 地 草 委 较 多 参与 外 访 活 

动 ， 例 如 应 邀 到 社团 或 到 各 社区 参观 ， 出 席 研讨 会 等 ， 有 利 於 撤 关 接 角 面 和 深入 凡 取 各 障 屠 的 

意见 。 首 批 访 港 草 委 在 港 参加 了 三 十 多 次 座谈 会 ， 会 见 了 本 港 各 界 人 士 共 八 百 多 人 次 。 

内 地 起 草 委员 原 订 於 本 次 水 询 期 间 分 三 批 访 港 ， 但 五 月 底 及 六 月 底 的 两 批 访 港 活动 其 后 均 告 取 

销 。 本 会 执行 委员 会 清楚 了 解 委员 和 香港 各 界 人 士 对 与 草 委 作 直接 对 话 交流 的 强烈 要 求 ， 特 别 

是 “六 “四 事件 ”和 后， 更 希望 他 们 能 来 港 亲 身体 会 市 民 对 前 县 的 要 虑 。 为 此 ， 执 行 委 员 会 在 落 

询 工 作 全 面 恢复 后 以 至 八 月 中 旬 访 问 北京 时 ， 一 再 向 起 草 委 员 会 反映 了 上 述 意见 ， 站 多 次 重申 ， 

本 会 对 内 地 草 委 访 港 的 邀请 仍然 有 效 ， 欢 迎 内 地 草 委 访 港 ， 惟 内 地 草 委 认 为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

的 意见 交流 必须 在 互相 尊重 、 互 相信 任 的 基础 上 进行 ， 因 为 这 个 条 件 不 存在 ， 内 地 草 委 兹 未 再 

有 访 港 。 

玄 询 委员 北上 交流 

起 草 委员 会 内 仍 未 有 派 员 在 玄 询 期 内 再 度 访 港 ， 但 对 本 会 十 一 月 下 名 组 织 委 员 到 广州 与 该 会 各 

专题 小 组 进行 交流 及 介绍 本 会 沙 询 报告 内 容 之 建议 ， 则 表示 炊 迎 。 本 会 报名 参加 十 一 月 二 十 一 

日 及 二 十 二 日 在 广州 举行 的 五 次 对 口 小 组 交流 的 委员 共 八 十 五 人 次 。 

在 本 次 玄 询 的 原来 计划 中 ， 包 括 一 个 题 为 “一 国 两 制 与 基本 法 ”的 国际 性 学 术 研 讨 会 ， 准 人 备 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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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 学 者 从 政治 、 法 律 、 经 济 等 不 同 角度 ， 探 讨 中 国 提 出 的 “一 国 两 制 ” 政 策 及 起 草 基本 法 涉及 

的 有 关 问 题 。 本 会 执行 委员 会 选 特 地 成 立 一 个 四 人 委员 会 ， 负 责 有 关 的 筹 霸 工作 。 但 由 於 六 、 

七 月 洲 询 工作 的 停顿 引致 时 间 不 足 ， 故 巴 取 消 。 

除 本 会 主办 之 公开 研讨 会 及 讲座 外 ， 多 个 界 别 团体 也 纷纷 按 各 自 的 特点 和 和 需要， 举办 各 式 各 样 

的 基本 法 推广 及 雍 询 活动 ， 包 括 展览 、 讲 座 、 座 谈 会 、 论 坛 、 研 讨 营 、 餐 会 及 民意 调查 等 ， 介 

绍 和 研讨 的 专题 以 政 制 特 别 是 政 制 方案 为 主 ， 而 本 会 对 这 些 活动 则 全 量 给 予 各 方面 协助 ， 如 联 

络 讲 者 、 提 供 《 基 本 法 (草案 )》 文 本 及 参考 资料 等 等 ， 使 玄 询 工作 能 深入 各 区 、 各 阶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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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意 见 的 整理 和 蜗 纳 

前 言 

让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於 本 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公 侯 后 ， 有 天 的 阔 询 工作 随即 展开 ， 至 本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

日 始 告 结 束 。 这 段 期 间 ， 本 会 从 各 来 源 收 集 得 到 的 意见 总 数量 为 6, 540 件 。 其 中 265 件 被 确定 与 

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内 容 无 天、 重复 或 匿名 ， 而 不 获 上 处理。 

由 所 有 狗 得 处 理 的 意见 共 6, 275 件 ， 其 中 包括 个 人 及 联名 来 函 3, 513 份 , 围 体 及 团体 联 署 意见 147 份 ， 

来 自 本 港 传播 媒 界 的 则 有 2, 479 份 ， 阔 询 委员 会 会 内 讨论 22 份 ， 沙 委 与 草 委 交流 会 5 份 ， 其 他 界 

划 与 草 委 交流 32 份 ， 本 会 主办 之 研讨 会 及 讲座 报告 9 份 ， 外 界 团体 主办 之 研讨 会 报告 44 份 ,签名 

运动 3 份 ， 及 各 界 人 士 对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进 行 的 民意 调查 报告 共 21 个 。 

除 香 港 各 界 人 士 、 团 体 的 意见 外 ， 也 有 部 份 意见 来 自 海外 。 

个 人 及 联名 来 困 

经 本 会 处 理 的 3, 513 份 个 人 及 联名 意见 书 中 ， 其 中 3, 442 份 来 自 个 别人 士 , 另 71 份 则 由 720 位 人 士 

联 署 ， 这 类 信件 每 封 作 一 独立 单位 处 理 。 这 些 意见 书 中 有 写 上 地 址 的 ， 本 会 均 有 逐一 致 和 回 覆 

(包括 预 印信 件 )， 站 请 没有 提供 足 绚 个 人 资料 的 人 士 补充 提供 本 会 所 需 资 料 。 如 旋 联 堵 意 见 书 ， 

则 覆 函 给 联络 人 。 至 於 其 他 无 写 上 地 址 之 意见 书 ， 本 会 也 已 处 理 。 要 求 将 个 人 资料 保密 的 意见 

书 共 8 份 ， 全 部 为 个 别人 士 来 函 。 

在 个 人 及 联名 意见 书 中 ， 有 2, 807 封 为 预 印信 件 , 但 大 部 份 站 无 标明 出 处 。 其 中 内 容 相 同 的 信件 

(明确 列 出 对 草案 的 意见 、 修 改建 访 ， 或 某 一 政 制 方案 ， 要 求 性 成 的 人 士 签名 及 提供 个 人 资料 ， 

部 份 信 件 选 设 有 一 棋 “ 其 他 意见 ”， 可 让 签署 人 就 信件 以 外 的 其 他 内 容 发 表意 见 。) 有 12 种 ,而 

这 12 种 不 同 款式 的 信件 中 ， 有 些 内 容 也 十 分 相似 ， 只 是 语法 和 内 容 的 详 略 有 所 不 同 。 另 外 ， 属 

於 问卷 形式 的 ( 列 出 各 种 方案 ， 或 对 某 一 条文 的 作 个 不 同 的 意见 和 修改 建议 , 由 签署 人 自行 选择 ; 

部 份 信件 吐 设 有 一 机 “ 原 因 ”， 访 签署 人 填 上 玩 择 某 一 方案 及 接纳 某 一 意见 之 理由 ) 有 11 征 。 

预 印信 件 提 出 的 意见 和 建议 大 都 集中 於 中 央 和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的 天 傈 ， 及 政治 体制 (主要 为 香 

港 特别 行政 区 行政 长 官 及 立法 会 的 产生 办 法 ) 等 六 题 。 

- 般 个 人 及 联名 来 函 中 ， 有 些 意 见 内 容 与 某 些 预 印信 件 的 内 容 是 部 份 或 全 部 相同 的 。 内 容 完 全 

相同 之 信件 ， 无 论 是 预先 印 括 或 个 别 手 抄 ， 均 作 预 印信 件 上 处理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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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会 收 到 各 款 预 印信 件 的 数量 由 什 多 份 以 至 数 份 不 等 ， 部 分 由 编 印 及 发 起 之 团体 收集 后 转交 本 

会 ， 部 分 则 由 签署 人 或 填写 人 个 别 寄 交 本 会 。 

为 正确 反映 市 民 以 预 印信 件 形 式 支 持 某 一 方案 或 意见 的 数量 ， 秘 己 处 在 人 条文 总 报告 内 会 加 以 许 

明 ， 将 有 关 资 料 如 实地 向 起 草 委 员 会 反映 。 惟 对 这 些 数字 的 关 释 ， 不 在 本 会 职责 范围 内 。 

团体 及 轿 体 联 团 来函 

本 会 共 收 到 147 份 来 自 363 个 团体 、 社 团 及 其 他 组 织 的 意见 书 , 其 中 17 份 为 242 个 团体 的 联 堵 意 见 ， 

有 些 围 体 来 函 超过 一 次 。 每 份 团体 或 团体 联 署 来 函 均 作 一 独立 单位 处 理 。 来 函 表达 意见 的 团体 

类 别 非 常 广泛 ， 包 括 工商 、 金 融 、 法 律 、 专 业 人 士 、 传 播 媒介 、 和 劳工 及 基层 团体 、 宗 教 、 外 籍 

人 士 团体 及 关注 组 织 等 。 这 些 团体 有 不 少 是 历史 做 久 的 组 织 ， 其 中 有 些 围 体 属 下 还 有 许多 分 会 ， 

代表 社会 不 同 的 行业 和 阶层， 也 有 一 些 是 为 关注 香港 社会 及 前 途 问 题 而 新 近 成 立 的 组 织 ， 会 员 

人 数 由 不 足 一 百 以 至 数 千 或 更 多 。 

这 些 围 体 及 社团 探 用 不 同 程序 所 成 意见 书 ， 最 常用 的 方法 是 首先 透 过 举办 研讨 会 、 座 武 或 论坛 

等 活动 ， 收 集会 员 对 草案 的 意见 ， 如 纳 成 意见 书 ， 又 或 者 由 该 团体 属 下 的 关注 小 组 或 常设 委员 

会 先进 行 研究 ， 草 据 意 见 书 ， 然 后 交 由 理事 会 、 执 行 委员 会 、 常 务 委员 会 之 类 的 组 织 ， 或 全 苯 

会 员 大 会 通过 。 如 有 关 意 见 以 团体 必 下 的 关注 小 组 或 一 群 会 员 之 名 义 提出 ， 则 本 会 将 视 之 为 联 

名 来 胃 处 理 。 

所 有 团体 来 函 都 没有 要 求 保 密 处 理 。 为 帮助 起 草 委员 会 了 解 这 些 意见 ， 本 会 在 寄 回 材 畏 同时 ， 

即 向 有 天 团 体 查 询 其 工作 及 宗旨 、 会 员 人 数 、 所 成 意见 书 所 循 程序 等 资料 ， 如 能 及 时 提供 ， 也 

会 连同 说 询 报 告 一 代 送 交 起 草 委员 会 。 部 分 上 次 详 询 期 间 也 曾 来 函 之 围 体 ， 如 未 能 赶 及 在 本 会 

完成 落 询 报告 前 提供 上 述 资料 ， 本 会 则 列 出 该 团体 上 次 提供 的 资料 (如 有 提供 者 )， 普 加 广 明 。 

本 港 传播 媒介 报 培 及 讨论 

|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沙 询 期 间 ， 本 港 传播 媒介 对 有 关 基 本 法 的 事情 均 有 广 证 报导 ， 尤 以 《基本 法 

(车 案 )》 公 伤 初 期 、 四 月 份 起 草 委 员 会 内 地 委员 访 港 期 间 ， 及 雍 询 期 行将 届满 的 一 段 时 间 为 多 。 

本 港 传 播 媒 介 之 报导 及 评论 也 为 本 会 意见 收集 的 重要 来 源 之 一 。 这 次 族 询 期 内 ， 本 会 共 收 集 得 

1 356 则 本 港 报 刊 就 有 关 基 本 法 问题 的 访问 、 公 开 言 论 及 讨论 所 作 的 报 墙 ，111 篇 社论 ， 740 篇 

专机 及 评论 ，105 篇 读者 来 函 ， 杂 语文 章 102 篇 ; 此 外 ， 还 有 65 个 在 电视 播 出 之 基本 法 研讨 节目 ， 

但 不 包括 只 介绍 基本 法 的 资料 性 节目 。 这 方面 的 意见 令 本 会 收集 的 意见 更 为 全 面 。 部 份 来 自 报 

章 杂 读 的 报导 特 稿 、 读 者 来 男 和 文章 旺 本 会 收 到 的 意见 来 函 内 容 完全 相同 ， 有 些 则 先后 在 不 同 

报刊 多 次 刊登 及 报导 ， 但 不 论 出 现 次 数 多 少 ， 来 源 相 同 的 意见 ， 本 会 只 玩 取 其 一 作 上 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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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名 运动 

14. ” 族 询 期 间 ， 本 会 只 接 多 3 份 由 团体 主办 的 签名 运动 ， 共 有 2, 589 个 人 的 签署 ， 但 绝 大 部 份 只 提供 

了 姓名 ， 只 有 小 部 份 附 上 身份 证 号 码 ， 但 本 会 无 法 查核 其 真确 性 。 

民意 调查 

15， ”本 会 於 族 询 期 内 共 接 获 21 个 民意 调查 报告 。 这 些 调 查 的 系 围 主要 环绕 政 制 、 基 本 法 的 认 受 性 ， 

及 对 香港 前 途 的 信心 等 闷 题 。 这 些 调 查 的 对 象 各 有 不 同 ， 有 些 以 全 港 市 民 为 对 象 ， 有 些 只 对 某 

一 地 区 、 或 某 一 团体 的 成 员 作 调 查 。 它 们 探 用 的 调查 方法 、 问 卷 形式 、 亦 各 有 不 同 ， 故 本 会 不 

能 将 其 内 容 如 纳 於 疼 询 报 告 本 文 内 。 由 於 本 会 对 这 些 民意 调查 的 质量 控制 乱 休 件 作出 任何 评估 ， 

故 只 将 这 些 调 查 的 结果 编 成 条文 总 报告 之 附录 ， 送 交 起 草 委 员 会 参考 。 附 录 内 不 包括 任何 对 调 

查 结果 的 关 释 或 评估 。 

意见 的 整理 和 如 纳 

16. ”本 会 收 到 意见 人 后， 首先 由 秘书 处 职员 按 提供 这 些 意见 的 来 源 和 性 质 划 分 ， 加 以 编号 登记 ， 然 后 

根据 各 章 专 题 分 类 ， 进 行 综合 整理 ， 编 成 三 册 洲 询 报 告 。 所 有 评 询 报告 均 由 本 会 执行 委员 会 审 

阅 后 ， 於 十 一 月 中 名 送 起 草 委 员 会 参考 。 

16.1 雍 询 报告 第 一 册 

(1)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洲 询 工 作 报告 

口 洲 询 工作 的 原则 和 方法 

日 推广 工作 

四 讨论 及 洲 确 工作 

加 意见 的 整理 和 归纳 

基本 法 沙 询 委员 会 专责 小 组 对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的 意见 莉 编 

口 “中 央 和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的 关 傈 专责 小 租 

名 政 制 专责 小 组 

四 ”法律 专 责 小 组 

四 居民 的 基本 权利 与 义务 专责 小 组 

加 ”经济 专 责 小 组 

因 文化、 教育、 科技、 宗教 专责 小 组 

专责 小 组 的 意见 星 编 为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洲 询 期 内 ， 本 会 委员 在 各 专责 小 组 会 该 讨论 ， 及 四 月 

份 与 内 地 访 港 草 委 交 流 时 发 表 的 意见 整理 。 所 有 专责 小 组 的 意见 汇编 均 由 本 专责 小 组 通过 。 

(2 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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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 2 

16.3 

16.4 

洲 询 报告 第 二 册 一 一 专题 报告 

“一国两制 下 的 孔 不 干预 

“ 国家 安全 法 与 紧急 法 例 

“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的 驻军 问题 

“ 集体 谈判 

“ 退休 保障 

“ 政 制 讨 论 的 发 展 过 程 

“ 行政 长 官 与 立法 柚 关 的 产生 方案 

“ 政 制 发 展 的 步伐 

“ 行政 机 关 熏 立 法 机 关 的 关 作 

“ 玩 举 法 

“公务员 与 政治 

“ 审 法 经 湾 学 旺 《 基 本 法 (草案 )》 中 的 经 济 休 文 

诸 询 报 告 第 三 册 一 一 条文 总 报告 

对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内 每 一 章节 ， 以 至 每 一 条文 和 附件 的 具体 意见 、 建 议和 理由 ， 如 字眼 上 的 

修改 、 文 字 的 增删 等 。 

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雍 询 报告 附 销 

口 ， 甫 交 意 见 围 体 之 名 称 及 资料 摘要 

日 民意 调查 意见 书 及 资料 摘要 

由 於 《 基 本 法 (草案 )》 的 雍 询 期 延长 了 三 个 月 ， 而 颁 作 日 期 不 变 ， 内 然 起 草 委员 会 召开 会 议 日 

期 已 作出 庆 当 调整 ， 但 为 了 健 早 把 有 关 的 意见 交 给 起 草 委 员 会 ， 使 其 有 充 份 时 间 研 究 ， 本 会 各 

专责 小 组 已 在 十 月 初 首先 把 这 次 洲 询 期 以 来 委员 在 各 次 专责 小 组 会 议 中 的 发 言 纪要 整理 ， 经 专 

责 小 组 确认 后 ， 再 交 执 行 委员 会 审阅 ， 然 后 以 第 一 时 间 送 交 起 草 委 员 会 参考 。 

蓄 询 报告 除 送 交 起 草 委 员 会 参考 外 ， 也 按 执 行 委员 会 的 决定 ， 公 开 让 市民 索 阅 。 

落 欧 工作 因 “ 六 “四 事件 ”而 受阻 两 个 多 月 ， 但 延长 落 询 期 后 ， 进 行 族 询 的 时 间 站 无 沽 少 ， 但 

考虑 到 这 次 事件 后 ， 市 民 对 基本 法 内 各 项 问题 会 提出 较 多 新 看 法 ， 或 需要 时 间 重 新 讨论 ， 所 以 

落 询 期 在 十 月 底 结 束 后 至 十 二 月 中 起 草 委员 会 各 专题 小 组 会 议 的 一 个 半月 内 ， 本 会 仍 按 过 去 惯 

例 ， 继 续 收 集 市 民 在 这 段 期 间 发 表 的 其 他 意见 或 补充 意见 。 但 意见 因 赶 不 及 纳入 本 会 整理 之 雍 

询 报 告 内 ， 故 原件 转送 起 草 委 员 会 参考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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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 

032 

附件 一 

有 了 关 民 意 调 查 的 问题 

前 QI 

由 於 基本 法 洲 询 委员 会 为 一 民间 沙 询 组 织 ， 根 据 章 程 其 工作 方法 是 探 取 “ 民 主 协商 、 兼 容 普 著 ， 

求 同 存 曼 ， 不 强求 一 致 ， 不 探 取 表 决 方法 ”的 方式 。 关 於 实际 的 洲 询 方法 ， 社 会 上 一 直 有 意见 

认为 阔 委 会 应 探 用 民意 调查 或 全 民 投 票 的 方法 探求 民意 ， 玄 委 会 内 也 有 委员 提出 同样 要 求 。 在 

一 九 八 八 年 第 一 次 玄 询 期 上 时， 由 然 有 意见 建议 洲 委 会 应 进行 民意 调查 或 全 民 投 票 ， 作 为 征询 香 

港 市 民 对 《基本 法 (草案 ) 征求 意见 稿 》 意 见 的 方法 ， 但 评委 会 未 有 接纳 。 对 外 间 园 体 和 机 构 授 

交 的 民意 调查 结果 ， 作 玄 询 报告 的 附录 上 处理， 原件 送 起 草 委员 会 参考 。 雍 委 会 对 这 些 调 查 的 方 

式 或 结果 ， 玫 没有 了 予 以 评估 或 说 明 。 在 一 九 八 九 年 初 第 二 次 玄 询 期 开始 前 ， 说 委 会 各 专责 小 组 

召开 会 议 ， 讨 论 关 於 《 基 本 法 (草案 )》 的 族 询 工作 。 会 上 再 有 委员 提议 沙 委 会 探 用 民意 调查 或 

全 民 投票 的 方法 ， 探 求 市 民 对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或 草案 内 其 中 一 些 章节 如 政 制 问题 的 意见 ， 但 

意见 不 一 。 社 会 上 对 此 问题 也 提出 不 少 意见 。 为 此 ， 雍 委 会 执行 委员 会 举行 过 三 次 会 议 予 以 讨 

论 ， 而 落 委 会 第 七 次 全 体会 议 也 将 此 问题 列 入 议程 。 其 后 ， 立 委员 执行 委员 会 赤 在 十 月 七 日 的 

会 议 上 对 此 问题 作出 了 明确 的 决定 。 本 文件 旨 在 将 洲 委 会 对 应 否 以 民意 调查 的 方法 探求 民意 的 

讨论 ， 作 一 报告 。 

民意 调查 与 全 民 投 票 作为 征询 民意 的 方法 

由 於 基本 法 的 落 询 已 到 最 后 随 段 ， 社 会 上 和 谐 委 会 内 也 有 意见 认为 落 委 会 作为 基本 法 的 落 询 组 

织 ， 应 探 用 民意 调查 或 全 氏 投票 的 方法 探求 民意 的 倾 问 性 ， 夭 此 帮助 起 草 委员 会 了 解 香 港 人 的 

意愿 。 双 然 民意 调查 和 全 民 投 票 两 者 之 间 是 截然 不 同 的 ， 但 有 不 少 意见 将 两 者 相 提 冀 论 ， 视 为 

一 谈 。 在 有 天 要 求 族 委 会 进行 民意 调查 的 意见 中 ， 其 实质 一 般 是 指 “ 抽 样 调 查 ”， 即 探 用 统计 

学 方法 ， 抽 取样 本 对 象 ， 进 行 访问 ， 再 将 结果 计算 出 来 。 抽 样 调查 的 问卷 通常 是 不 公开 的 ， 以 

副 量 减低 与 论 对 被 访 者 造成 的 情结 性 影响 。 而 全 民 投 票 是 把 一 个 简单 、 公 开 的 问题 ， 先 通过 社 

会 的 讨论 、 宣 传 、 鼓 动 ， 再 由 符合 一 定 资格 的 喷 民 以 投票 方式 表示 意见 。 全 民 投 票 涉及 的 问题 

与 抽样 调查 涉及 的 完全 不 同 。 撒 办 全 民 投 票 需 对 玩 民 登记 、 投 票 等 程序 子 以 规定 ， 而 这 些 程序 

必须 在 马 格 的 政治 标准 下 进行 ， 但 由 於 基本 法 是 中 国政 府 的 事务 ， 在 一 九 九 七 年 前 香港 是 由 英 

国 实行 管 治 ， 在 这 情况 下 举行 跑 民 登记 、 投 票 等 事 ， 会 触及 很 多 复杂 的 政治 问题 ， 玄 委 会 作为 

一 民间 组 织 ， 普 无 条件 执行 这 种 工作 ， 故 族 委 会 对 全 民 投 票 志 无 作出 讨论 或 研究 ， 也 从 没有 委 

员 正 式 提 出 这 样 的 要 求 。 

在 建议 进行 民意 调查 或 全 民 投 票 的 意见 中 ， 有 关 如 何 处 理 调 查 或 投票 结果 ， 有 意见 认为 结 采 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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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 对 起 草 委 员 会 起 参考 作用 ， 不 应 有 任何 约束 力 ; 但 另 有 意见 认为 结果 对 草 委 会 需 具 约束 力 ， 

仅 具 参考 作用 是 不 足 狗 的 。 

进行 抽样 调查 的 考虑 

S 引 辣 国庆 

目前 讨论 的 “民意 调查 ”， 其 实 是 指 以 统计 学 方法 人 进行 的 随机 抽样 调查 。 一 般 的 方法 是 首先 设 

计 一 问卷 ， 把 希望 了 解 的 事情 冲 绎 成 一 系列 的 简单 、 清 楚 、 直 接 的 问题 ， 同 时 提供 数 个 既定 的 

答案 ， 再 用 统计 学 的 随机 抽样 方法 在 全 港 成 年 人 口中 抽取 500 至 6, 000 人 作为 调查 样本 (在 实 降 

情况 下 ， 样 本 数目 多 为 1, 000 全 3, 000 人 ) ， 进 行 问卷 对 答 调 查 。 第 二 步 是 把 这 些 人 对 问卷 各 项 

问题 的 答案 加 以 量化 ， 根 据 统计 学 原则 ， 这 些 结果 可 以 在 有 限 的 差 刁 程度 内 ， 推 论 为 全 港 成 年 

人 玩 择 每 一 问题 的 既定 答案 的 数量 ， 进 而 量度 出 市 民 对 各 项 列 出 的 既定 答案 鹃 择 的 比例 。 目 前 

有 些 建 议 认为 ， 进 行 抽样 调查 前 把 问卷 公开 ， 访 持 不 同意 见 的 人 士 就 这 些 闵 题 做 好 宣传 工作 。 

然而 ， 这 是 违反 抽样 调查 的 一 般 做 法 的 。 不 过 ， 如 容纳 洲 委 会 内 的 这 些 持 不 同 政见 的 人 士 参与 

设计 问卷 的 话 ， 问 题 便 不 可 能 保密 ， 但 者 不 访 他 们 参与 的 话 ， 则 调查 的 公 直 和 客观 性 便 备 受 质 

疑 。 

3.2 ， 详 委 会 的 角色 

由 於 这 过 程 处 及 许多 技术 性 和 组 织 问题 ， 这 工作 的 主要 部 份 不 可 能 由 评委 会 或 其 秘 忆 处 本 身 执 

行 。 因 此 滋 委 会 面 对 的 具体 问题 应 是 : 玄 询 委员 会 应 否 聘请 一 问 专业 的 市 场 调查 公司 去 进行 一 

个 全 港 性 的 抽样 调查 ， 以 数量 化 的 形式 测度 香港 市 民 对 某 些 问 题 的 意见 。 

3.3 ”抽样 调查 的 实际 运作 樟 涉 的 步 艰 

3.3.1 制定 明确 的 调查 目的 

现时 提出 对 草案 进行 抽样 调查 的 建议 中 ， 对 调查 目的 逮 未 有 深入 讨论 ， 尚 无 一 清楚 、 明 确 的 目 

的 。 曾 经 被 提 及 的 有 :@ 调查 市 民 对 各 政 制 方案 的 取 拾 ; @ 调查 市 民 对 整个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

接受 程度 ，@@ 作为 收集 沈默 大 多 数 意见 的 方法 ，@@ 作为 让 市 民有 机 会 参与 基本 法 玄 询 工作 的 

方法 。 这 些 目的 有 些 是 共通 的 ， 也 有 豆 相 了 矛盾 的 ， 同 时 也 存在 能 否 透 过 抽样 调查 方法 而 巡 致 这 

些 目的 的 问题 。 但 要 进行 调查 ， 便 首先 要 制定 明确 的 调查 目的 ， 然 后 才 可 以 按 此 目的 开展 具体 

的 调查 工作 。 

3.3.2 订 出 调查 和 范 转 

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涉 及 的 范围 非常 广泛， 其 中 有 些 争论 性 大 ， 有 些 争论 性 较 小 ， 也 有 些 是 毫 无 

争论 性 ， 但 仍 可 以 从 其 他 角度 去 探讨 或 量化 一 些 意见 。 究 竟 这 调查 范 围 如 何 吉 定 ? 现时 和 无 统一 

意见 ， 有 意见 认为 : @ 应 限 於 政 制 乱 围 内 ，@ 只 限 於 政 制 系 围 内 北 个 最 具 争 访 性 的 问题 ， 例 

如 对 行政 长 官 和 立法 机 天 的 产生 方案 的 跑 择 ;@。 除 政 制 外 ， 也 应 包括 一 些 争议 性 的 问题 ， 如 

中 央 和 与 特 匠 天 傈 等 ;@ 应 包括 整个 草案 涉及 的 各 项 问题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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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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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心 

小 ~ 

问卷 设计 

在 定 出 调查 目的 和 和 范 围 后 ， 便 需要 把 有 关 的 内 容 、 争 论 和 希望 了 解 的 事项 ， 六 绿 成 一 连 串 问题 ， 

汞 制定 数 个 答案 。 最 简单 的 答案 为 : 资 成、 反对、 及 没有 意见 ; 也 可 以 列 符 数 个 方案 ， 访 被 访 

者 从 数 个 方案 中 挑 玩 其 一 ， 但 如 果 各 方案 是 也 有 关连 的 话 ， 便 得 对 这 些 方案 加 以 简化 、 取 挫 或 

改写 ， 以 令 被 访 者 易 於 理解 问题 及 各 个 不 同 答案 的 意思 。 这 过 程 既 牵涉 技术 问题 ， 同 时 也 牵涉 

设计 者 对 这 些 问 题 的 政治 理解 ， 也 可 能 引致 对 这 些 方案 的 乍 曲 。 

技术 和 畴 内 的 决定 

. 样本 数目 一 一 样本 数目 影响 结果 的 可 靠 性 和 准确 程度 。 样 本 数目 依 大 ， 误 差 依 小 。 但 当 样 本 于 

致 一 定数 目 时 ， 增 加 样本 数目 所 能 获得 的 好 处 便 疹 小， 一 般 最 大 的 有 效 样本 数目 

约 为 六 什 个 ， 最 小 亦 可 以 为 五 佰 何 ， 视 卑 调查 者 对 结果 的 准确 程度 的 要 求 而 定 。 

. 2 调查 方法 一 一 一 般 常 用 的 调查 方法 有 ， 

Q@ 电话 访问 : 比较 省 时 及 省 钱 ， 但 问卷 较 复 杂 者 则 不 适宜 探 用 ， 因 对 质 素 控制 有 一 定 的 困 奴 。 

@ 派 员 作 面 对 面 访问 。 

. 3 数据 收集 及 分 析 一 一 此 纯 为 技术 性 问题 。 

. 4 结果 间 释 一 一 透 过 统计 学 方法 ， 可 对 各 种 不 同类 别 如 职业 、 年 龄 、 性 别 ， 教 育 程 度 的 人 士 对 某 

一 问题 的 意见 倾向 进行 分 析 ， 继 而 对 调查 结果 作 半 释 。 这 工作 一 方面 过 涉 技术 问 

题 ， 另 一 方面 也 得 视 乎 分 析 人 员 对 该 问题 背后 的 政治 和 社会 意义 的 理解 。 

.5 有 关 的 步骤 包括 ; (一 ) 调 查 目的 必须 由 委托 机 构 制 定 ; 全) 调查 和 围 和 问卷 设计 有 两 个 可 能 的 

做 法 : @ 由 委托 机 构 自 行 决定 后 ， 再 由 调查 公司 提供 意见 @ 完 全 交 由 调查 公司 负责 ， 如 一 九 

八 七 年 香港 政府 对 政 制 改革 所 作 的 民意 调查 ; 人 三) 对 技术 范 畴 内 的 决定 ， 通 常 由 调查 公司 答 委 

托 机 构 共 同 协商 决定 ; (四 ) 裤 际 的 访问 和 数据 处 理工 作 由 调查 公司 执行 ; 五) 结果 关 释 的 工作 

也 有 两 种 做 法 : @ 调 查 公 司 自行 分 析 ; @ 调 查 公司 束 同 委托 机 构 共 同 进行 。 

监察 及 质量 控制 

专业 调查 公司 通常 都 有 一 特定 程序 对 调查 的 质量 加 以 控制 ， 但 钢 基 1987 年 香港 政府 对 政 制 改革 

所 做 的 民意 调查 引起 的 争论 ， 在 提出 对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进 行 抽样 调查 同时 ， 有 建议 应 成 立 一 

独立 的 、 有 权威 性 的 、 由 社会 各 界 知名 人 士 组 成 的 监察 团 ， 鉴 察 调 查 的 人 进行， 这 样 调查 结果 才 

会 被 接受 ， 但 至 於 此 监察 组 织 的 组 成 、 权 力 和 职能 如 何 ， 则 未 有 具体 建 该。 

费用 

视 卑 调查 问题 的 数量 和 复杂 性 、 样 本 数目 、 调 查 方法 、 及 对 结果 的 准确 程度 的 要 求 而 定 ， 调 查 

费用 大 约 要 90 万 到 200 万 元 。 

洲 委 会 对 应 否 就 《基本 法 草案)》 进 行 民意 调查 的 讨论 过 程 

本 年 二 月 十 三 日 至 十 七 日 期 间 ， 族 委 会 各 专责 小 组 召开 会 该 ， 讨 论 关 於 《 基 本 法 草案 )》 的 评 

有 



询 工作 。 会 上 有 委员 提议 本 会 探 用 抽样 调查 方法 ， 探 求 市 民 对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或 草案 内 其 中 

一 些 章节 如 政 制 问题 的 意见 。 委 员 对 此 建 访 的 意见 兹 不 一 致 ， 有 鞠 成 的 、 反 对 的 和 持 保 留意 见 

的 ， 而 且 委员 对 进行 抽样 调查 的 目标 和 方法 也 没有 明确 或 一 致 的 理解 。 

三 月 十 入 日 ， 在 执行 委员 会 第 二 十 四 次 会 议 续 会 会 议 上 ， 各 副 主任 逐一 巷 报 了 各 专责 小 组 会 议 

的 讨论 情况 ， 包 括 委 员 赞 成 和 反对 本 会 进行 抽样 调查 的 意见 ， 由 於 委 员 意 见 不 一 ， 故 会 议 责 成 

秘书 处 就 如 何 科学 、 客 观 、 公 正 地 进行 抽样 调查 的 可 行 性 向 执行 委员 会 提交 研究 报告 。 

三 月 八 日 ， 执 行 委员 会 召开 第 二 十 四 次 会 议 第 二 次 续 会 。 会 上 个 别 执行 委员 对 洲 委 会 是 否 人 进行 

抽样 调查 的 问题 交换 过 意见 ， 但 无 结论 。 

三 月 二 十 九 日 ， 执 行 委员 会 召开 第 二 十 四 次 会 议 第 三 次 镇 会 。 会 该 首先 密闭 了 洛 委 会 秘书 处 就 

抽样 调查 闵 题 提交 的 报告 ， 然 后 再 作 深 入 研究 。 经 讨论 后 表决 结果 : ”2 鞠 成 、5 票 反对 、3 票 秦 

权 。 最 后 会 议 议 决 : 洲 委 会 将 不 会 就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进 行 民意 调查 。 但 会 议 也 肯定 了 去 年 的 

做 法 ， 即 把 外 界 转 体 和 机 构 交 来 的 调查 结果 如 实 向 起 草 委员 会 反映 。 

此 决定 公 侯 后 ， 玄 委 会 三 位 雍 询 委员 分 别致 执 行 委员 会 ， 要 求 将 这 问题 交 由 全 体 大 会 再 讨论 。 

四 月 二 十 二 日 ， 执 行 委 员 会 第 二 十 五 次 会 议 讨 论 了 以 上 三 位 落 询 委员 的 要 求 ， 让 议决 将 此 事 交 

由 第 七 次 全 体会 议 讨 论 。 

其 后 ， 由 於 中 国内 地 在 五 、 六 月 间 发 生 的 一 连 串 事件 ， 执 行 委 员 会 宜 作 原 订 六 月 三 日 举行 之 第 

七 次 全 体会 议 延 至 ， 以 致 上 述 问 题 未 有 机 会 在 全 体 大 会 上 进行 讨论 。 九 月 二 日 ， 执 行 和 员 会 召 

开 第 二 十 八 次 会 议 ， 决 定 於 九 月 二 十 三 日 重新 召开 第 七 次 全 体会 议 ， 这 保留 有关“ 讨论 本 会 应 

否 就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进 行 民 意 调 查 ” 之 议程 。 

九 月 二 十 三 日 ， 在 诸 委 会 第 七 次 全 体会 访 中 ， 委 员 就 应 否 由 玄 委 会 对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进 行 民 

意 调查 发 表 了 意见 。 由 於 在 全 体 大 会 访 程 发 出 后 七 天 ， 让 在 洒 行 会 议 之 前 ， 执 委 会 也 没收 到 任 

何 动议 表决 阔 委 会 应 否 就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进 行 民意 调查 ， 故 会 该 上 未 能 对 此 问题 作 决 议 。 

十 月 七 日 ， 执 行 委 员 会 召开 第 三 十 次 会 议 ， 再 行 讨论 应 否 由 玄 委 会 就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进 行 民 

意 调查 。 表 决 结果 : 3 票 鞠 成 、12 票 反对 (其 中 两 位 以 书面 表示 意见 )、2 票 秦 权 。 会 该 议决 : 六 

委 会 不 会 对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进 行 民 意 调查 ， 但 仍 获 迎 其 他 个 人 或 团体 问 蓄 委 会 明 交 民意 调查 

的 结果 。 

在 执 委 会 作出 以 上 决定 后 ， 先 后 有 四 位 蓄 志 辞退 诸 委 职务 ， 以 表 不 满 ， 站 认为 洲 委 会 是 项 决定 

是 漠视 民意 ， 不 能 充 份 履行 落 询 职责 的 表现 。 

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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争议 问题 及 洲 委 会 的 讨论 意见 

由 沙 委 会 举办 民意 调查 的 作用 

[本 面 天 4 

. ]. 1 说 委 会 收集 民意 的 方法 一 向 较 被 动 ， 只 管 收 集 市 民 交 来 的 意见 ， 但 不 能 分 辩 社 会 上 对 各 种 意见 

的 倾向 程度 。 所 以 ， 由 洲 委 会 办 民意 调查 作为 补充 ， 可 增加 基本 法 的 认 受 性 ， 是 很 有 价值 的 。 

. 2 在 目前 情况 下 ， 要 协调 是 有 困 交 的。 况且 ， 民 意 调 查 的 作用 也 兹 非 要 协调 不 同方 案 和 意见 ， 而 

只 是 用 以 了 解 市 民 对 各 种 不 同意 见 的 普遍 看 法 。 

.1.3 民 意 调查 不 会 排斥 新 的 意见 ， 而 且 如 在 沙 询 期 接近 尾声 或 结束 后 才 进 行 ， 预 料 应 不 会 有 甚 床 新 

意见 ， 所 以 即使 民意 调查 不 能 收集 到 新 的 意见 ， 也 不 是 大 问题 ， 而 且 这 不 是 它 的 功能 ， 但 它 能 

多 该 市 民 对 已 有 的 意见 作 一 表决 ， 其 结果 对 草 委 会 作出 最 后 决定 时 应 很 有 帮助 。 

. 1. 1.4 实 质 性 的 、 有 科学 根据 的 倾向 性 意见 ， 更 有 助 草 委 考虑 和 作 决 定 。 各 草 委 均 属 有 识 之 士 ， 是 不 

因 任何 奈 力 而 能 作出 选择 。 玄 委 会 不 宜 过 虑 “量化 意见 可 能 对 草 委 有 款 影 响 ”。 

. 5 对 於 民意 调查 的 正面 态 刻 ， 过 去 亦 有 一 些 草 委 认 同 。 

. 1.6 六 委 会 的 资源 比 其 他 团体 多 ， 有 人 条件 进行 一 个 全 港 性 的 民意 调查 。 

. 7 沙 委 会 较为 中 立 及 有 足 网 的 权威 性 进行 全 港 性 的 民意 调查 ， 所 以 由 立 委 会 进行 的 民意 调查 应 比 

其 他 围 体 做 的 较为 可 靠 辽 较为 市 民 接受 。 

保留 意见 及 反对 意见 一 一 

. | 说 委 会 的 职能 是 广泛 收集 各 界 人 士 对 基本 法 的 意见 ， 本 会 探 取 的 收集 民意 方法 站 不 是 完全 被 动 

的 ， 过 去 玫 年 来 本 会 一 直 有 举办 不 同形 式 的 活动 如 公 喘 会、 会 见 市 民 等 ， 主 动 收 集 市 民 的 意见 。 

. 2 洛 委 会 委员 本 身 有 相当 代表 性 去 玄 询 不 同 隧 层 人 士 的 意见 ， 不 能 说 不 做 民意 调查 便 无 法 知道 市 

民 的 意见 。 

. 3 一 些 草 委 在 制订 政 制 方案 时 ， 也 表示 参考 过 一 些 民意 调查 ， 但 结果 却 受 到 很 多 批评 ， 将 来 落 委 

会 也 可 能 要 负 上 这 包 袜 。 

. 4 玄 委 会 的 中 立 性 一 直 都 被 质疑 ， 因 此 由 玄 委 会 委托 市 场 调查 公司 所 作 的 调查 ， 和 无 论 所 得 的 调查 

结果 如 何 ， 都 易 受 人 批评 。 

. 5 无 论说 委 会 所 得 的 民意 调查 结果 如 何 ， 草 委 会 若 不 作出 具体 的 相应 行动 ， 立 委 会 便 会 被 指 为 不 

被 草 委 会 重视 的 洲 询 机 构 ， 对 玄 委 会 及 草 委 会 均 造 成 压力 。 

. 6 所 请 沙 委 会 做 民意 调查 ， 亦 只 不 过 是 由 洛 委 会 委托 市 场 调查 公司 去 做 ， 雍 委 会 不 可 能 或 不 应 介 

入 具体 的 调查 工作 ， 因 此 洲 委 会 在 民意 调查 所 起 的 作用 和 任何 其 他 机 构 或 社团 没有 分 别 。 

. 7 雍 委 会 进行 民意 调查 的 目的 不 明确 ， 各 种 建议 不 一 致 。 不 同人 士 就 族 委 会 进行 民意 调查 在 不 同 

场合 和 时 间 提 出 各 种 不 同 的 看 法 : 有 些 认 为 ， 单 就 政 制 方面 有 争议 的 闵 题 进行 调查 已 足 绝 ; 有 

些 认为 应 全 面 就 草案 各 部 分 内 容 进 行 调查 ; 也 有 认为 ， 应 就 市 民 对 整个 草案 的 接受 程度 作 调查 。 

如 说 委 会 决定 进行 抽样 调查 ， 便 首先 要 对 调查 范 围 作 取 拾 。 基 於 会 内 包 纳 了 各 界 别 和 各 种 不 同 

政见 的 人 士 ， 要 作出 取 扒 是 相当 困 的 的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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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轧 8 抽样 调查 作为 一 科学 、 客 观 和 公正 的 方法 ， 在 商业 上 应 用 已 入 。 但 由 於 商业 范围 内 所 调查 的 站 

题 比较 简单 、 清 楚 ， 故 在 设计 问卷 时 也 较 容 易 。 但 对 政治 、 时 事 或 社会 问题 进行 调查 时 ， 尤 其 

在 目前 对 政 制 问题 的 意见 有 分 歧 的 情况 下 ， 每 一 问题 的 提问 方 式 、 答 案 的 内 容 数 目 及 静 择 ， 均 

会 成 为 持 不 同 政见 人 士 纷争 的 延 绩 。 对 於 设计 问卷 的 过 程 和 做 法 有 不 同 的 意见 : (一 ) 执 行 委 员 

会 只 给 予 客观 指示 ， 问 卷 设 计 全 交 调 查 公司 负责 ; 全) 成 立 一 独立 的 监察 机 构 ， 监 察 调 查 的 进 

行 ， 但 对 这 个 机 构 如 何 组 成 却 末 有 具体 建议 。 这 正 反映 了 持 不 同 政见 人 士 将 极力 争取 影响 和 监 

察 调查 的 进行 ， 以 求 令 结 果 对 己方 的 意见 有 利 。 洲 委 会 作为 一 个 包容 各 种 不 同 政见 人 士 的 团体 ， 

实 难 以 保证 调查 能 不 受 任何 政治 影响 兹 能 客观 公正 地 进行 。 事 实 上 ， 对 於 一 些 政治 问题 的 表 隶 

形式 很 礁 找 出 一 个 客观 、 公 正 且 为 所 有 人 接受 的 标准 。 这 方面 的 困 的 ， 可 从 香港 政府 在 一 九 八 

七 年 进行 的 有 天香 港 政 制 改革 的 民意 调查 的 经 验 得 到 借 锁 。 

5. 1.2.9 对 民意 调查 作为 一 种 收集 民意 的 方式 ， 以 及 其 科学 性 ， 本 会 过 无 否定 。 但 要 指出 的 是 ， 民 意 调 

9 司 ] 可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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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 不 可 能 收集 到 新 的 意见 ， 具 然 表 面 上 ， 民 意 调查 不 会 排斥 新 意见 ， 但 事实 上 ， 这 种 作用 是 存 

在 的 ， 因 为 它 只 能 从 现 有 的 意见 中 抽出 几 项 主要 意见 再 进行 调查 ， 从 而 测度 市 民 对 这 些 意见 在 

数量 上 的 倾向 。 在 这 个 过 程 中 ， 首 先 ， 我 们 得 从 委 多 意见 中 选择 性 地 抽出 一 部 份 ， 因 为 就 某 一 

问题 ， 例 如 政 制 方案 ， 可 能 有 太 多 意见 ， 不 能 全 部 一 一 列 出 ， 只 能 集中 调查 某 效 个 ， 而 即使 把 

所 有 方案 都 列 出 ， 设 计 成 问卷 ， 但 在 此 之 后 如 有 新 的 意见 亦 无 法 处 理 ， 辟 如， 本 会 在 本 年 初 决 

定 於 六 、 七 月 期 间 进 行 民意 调查 的 话 ， 则 七 月 以 后 发 表 的 方案 ， 如 “一 会 两 局 ”、“ 四 四 二 

等 ， 便 必然 不 会 被 包 纳 於 问卷 中 ， 在 这 情形 下 ， 对 问卷 设计 完成 后 才 出 现 的 新 意见 是 很 不 公平 

的 。 

10 也 因为 第 5. 1. 1. 2 点 所 述 的 理由 ， 如 由 族 委 会 进行 这 样 的 调查 ,是 不 利 各 方案 之 间 人 进一步 寻求 

协调 方案 的 。 

.11 所 谓 民意 调查 其 实 是 指 抽样 调查 而 非 全 民 投 票 ， 它 是 在 全 港 成 年 人 口中 抽取 一 定数 目的 样本 ， 

进行 问卷 调查 。 有 意见 认为 ， 进 行 民意 调查 可 以 增加 市 民 的 参与 。 这 是 不 成 立 的 ， 因 为 民意 

调查 不 是 要 向 每 位 市 民 询 问 意 见 ， 而 是 有 限 地 抽出 一 小 部 分 人 ， 进 行 问卷 调查 ， 这 过 程 是 不 

会 增加 市 民 对 玄 询 工作 的 实际 参与 的 ， 也 不 能 增加 广大 市 民 对 基本 法 落 询 工作 的 参与 ， 以 及 

对 基本 法 的 认 受 性 。 

进行 民意 调查 是 否 符合 诸 委 会 《章程 》 的 问题 

正面 意见 一 一 

1 上 次 族 询 报告 也 把 各 种 不 同意 见 的 数目 (如 支持 某 签名 运动 的 人 数 ) 腑 列 出 来 ， 这 既然 不 违反 

《章程 》， 进 行 民意 调查 也 不 会 这 章 。 

5.2.1.2 民 意 调查 正 符 合 《 章 程 》 所 规定 的 “兼容 让 蕾 ， 求 同 存 县 ， 不 强求 一 致 ”的 原则 。 

5.2.2 

人 信 

保留 意见 及 反对 意见 

1 探求 市 民 对 某 些 意见 的 倾向 ， 是 着 反 本 会 《章程 》 所 列 “ 对 有 关 基 本 法 内 容 的 意见 及 建议 .…. 

. .不 探 取 表决 方式 ”的 规定 的 ， 过 去 同年 来 ， 本 会 一 直上 邮 格 遵守 这 项 原则 ， 对 来 自 会 内 或 会 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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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所 有 意见 从 不 加 以 量化 ， 以 求 民主 协商 、 兼 容 考 苦 ， 求 同 存 县 ， 不 强求 一 致 。 但 决定 是 否 进 

行 民意 调查 ， 是 一 个 程序 问题 ， 则 可 以 表决 。 但 民意 调查 的 唯一 作用 就 是 量化 意见 ， 是 有 这 本 

会 的 《章程 》 的 。 

. 2. 2 上 次 洲 询 报告 站 没有 把 市 民 对 各 个 意见 的 半 成 和 反对 意见 量化 ， 而 只 是 把 收 到 的 各 征 意 见 的 数 

量 腑 列 出 来 ， 这 些 数 字 跟 市 民 对 茶 一 意见 的 倾向 性 是 没有 一 定 关 爸 的 ， 事 实 上 在 上 次 立 询 工作 

中 ， 我 们 也 不 可 能 准 礁 地 计算 出 装 成 反对 某 一 意见 的 数字 。 

民意 调查 的 科学 性 

正面 意见 一 一 

. ] 得 承认 任何 收集 意见 的 方式 (包括 民意 调查 ) 均 有 其 局 限 性 ， 有 一 定 程度 的 误差 率 ， 只 要 整个 

过 程 都 是 驰 谍 地 进行 在 可 接受 的 误差 率 内 ， 调 查 结果 一 般 都 会 被 接纳 的 。 

. 2 在 没有 其 他 更 好 的 方法 下 ， 民 意 调 查 是 收集 一 般 市 民意 见 ， 最 科学 化 、 最 公平 、 有 效 的 方法 。 

如 果 有 意见 认为 民意 调查 的 科学 性 有 值得 商 椎 的 地 方 ， 认 为 抽 数 佰 至 三 什 样本 进行 调查 所 得 的 

结果 ， 不 能 看 成 全 港 市 民 的 意见 ， 和 无疑 是 对 现今 科学 的 怀疑 。 

. 3 内 然 民 意 调 查 结果 有 局 限 性 ， 但 至 少 雍 委 会 可 以 通过 调查 知道 某 段 时 间 市 民 的 意见 倾向 。 如 有 

意见 担心 做 一 次 未 能 清楚 看 出 市 民意 见 ， 可 以 再 进行 第 三 次 。 

. 4 如 果 有 意见 认为 民意 调查 不 可 靠 而 一 言 拒绝 ， 对 於 将 来 的 人 是 很 克 交 代 的 。 阔 委 会 毋须 将 所 有 

雍 询 结果 期 望 於 一 次 民意 调查 ， 因 为 这 是 不 公平 的 ， 而 且 确 实 很 鸡 有 一 个 科学 方法 能 保证 找到 

准确 的 结果 ， 但 至 少 洲 委 会 应 该 间接 鼓励 其 他 人 作 公 天 调查 ， 将 多 项 不 同 的 调查 结果 名 纳 ， 供 

落 委 会 考虑 。 

保留 意见 及 反对 意见 一 一 

. 1] 如 有 果 按 科学 的 市 场 调查 方法 探求 民意 ， 而 样本 钩 大 ， 是 可 以 考虑 的 ， 但 样本 大 ， 成 本 便 会 很 高 。 

.2 民意 调查 的 科学 性 是 无 可 置疑 的 ， 但 若 做 得 不 全 面 ， 便 会 变 得 更 不 科学 ， 因 为 代表 性 不 足 多 的 

话 ， 误 半 的 成 份 会 黑 高 ， 更 可 能 令 蘑 委 会 以 往 做 的 工作 全 功 画 床 。 

.3 民意 调查 有 其 科学 的 一 方面 ， 也 有 其 不 科学 之 不， 例如 : 每 个 人 对 民主 的 理解 和 标准 站 不 一 样 ， 

苛 通 过 民意 调查 ， 把 这 些 民主 加 起 来 ， 其 结果 的 误导 性 可 能 非常 大 。 事 实 是 过 去 有 民意 调查 曾 

出 现 前 后 矛盾 的 结果 。 

.4 民意 调查 无 疑 是 科学 的 方法 ， 但 得 视 卑 所 调查 的 事情 能 否 透 过 这 样 的 调查 而 得 出 有 代表 性 的 意 

见 。《 基 本 法 (草案 )》 是 非常 复杂 的 文件 ， 据 悉 ， 全 港 市 民 只 有 不 足 百 分 之 一 曾 读 过 ， 所 以 ， 

要 求 市 民有 系统 地 发 表意 见 是 不 可 能 的 。 

5 玄 委 会 一 向 没有 全 盘 否 定 民意 调查 ， 只 是 考虑 以 说 委 会 名 义 去 做 是 否 这 合 。 社 会 人 士 和 团体 可 

以 个 别 进 行 民 意 调查 ， 洲 委 会 亦 会 将 收集 所 得 的 结果 如 实 向 草 委 会 反映 。 

. 6 抽样 调查 结 果 的 有 效 期 是 有 限 的 ， 因 市 民 对 某 些 问题 的 意见 倾向 受 很 多 因素 影响 。 调 查 结果 的 

准确 性 往往 取决 於 被 访 者 当时 对 事情 的 了 解 、 对 调查 问题 的 理解 。 被 访 者 的 意见 同时 亦 受 当时 

的 社会 与 论 及 周 遗 发 生 的 事件 影响 。 市 民 对 某 些 事情 的 仍 度 ， 可 以 在 一 段 时 间 内 产生 很 大 的 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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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 。 故 此 ， 很 多 市 场 调查 都 是 定期 进行 的 ， 例 如 一 年 内 进行 二 至 四 次 不 等 。 一 次 过 地 测度 市 民 

对 基本 法 的 一 些 问题 的 倾向 ， 得 到 的 量化 意见 很 可 能 在 数 月 后 已 不 适用 。 

5.3. 2. 7 洲 委 会 这 样 一 个 政治 性 组 织 能 否 不 受 干 援 地 、 客 观 地 执行 这 科学 程序 ， 特 别 是 问卷 设计 方面 ， 

各 政治 力量 务必 要 求 参与 及 加 以 影响 ， 使 调查 结果 对 其 有 利 。 

5. 3. 2. 8 狂 於 说 委 会 的 性 质 ， 调 查 所 得 的 结果 会 否 得 到 各 方面 ， 包 括 结果 对 其 不 利 的 一 方面 的 接受 ， 是 

0.4 

5.4.1] 

5.4.2 

0.4. 2. 

5.4. 2. 

5.4. 2. 

5.0 

雹 贤 ! 

5 让 

5.5: 1 

一 大 疑问 。 

民意 调查 结果 的 处 理 

正面 意见 一 一 

民意 调查 的 起 因 就 是 没有 人 能 代表 香港 市 民 大 案 来 接受 或 不 接受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的 条文 ， 尤 

其 是 政 制 及 附件 部 份 的 章节 ， 因 此 民意 调查 正好 用 作 测 试 市 民 对 基本 法 的 接受 程度 。 草 委 会 也 

就 应 该 依从 民意 按 市 民 对 各 章节 的 接受 程度 及 意见 作出 让 当 的 修改 。 

保留 意见 及 反对 意见 一 一 

1 有 意见 认为 调查 结果 若 对 草 委 会 有 约束 力 ， 草 委 会 就 得 按 调 查 结果 来 修改 革 案 ， 然 而 调查 结果 

不 一 定 可 以 提供 一 个 具体 的 修改 办 法 ， 甚 至 可 能 由 藕 问卷 所 得 的 答案 没有 明显 的 倾向 ， 甚 至 前 

后 矛盾 ， 以 至 草 委 会 无 所 庆 和 从。 由 於 调查 结果 大 多 只 提供 简单 的 答案 ， 鲜 有 详细 理由 解释 ， 考 

草 委 会 只 按 调 查 结果 来 作 修改 ， 未 免 允 以 向 曾 参与 三 年 多 深入 讨论 的 诸 委 及 社会 各 界 人 士 交 代 。 

相反 来 说 ， 才 调查 结果 对 草 委 会 没有 约束 力 ， 草 委 会 不 按 调 查 结果 作出 修改 ， 氏 意 调查 亦 变 成 

徒劳 无 功 。 

2 假如 社会 上 其 他 机 构 团 体 亦 同时 进行 民意 调查 ， 各 团体 的 调查 结果 可 能 与 六 委 会 所 得 结果 互相 

矛盾 ， 因 此 令 草 委 会 无 所 让 从 。 

3 民意 调查 现 已 成 为 一 政治 问题 ， 已 不 可 能 发 择 原 有 的 作用 一 一 即 以 科学 、 客 观 、 公 正 的 方法 去 

探 取 民 意 的 倾向 。 民 意 调查 已 被 一 些 人 利用 作为 宣传 某 个 政治 观点 和 奥 造 与 论 的 工具 ， 站 成 为 

搞 政 治 运 动 的 一 种 手法 和 藉 口 。 和 从 决定 是 否 进 行 、 如 何人 进行 民意 调查 ， 到 关 释 调查 结果 的 过 程 

都 被 政治 化 的 时 候 ， 其 客观 、 科 学 运作 的 环境 便 不 再 存在 。 各 方 政治 力量 ， 会 争取 参与 工作 的 

计划 、 执 行 及 监察 ， 务 求 结 果 对 已 方 有 利 。 在 这 种 情况 下 ， 调 查 的 结果 无 论 怎样 ， 均 不 会 被 反 

对 的 一 方 接受 ， 对 解决 问题 普 无 帮助 。 

进行 民意 调查 的 条件 和 方法 

正面 意 中 Y 兰 二 

1] 北京 事件 后 ， 香 港 的 市 民 的 政治 意 激 大 增 ， 这 件 事 对 我 们 的 影响 更 甚 於 十 年 公民 教育 ， 所 以 ， 

现在 有 人 条 件 可 以 进行 民意 调查 。 

2 有 很 多 意见 没有 办 法 量化 ， 但 如 把 许多 方案 列 出 访 市 民 静 择 ， 相 信 意 见 是 可 以 量化 的 。 可 行 的 

方法 是 把 调查 问题 简化 成 一 些 简单 的 答案 ， 如 “是 ”、“ 和 否 ”， 供 市 民 玩 择 ， 相 信 这 会 是 有 意 

义 、 有 效率 的 调查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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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 3 据悉 族 委 会 现 尚 余 大 量 基金 ， 故 进行 民意 调查 所 需 费 用 应 不 成 问题 。 

. 4 建议 在 族 询 期 结束 后 草 委 会 专责 小 组 会 议 前 进行 ， 访 市 民 充分 表达 意见 后 ， 以 民意 调查 作 一 总 

结 。 

.5 可 以 大 幅度 缩小 系 围 ， 只 集中 做 几 个 我 们 认为 最 需要 调查 的 问题 ， 例 如 政 制 方案 ， 这 会 减低 设 

计 问 卷 的 复 订 程度 。 至 於 问卷 的 公正 性 ， 可 委托 调查 公司 负责 ， 甚 全 可 组 成 有 各 方 代 表 的 研究 

小 组 对 问卷 的 公正 性 进行 监察 。 

保留 意见 及 反对 意见 一 一 

. ] 经 过 北京 事件 之 后 ， 对 进行 民意 调查 是 有 所 保留 的 ， 因 为 如 果 在 调查 中 加 上 情感 的 因素 ， 就 会 

出 现 偏差 。 基 本 法 是 为 未 来 五 十 年 而 写 的 ， 不 能 因 一 时 的 感情 因素 而 影响 日 后 长 速 的 发 展 。 

. 2 一 般 市 民 对 基本 法 缺乏 深入 了 解 ， 所 以 民意 调查 的 结果 可 能 会 有 偏 倚 。 

.2. 3 只 集中 政 制 部 分 进行 调查 而 忽略 其 他 章节 ， 是 不 可 行 的 ， 因 现时 各 个 政 制 方案 各 有 长 处 和 短处 ， 

最 宜 由 草 委 把 各 方案 的 优点 集合 起 来 ， 合 成 一 个 最 佳 的 方案 。 由 民意 调查 决定 方案 的 取 挫 不 是 

”妥当 的 做 法 。 

. 4 基本 法 内 的 很 多 问题 都 是 有 联 贺 性 和 整体 性 的 ， 将 其 逐一 分 并 、 简 化 未 必 是 好 事 ， 而 实际 上 也 

有 困 奴 。 但 如 果 将 之 逐一 分 关 ， 汪 简化 成 多 条 “是 非 ” 题 后 又 再 连结 起 来 ， 就 会 变 成 一 个 复 订 

的 例子 。 

. 2. 5 问卷 的 形式 和 设计 直接 影响 调查 后 果 ， 所 以 在 调查 前 必 先 引起 社会 上 一 场 大 辩论 ， 然 而 做 出 来 

的 结果 也 未 必 为 大 案 接 受 ， 事 实 上 ， 以 往 有 不 少 民意 调查 的 报告 被 批评 为 失实 。 

6 基本 法 是 一 份 害 制 性 文件 ， 其 内 容 太 复杂 ， 章 和 节 与 条文 繁多 ， 内 容 又 隐 长 ， 章 节 和 与 章节 、 人 条文 

与 条文 又 互相 关 过 ， 要 设计 一 份 清晰 而 没有 引导 性 的 问卷 会 很 困难 。 若 由 玄 委 会 自己 筹办 民意 

调查 ， 设 计 问 卷 的 技术 水 平 及 公正 性 当然 会 被 质疑 ， 即 使 由 玄 委 会 委托 调查 公司 进行 民意 调查 ， 

该 公司 亦 会 被 指 为 受 洲 委 会 操 忽 ， 民 意 调 查 的 公正 性 、 科 学 性 、 客 观 性 也 会 被 质疑 。 

.7 目前 阔 委 会 的 财政 状况 与 个 月 前 已 有 所 不 同 ， 正 如 财政 报告 指出 : “由 於 六 “四 事件 令 本 会 

原 订 的 工作 安排 略 有 改变 ， 例 如 诸 询 期 延 苹 ， 所 需 费 用 相应 增加 ; 部 分 原来 已 拍 抱 的 宣传 广告 

和 海报 需要 以 新 的 令 作 取代 ， 故 此 有 关 的 财政 预算 也 需要 作 相 应 调整 。 ”又 ，“ 以 目前 本 会 的 

财政 状况 及 收 支 情况 估计 ， 尚 余 之 基金 应 可 仅 供 本 会 到 作 至 解散 为 止 。” 

结语 

关於 应 否 由 基本 法 放 委 会 就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进 行 民意 调查 ， 社 会 上 和 谐 委 会 内 的 意见 也 莫 衷 

一 是 。 沙 委 会 对 此 问题 详 加 讨论 ， 最 后 决定 维持 以 往 做 法 ， 不 探 用 民意 调查 征询 民意 。 这 决定 

普 不 表示 玄 委 会 对 民意 调查 本 身 的 价值 子 以 否定 ， 而 是 认为 诸 委 会 探 用 民意 调查 作为 说 询 市 民 

对 基本 法 的 意见 老 不 适合 。 对 於 外 间 个 人 或 团体 就 基本 法 的 问题 进行 的 民意 调查 ， 谐 委 会 会 子 

以 轩 送 起 草 委员 会 参考 ， 但 不 会 子 以 评价 或 作 任何 说 明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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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他 

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封 面 

“《 基 本 法 (草案 )》 参 考 资 料 ” 封 面 

“简介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” 封 面 

“简介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” 内 的 提 意 见 表格 

基本 法 展览 

预告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庆 发 的 广告 

以 “油画 ”为 主题 的 主题 式 广 告 

四 月 至 五 月 中 旬刊 登 由 七 位 立 询 委员 介绍 《基本 法 (草案 ) 征 求 意见 稿 》 

修订 情况 的 推荐 式 广告 

五 月 份 刊登 的 四 款 策略 式 广告 

四 月 至 九 月 期 间 刊 登 的 六 款 公开 讲座 及 研讨 会 的 提示 式 广 告 

地 织 车 站 的 宣传 海报 

以 “时 间 ” 为 主题 的 评 询 倒数 期 广告 

执行 委员 会 发 出 暂停 说 询 活 动 的 声明 

恢复 立 询 活动 及 延长 说 询 期 的 通告 

执行 委员 会 在 全 面 恢复 计 询 后 发出 的 呼 籁 

八 月 下 名 全 十 月 中 刊登 的 五 款 主 题 式 广告 

说 询 倒数 期 广告 

2 



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

基本 法 (草案 ) 

一 九 八 九 年 二 月 

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封 面 

30 



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香 港 特别 行政 区 

基本 法 (草案 ) 

" 基本 法 的 起 草 和 族 齐 
“ 基本 法 (草案 ) 征 求 意见 稿 与 基本 法 (草案 ) 对 照 表 
“ 政治 体制 设计 的 讨论 及 其 发 展 

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

基本 法 族 询 委员 会 秘书 处 篇 印 
郊 开罗 年 袜 月 

“《 基 本 法 (草案 )》 参 考 资料 ”封面 

号 外 



介 基 本 法 (草案 ) 
7 
ET 0 多 

RN < 0 ( 

“简介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” 封面 

3 沁 



1 人 二 放 

共 创 好 将 来 关心 基本 :; 

档案 入 号 : 

(由 本 不 圳 写 ) 

姓名 : 生 话 : 
人 人 份 竹 对 厂 : 
地 址 : 

我 对 “基本 法 (草案 )" 有 以 下 的 意见 

日 期 : 

但 名 : 

如 和 欲 将 以 上 意见 包括 在 基本 法 诸 欧 委员 会 的 族 欧 报告 中 ， 请 於 一 九 八 九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前 寄 回 
基本 法 族 询 委员 全 
地 址 : 香港 中 环 皇 后 大 道中 70 号 连 卡 佛 大 厦 8 楼 
若 篇 幅 不 约 ， 请 另 纸 书 帘 

21 

“简介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” 内 的 提 意 见 表格 

39 

! 



我 能 参与 什 ] 

目前 的 法 律 制度 会 否 改 麦 ? 

香港 会 否 仍然 实行 目 
我 可 否 保持 目前 
的 生活 方式 ? 

基本 法 展览 

变 玩 举 ? 



T 了 汪 

预告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派 发 的 广告 

局 



基本 法 最 后 雍 询 

径 已 开 姑 

要 和 维 画 出 香港 美好 前 景 ， 大 家 必须 携手 创造 ， 请 将 晶 见 於 
6 月 30 日 前 寄 交 中 环 连 卡 佛 大 厦 8 楼 基本 法 落 询 委员 会 

芭 | 
关心 基本 法 共 创 好 将 来 

以 “油画 ”为 主题 的 主题 式 广告 

36 



去 自我 教育 ,去 了 解 
政 制 .去 制 和 自己 
的 基本 权利 。” 

夏 其 甬 ， 香 卉 天 主教 社会 传播 处 主任 

“在 基本 法 (草案 ) 中 ， 
有 关 劳 工 的 人 条文 写 得 
比较 淇 意 ,只 是 尚 有 
一 邵 份 ,我 们 觉得 
还 需 委 取 。.” 
李 恬 明 港 九 劳工 社团 联 会 秘书 长 

“关於 基本 法 (草案 ) 
中 央 与 特区 天 傈 过 一 和 章 , 
经 过 上 次 雍 欧 , 草 委 会 
已 经 作出 很 大 修改 .” 
徐 是 座 ， 香 洪 大 学 教授 

二 

[天 se 全 事 不 宜 远 

雍 询 委员 介绍 《基本 法 (草案 ) 征求 意见 稿 》 修 订 情 况 的 报章 广告 

网 



“基本 法 的 起 草 工作 已 
经 进入 最 后 阶段 ,明年 | 
就 要 正式 公 侯 , 有 管见 
就 要 龙 快 提出 !” 
程 介 责 .下 港 教育 工作 者 融会 理事 长 

[ 鸭 siee 事 不 宜 丸 

“我 们 在 去 年 对 
基本 法 (草案 ) 征 求 
晶 见 稿 提出 的 量 见 ， 
很 多 都 得 到 接 和 其， 唱和 
但 我 们 觉得 , 邵 份 ， 
经济 休 文 和 可 以 | 夺 

砚 se 事 不 宜 巡 

“基本 法 对 香港 未 来 
的 经 济 有 重大 影响 ， 3 
你 和 我 都 应 训 提 出 

蚁 速 提 昌 见 事 不 宜 如 

“基本 法 经 过 上 次 落 欧 ， 
在 文教 方面 , 特别 在 
社会 福利 方面 ,很 多 
晶 见 都 已 被 接纳 .” 

用 其 中 

轴 [| 二 提 昌 见 事 不 宜 旭 

小 询 委 员 介绍 《基本 法 (草案 ) 征求 意见 稿 》 修 订 情 况 的 另外 四 款 报 章 广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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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

二 二 | 
训 多 必 人 

上 由理 

RE 必 a 下 
基 林 5 是 县 只 4 

开 渍 党 风 从 信 

ee 一 一 一- -一 一 站 及 
基本 击 【 草 村 ) 现 正 如 行 最 征 放 多 年 便 备 正式 币 定 圳 基本 法 ' 不 复 弗 见 只 二 壮 石生 AS 

远 前 未 的 机 合 ， 基 将 你 对 基本 法 人 吾 玄 ) 的 县 见 高 下 , 共 6 月 了 日 用 吾 交 中 国 囊 十 侠 大 大 8 雁 其 林 得 才 
语 欧 委 钥 宣 是 漂 二 全 

ee 生生 玫 乓 全 人 和民 术 
速 提 和 意见 事 不 宜 召 RE sis: 速 提 晶 见 事 不 宜 逮 

由 地 草 要 在 半期 阅 多 次 不 避 ,入 各 二 谢 运 境 贿 ) 灯 取 大 大 时 基本 法 的 

秋 认 笃 本 法 航 棍 想 方 而 的 钮 文 修改 *, 便 是 田 香 洪 人 十 ,特别 是 法 埋 勇 

即 谓 以 全 国人 色 广 出 由 届 的 要 
甩 捕 芝 册 赛 的 鸯 得 凡 训 2 

所 和 穴 事 让 省 改动 询 于 六 大 影响 

| 肖 肥 本 叶 区 后 
可 网， 主 舍 未 之 妈 家 上 项 瘟 凑 天 各 

全 见 论 6 月 30 日 前 者 有 

肌 广 厦 8 慢 系 太 法 
八 6 月 30 日 黄色 盘 网 表 

上 例 大 厦 6 要 世 二 尘 沪 索 过 页 

哆 和 事 不 宜 如 Per 网 和 [ 鸭 se 事 不 宜 贺 砷 大 二 风采 、 几 吏 
酚 衣 杂 沾 备 

五 月 份 刊登 的 四 款 策略 式 广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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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 法 族 放 委 员 会 秘书 处 公开 讲座 

基本 法 ( 草 军 ) 中 的 码 济 修文 ， 将 一 些 目前 本 老 码 济 运 作 的 原则 ' 以 

去 律 形式 麦 现 出 来 规 限 了 将 来 香江 特别 行政 区 政府 他 日 在 财政 上 的 一 些 

还 作 。 这 些 人 外文 引 起 很 大 刍议。 

用 害 法 来 限制 政府 的 友 丙 运作 的 理 该 基 础 是 什么 呢 ? 这 做 法 又 有 什么 

影响 呢 ? 基本 法 诸 询 委员 会 局 了 对 过 问题 作 和 进一步 的 计 脑 ， 地 请 了 下 列 询 

者 作出 专题 讲 论 

放 者 : Mr. John Greenwood( 千 连 笑 先生 ) 

GT 管理 (亚洲 ) 有 限 公司 码 青 灰 问 

王 于 亲 博 士 

香 老 码 济 研究 中 心 主任 及 中 大 择 济 系 高 极 议 师 

陈坤 耀 博士 

者 大 亚洲 研究 中 心 主任 及 码 济 系 教 授 

吕 树 雄 博士 

浸 音 程 再 系 主 任 

: 一 九 八 九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(星期 六 ) 

下 午 三 时 三 十 分 

: 基本 法 请 询 委员 例 

中 表 韦 卡 佛 大 厦 八 楼 

亚 迎 各 界 人 仕 参加 ， 市 民 如 需 素 取 入 塌 券 ， 请 林 孜 中 环 严 卡 佛 大 砷 八 梭 基 

本 法 族 询 委员 益 ， 或 附 回 地 信封 索取 ' 额 痕 即 止 " 查询 电话 : 5-8100810 

基本 法 族 询 委员 会 秘书 处 公开 基本 法 族 询 委员 会 秘书 处 公开 讲座 

退休 你 隐 “ 政 制 的 发 展 步伐 ” 
香港 人 口 逐 潮 老 化 ， 老 人 问题 日 形 朋 重 ， 社 音 上 越 来 越 多 人 士 要 面 对 退 休 合 的 
生活 奖 题 。 退 休 爹 、 公 积 全 等 工人 温 休 富 的 生活 保 障 制度 ， 便 成 凡 一 个 人 受 广泛 政 制 的 长 展 步伐 是 基本 法 ( 草案 ) 内 有 央 政 制 争 防 的 一 个 主要 哩 题 "基本 法 
关注 的 问题 * 退休 保障 的 社 童 福利 制度 厢 向 何方 发 展 ? 政府 在 其 中 的 角色 如 孙 询 委员 童 秘书 处 特 六 请 了 两 位 学 者 将 此 问题 作 深 入 副 析 ， 艺 提出 一 些 考 虚 因素 

何 ? 基本 法 又 厢 否 在 此 作出 规定 ? 因 厢 划一 严 串 的 问题 ,基本 法 姥 胸 委员 音 秘 以 助 讨 该 * 另外 ' 本 不 更 邀 得 三 位 不 同方 案 的 支持 者 ， 从 他 们 的 角度 来 探讨 道 个 

辫 成 洲 硝 了 四 位 专家 ， 就 适 课 题 深 入 探讨 

磺 者 : 王国 由 先生 

香港 工 音 联 合 瘟 香 洪 关 事 感 副 主任 ; 到 兆 佳 轨 授 

吕 明 华 博 士 香港 中 文大 学 社会 学 科教 授 

中 华 主 商 陪 合 瘟 劳 工事 笠 研 究 委员 症 主 席 强 炳 良 先生 

何 国 托 先 生 香港 城市 理工 公共 及 和 社 音 行 政 学 禾 高 衣 衣 师 
茧 时 大 十 祖 利 保险 集 转 市 场 推 庆 部 地 村 理 

大生 汪汪 及 者 ; 众 是 奸 娄 授 
混 间 学 院 社 工科 代 条 主任 人 

何 盆 仁 先生 

日 其 九 八 九 年 九 月 二 日 (星期六 

时 间 : 下午 二 时 三 十 分 : 一 九 八 九 年 九 月 九 日 ( 星期 六 

地 点 ; 基本 法 覆 询 委员 音 下 午 二 时 三 十 分 

中 更 这 卡 便 大 砷 8 入 基本 法 了 的 委员 音 
中 琐 连 卡 佛 大 厦 8 权 

数 迎 各 界 人 士 参加 ， 市 民 如 需 索 取 入 塌 因 ， 请 由 路 中 闲 连 卡 佛 大 厦 8 检 基本 

法 有 哮 蜀 委员 会 ， 或 附 回 千 信封 党 取 ， 大 满 即 止 * 查 几 电 医 : 5-8100810 数 迎 各 界 人 仕 参 加 ， 市 民 如 需 穴 取 入 塌 券 ， 铺 疯 孜 中 更 连 卡 佛 大 厦 8 检 基本 

法 障 询 委员 音 ， 或 附 回 对 信封 穴 取 ， 额 泊 即 止 " 查 胸 电 医 : 5-8100810 

三 款 公 开 请 座 的 报章 广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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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 法 族 询 委员 会 秘书 处 公开 研讨 会 

“| 国家 安全 法 ]」 的 探讨 ” 
自 “ 六 四 事件 ”以 来 ， 香港 人 对 “紧急 状 怠 ”、“ 戒 县 ”、“ 秋 理 政 府 " 

“类 动 舌 思 ” 等 名 阿 耳 周 能 洋 * 通 些 名 癌 帮 涉及 国家 安全 法 ， 究 绩 现时 中 国 及 其 

他 国家 的 国家 安全 法 有 基 座 详 丰 规定 ? 政府 在 基 座 情况 下 可 以 实施 戒 股 ? 如 何 界 

定 凑 覆 政府 及 糯 动 弧 变 的 行为 国家 安全 法 与 基本 人 检 的 街 突 怎样 解决 ? 九 七 年 

和 后 的 香港 又 如 何 受 造 些 法 例 管制 ? 遭 些 都 是 现时 香港 人 山 注 的 问题 。 本 处 特别 洲 

铺 了 烧 位 法 律 专家 ' 就 和 一连 串 问 题 进行 深入 探讨 

调 者 ;: 李 福 蔷 先生 

前 最 高 法 院 上 诉 庭 副 庭 长 基本 法 起 草 委员 苗 委 虽 

磨 玉珠 女士 

律师 、 基 本 法 起 草 委员 瘟 委 员 

强健 利 先生 

彻 用 大 律师 、 基本 法 请 询 委员 音 轨 行 委 员 瘟 委员 

日 期 :一 丸 八 九 年 八 月 十 三 日 ( 星期 六 

时 闪 : 下 午 二 时 三 十 分 

地 ”点 ; 基本 法 请 询 委 员 兽 

跨 皇后 大 道中 70 号 堪 卡 佛 大 厦 8 梭 

有 千 允 加 者 ， 可 致电 或 亲 草 本 处、 或 附 回 翻 信封 索取 入 塌 券 ， 额 并 即 目 

查 网 电 了 医 : 5-8100810 

基本 法 落 询 委员 会 秘书 处 公开 研讨 会 

“公务 员 与 政治 ” 
题 目 

基本 法 ( 草案 ) 第 四 重 第 六 荫 是 有 央 公 务 员 的 规定 ， 但 公务 员 导 政治 的 关 傈 

仍 有 很 多 问题 需要 研究 究 策 公务 员 的 琴 务 与 将 来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的 政治 运作 有 

939 

了 J 卫 不 

什么 央 侯 呢 ? 公务 员 将 来 是 否 可 以 参加 政 才 活动 呢 ? 基本 法 栈 询 委员 语 特 六 情 了 

两 位 学 者 从 目前 的 规定 及 外 国 的 烃 来 探 时 此 问题 ， 另 外 在 研 得 一 些 公务 员工 音 “一国两制 ”的 方针 下 ， 九 七 年 熏 内 地 实行 社会 主 坑 制度，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
代表 从 切身 的 角度 来 提供 对 问题 的 量 见 瘟 主 闵 制 度 和 政策 ， 保持 原 有 的 资本 主攻 制 度 和 生活 方式 。 在 “一 国 " 

的 前 提 下 ， 内 地 和 香港 的 两 个 制度 庙 有 什么 央 傈 呢 ? 最 近 有 人 提出 的 “ 互 不 干 
预 ” 、“ 井 水 不 犯 河 水 ”的 原则 ， 又 应 怎样 理解 呢 ? 就 得 一 过 昌 的 问题 ， 基 本 法 
随 胸 委员 赣 秘 尼 碟 邀请 了 毁 位 学 者 及 时 京 评论 家 深入 探 时 

请 者 :本 信 基 博士 

香港 中 文大 学 政治 与 行政 学 系 高 极 幅 师 

Dr. John P. Burns ( 卜 的 凡 博士 ) 

香港 大 学 政 洛 学 系 高 极 齐 师 

高 车 爱 先 生 强 产 先生 

本 地 高 极 公务 员 协 蔓 
中 文大 学 当代 亚洲 研究 中 心 荣 专 高 极 研究 员 

本 地 高 相公 歼 员 协 音 站 于 交 生 二 
国 汪 汰 公共 事务 明 间 

香港 政府 革 员 全 黄 健 演 先 生 
其 表 冯 先生 太平 山 学 赣 办 事 
香港 公 六 员 起 工 音 

Mr. John S.Lambourn | 林 邦 于 先生 ) 
香 老 海 外 公务 员 协 瘟 一 九 八 九 年 八 月 五 日 ( 星期 六 ) 

下 午 二 时 三 十 分 
: 一 九 八 思 年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( 星期 六 ) 基本 法 梢 胸 委员 音 
下 午 二 时 三 十 分 中 更 运 卡 佛 大 厦 8 村 
基本 法 隧 询 委员 辣 
中 更 严 卡 佛 大 厦 八 权 

林 光 宇 先 生 

数 迎 各 界 人 仕 参 加 。 有 量 者 ， 可 致电 本 不 预 留 入 塌 券 、 帆 临 中 刺 运 卡 佛 大 厦 
炽 迎 各 界 人 士 僚 加 ' 市 民 如 需 案 取 入 场 学 ， 瑚 亲临 中 更 运 卡 佛 大 砷 八 梭 基 本 8 权 基 本 法 胖 询 委员 瘟 ， 或 附 回 肿 信封 宋 取 ， 额 满 即 止 。 查 网 电路 : 5-8100810 

法 梢 询 委员 瘟 ， 或 附 回 翻 信封 案 到 ， 颅 冻 即 止 * 查 胸 志 医 : 5-8100810 
人 @ 

洲 | 

同心 基本 法 

三 款 公 开 了 研讨 会 的 报章 广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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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 法 最 后 族 
径 已 开始 

加 
关心 基本 法 共 创 好 将 来 

地 鳃 车 站 的 宣传 海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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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 法 最 合计 
6 二 3 

6 月 30 日 名 明年 1990 年 便 是 基本 

前 寄 交 香 卉 中环 过 卡 佛 大 厦 8 楼 基本 法 族 询 委员 

[ 吧 
要 蕊 基本 法 

速 提 晶 网 事 不 宜 退 

以 “时 间 ” 为 主题 的 落 询 倒数 期 广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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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 明 
对 近日 在 中 国内 地 发 生 的 一 连 串 事件 ， 本 会 深 表 址 慨 

及 关注 。 这些 事 件 朋 重地 影响 本 会 就 基本 法 的 苦 询 工作 ， 
曹 导 致 莲 询 工作 暂时 扰 法 拨 照 原 有 安排 进行 。 对 此 引起 
的 不 便 ， 本 会 深 感 猴 意 。 本 会 如 坊 这 些 事件 驰 重 打击 了 香 
港 人 对 基本 法 的 信心 。 

基本 法 的 制定 是 落实 中 英 联 合 静 明 」 的 一 项 重要 工 
作 ， 而 基本 法 对 香港 的 将 来 有 重大 影响 ， 本 会 的 珀 中 将 不 
会 因 汪 一连串 的 事件 而 改 释 。 

基本 法 族 询 委员 会 
执行 委员 会 特别 会 议 一 致 通过 

一 九 八 九 年 五 月 二 十 二 日 

执行 委员 会 发 出 暂停 落 询 活动 的 声明 

三 三 通 
中 国内 地 在 五 、 六 月 发 生 一 连 串 事件 ， 

在 香港 引起 了 很 大 的 反应 ， 基 本 法 在 香港 的 

诸 询 活动 受到 影响 ， 本 会 在 六 月 七 日 决定 暂 

停 基 本 法 的 语 询 工作 : 
本 会 执行 委员 会 在 今天 举行 会 议 ， 讨 论 

了 香港 目前 的 情况 ， 认 凯 香 港 社 会 内 已 逐 淖 

恢复 对 基本 法 起 草 工作 的 关注 ， 昔 体会 到 基 

本 法 对 香港 未 来 发 展 的 重要 性 ， 因 此 ， 决 定 

从 今日 开始 ， 恢 复 全 面 展开 族 询 工作 。 本 会 

填 请 市 民 杰 村 就 基本 法 ( 草案 ) 发 表意 见 ， 

以 便 本 会 进行 综合 整理 。 

本 会 原 定 六 月 三 十 日 千 束 的 基本 法 ( 草 

案 ) 计 询 期 , 现 得 基本 法 起 草 委员 会 的 通知 ， 

延长 至 本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* 

基本 法 语 询 委员 会 
一 九 八 九 年 七 月 二 十 日 

恢复 小 询 活 动 及 延长 汞 询 期 的 通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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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 一 国 责 制 ”， 龟 好 基本 法 

香港 目前 正 处 於 一 九 八 四 年 以 来 逐步 章 
向 " 一国两制 "的 路 程 中 最 困 闪 的 阶段 。 

我 们 认 凯 "一国两制 ?是 香港 未 来 唯一 
现实 的 安排 。 

香港 在 以 往 牛 世 各 的 发 展 过 程 中 ， 径 历 
了 无 数 大 大 小 小 的 风 混 ， 但 都 能 平安 渡 过 ， 革 
蔓 取 得 更 大 的 发 展 。 我们 相信 “， 面 对 今 次 的 革 
挑战 ， 大 家 亦 能 同舟 共 济 ， 渡 过 困 卉 。 二 

我 们 的 目标 是 维持 一 个 安定 、 繁 荣 的 社 村 
会 。 要 过 致 过 个 目标 ， 需 要 各 种 不 同 因素 的 ” 芝 
配合 。 一 部 好 的 基本 法 是 不 可 缺少 的 因素 。 

崩 此 ， 我 们 呼 税 全 港 市 民 ， 共 同 努力 搞 ” 关 
好 香港 ， 凯 香港 未 来 制定 一 套 完 整 、 玉 好 的 ”村 
基本 法 ， 和 彤 "一国两制 "未 来 的 实施 打下 稳固 “ 莹 
的 基础 

基本 法 族 询 委员 会 
执行 委员 会 
一 九 八 九 年 七 月 二 十 日 

执行 委员 会 在 全 面 恢复 洲 询 后 发 出 的 呼 征 



时 全 站 

鼓 止 。 加 自己 及 -< 攻 著 了 十 

理 大 县 极 褒 ， 向 基 坟 省 及 再 合理 长 大 7 0 3 日 4 让 、 

基本 法 证 询 委员 会 短 港 中 开 连 卡 鲁 大 三 3 雪 人 阔 '，/ 只 r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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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 好 基本 法 迎接 新 挑战 

八 月 下 旬 至 十 月 中 刊登 主题 式 广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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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 82 

写 好 基本 法 迎接 新 挑战 蝎 



香 ER 普 f 是 奏章 

多 狂 续 狗 
4 
了 其 结束 
3 

| 
N2& 

训 好 基本 法 迎接 新 挑战 窝 好 基本 法 迎接 新 挑战 st， | 

八 月 下 名 至 十 月 中 刊登 的 另外 两 款 主题 式 广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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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 好 基本 法 迎接 新 挑战 富 

里 下 和 和 风 认 

虽 欠 纶 : 

写 好 基本 法 迎接 新 挑战 一 :5 

男 一 款 主题 式 广告 及 洲 询 期 广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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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 法 放 询 委员 会 
专责 小 组 对 基本 法 (草案 ) 

意见 瞪 纺 

二 目 分 = 一 一 

中 央 与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的 关 傈 专责 小 组 

法 律 专责 小 组 

居民 的 基本 权利 与 义务 专责 小 组 

政 制 专责 小 组 

经 济 专责 小 组 

文化 、 教 育 、 科 学 、 宗 教 专责 小 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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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 法 族 询 委员 会 
中 央 和 与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的 关 傈 专 真 小 组 

对 基本 法 (草案 ) 

第 二 第 一 、 第 示 、， 第 八 、 第 九 齐 、 
附件 及 附 公 的 意见 瞪 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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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章 : 中 央 和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的 天 全 

第 十 四 休 

开 关於 解放 军 应 否 进 导 香 港 ， 有 委员 认为 ， 原 则 上 为 体验 主权 ， 解 放 军 应 该 进驻 香港 ， 而 且 香 港 

乃 国际 城市 ， 一 九 九 七 年 后 可 能 经 常 有 外 国 军队 来 港 访问 ， 必 须 由 本 地 的 军 部 接待 。 但 北 京 近 

日 发生 的 事件 令 港 人 对 解放 军 产生 戒心 ， 故 折衷 办 法 乃 解 放 军 不 进驻 香港 ， 只 在 进 境 地 方 ”( 如 

深圳 ) 驻防 。 而 在 香港 只 设立 由 三 军 司令 负责 的 军 部 办 事 处 。 平 上 时， 三军 司令 及 办 事 处 负责 接 

待 和 联络 工作 ， 有 需要 时 ， 才 召集 驻 於 进 境 的 解放 军 协 助 。 委 员 认 为 此 方法 既 能 体现 中 央 主 权 ， 

亦 释 香港 人 的 夏 虑 。 再 者 ， 解 放 军 驻 於 深圳 ， 该 处 生活 水 准 较 低 ， 中 央 负 扒 亦 较 轻 。 

和 有 委员 认为 ， 由 然 本 条 列 出 “驻军 人 员 除 须 遵守 全 国 性 的 法 律 外 ， 选 须 遵守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的 

法 律 。” 但 当 二 者 有 抵触 上 时， 解放军 应 遵守 什么 法 律 便 成 很 大 问题 ， 故 建议 应 在 香港 法 律 中 清 

楚 列 明 驻 军 要 遵守 的 规则 。 

3 就 上 述 情 况 ， 有 委员 建议 删 去 “驻军 人 员 须 遵守 全 国 性 法 律 ” 的 规定 ， 因 为 庆 用 於 军人 的 全 国 

性 法 律 应 已 在 军人 守则 中 列 出 ， 而 且 解 放 军 乃 驻防 於 香港 ， 应 只 遵守 香港 的 法 律 ， 故 不 应 再 列 

明 要 他 们 遵守 全 国 性 法 律 。 

4. 有 委员 认为 驻军 必须 在 行政 长 官 的 请 求 下 ， 才 能 参 予 维持 香港 的 内 部 治安 ， 而 行政 长 官 请 求 驻 

军 协助 的 权力 ， 亦 必须 要 由 立法 机 关 作 送 当 的 制衡 。 

5. 有 委员 认为 “地 方 事务 ”的 意思 不 清楚 。 若 特别 行政 区 出 现 反 北京 政权 的 游行 、 集 会 或 请 原 行 

动 ， 这 些 是 否 属 於 地 方 事务 呢 ? 地方 事务 的 意义 是 否 只 在 香港 发 生 的 事情 呢 ? 

第 十 七 条 

有 委员 指出 ， 本 休 提 及 “中 央 ” 一 词 ， 印 没有 说 明 何谓 “ 中 央 ”。《 基 本 法 (草案 )》 的 其 他 地 

方 务 用 了 “中 央 人 民政 府 ” 一 词 。 大 概 两 个 名 词 所 指 不 同 ， 如 果 两 者 是 有 不 同意 思 ， 则 不 应 探 

用 “中 央 ” 一 词 ， 因 该 词 含糊 ， 而 且 没 有 意思 。 

第 十 八条 

攻 委员 就 谁 决定 特别 行政 区 发 生 不 能 控制 的 动乱 而 决定 特别 行政 区 进入 紧急 状态 非常 关注 。 大 部 

份 委员 同意 由 於 总 则 第 二 休 已 列 明 “全 国人 民 代 表 大 会 授权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依照 本 法 的 规定 实 

行 高 度 自 治 ， 享 有 行政 管理 权 、 立 法 权 、 独 立 的 司法 权 和 终审 权 。?” 以 及 第 十 六 休 列 明 “ 香 港 

特别 行政 区 享有 行政 管理 权 ， 依 照 本 法 的 有 关 规 定 自行 处 理 香港 特别 行政 匠 的 行政 事务 。”， 

故 只 要 特别 行政 区 政府 仍然 运作 ， 则 决定 特别 行政 区 是 否 已 发 生 “不 能 控制 的 动 天 ” 应 族 特 别 

行政 区 的 行政 事务 ， 由 特别 行政 区 政府 全 权 和 负责 。 

若 有 关 动 天 堪 重 至 令 特 别 行政 区 进入 无 政府 状态 (有 委员 提出 国际 法 中 对 何 请 “和 无 政府 状 感 ” 

3 



有 清楚 界定 ) ， 则 才 由 中 央 人 民政 府 决定 。 

委员 认为 条文 现在 的 寓 法 不 清楚 ， 和 希望 起 草 委 员 根 据 委员 意见 修改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香 港 特别 行政 区 政府 应 是 唯一 能 以 动乱 为 理由 宣 侯 特 别 行政 区 进入 紧急 状态 的 机 

天。 

有 委员 认为 就 人 大 常委 会 “决定 宣 作 战争 状态 ”及 “决定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进入 紧急 状态 ”两 项 ， 

很 多 细节 这 不 清楚 。 比 如 : 

一 “人 条 文 列 出 人 大 常委 会 “决定 ”及 “ 宣 人 ”战争 状态 ， 但 只 “决定 ”特别 行政 区 进入 紧急 状 

优 ， 和 后 者 是 否 不 经 “ 宣 作 ” 的 过 程 呢 ? 

一 当 人 大 “决定 ”特别 行政 区 进入 紧急 状态 后 ， 有 天 全 国 性 法 律 是 否 就 “立刻 ”在 特别 行政 

区 实施 ? 

一 有 关 的 全 国 性 法 律 在 特别 行政 区 实施 的 期 限 是 多 和 久 呢 ? 

一 在 整个 过 程 中 ， 特 别 行政 区 政府 扮 竟 什 么 角色 ? 

委员 希望 起 草 委 员 关 注 上 述 情况 ， 兹 在 修改 时 考虑 委员 以 下 的 建议 : 

(D) 不 能 只 有 “决定 ”特别 行政 区 进入 么 急 状态 这 程序 ， 而 必须 加 上 “ 宣 侯 ” 的 过 程 ， 站 将 详 

情 列 出 。 

(2) 在 人 大 常委 会 “决定 ， 兹 宣 做 特别 行政 区 进入 紧急 状态 ， 而 将 全 国 性 法 律 在 特别 行政 区 实 

施 ” 的 过 程 中 ， 特 别 行 政 区 政府 应 有 权 参 耶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《国际 人 权 公 约 》 对 何谓 “ 轮 急 状 态 ” 有 清楚 定义 ， 中 港 相 方 都 要 依从 ， 不 能 激 用 。 

此 外 ， 当 特别 行政 区 政府 决定 特 名 进入 紧急 状态 时 ， 必 须 同时 要 有 立法 机 关 的 制衡 ， 不 容许 洲 

机。 

有 委员 就 本 人 条 第 四 款 的 写法 有 如 下 建议 : 将 “全 国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务 委员 会 决定 宣 人 战争 状 感 ” 

及 “ 因 香 港 特别 行政 区 发 生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不 能 控制 的 动乱 而 决定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进入 紧急 状 

仿 ” 分 作 二 款 窟 ， 因 为 前 者 是 中 央 人 民政 府 的 工作 ， 和 后 者 在 可 能 生 围 内 都 由 特别 行政 区 负责 ， 

为 免 提 请， 宜 分 别 列 明 。 

就 上 述 建议 ， 有 委员 认为 既然 决定 特别 行政 区 进入 篆 急 状 态 乃 特别 行政 区 政府 的 工作 ， 则 有 关 

情况 应 列 於 第 四 章 “ 政 治 体 制 ”而 不 是 本 章 。 故 建议 删 去 本 休 第 四 款 ， 再 将 内 容 加 插 在 第 四 章 

适合 部 份 。 

有 委员 问 本 休 列 明 当 “ 香 港 特别 行政 区 进入 紧急 状态 时， 中 央 人 民政 府 可 发 作 命 令 将 有 关 全 国 

性 法 律 在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实施 。”， 这 些 全 国 性 法 律 是 否 包括 授 权 中 央 调 动 军 队 的 法 律 ? 

中 然 第 十 四 休 列 明 军 队 只 负责 防务 ， 不 参 予 地 方 事务 ， 但 当 香 港 进 入 么 急 状态 而 中 央 驻 军 参 予 

香港 事务 时 ， 他 们 算是 执行 防务 冰 是 干预 香港 呢 ? 

委员 认为 第 十 四 休 所 列 驻 军 在 请 求 下 可 协助 特别 行政 区 “维持 治安 ”和 “救助 灾害 ”等 字眼 不 

清 ， 加 上 本 休 授 予 中 央 在 特别 行政 区 进入 戴 争 状态 或 察 急 状 念 时 将 有 关 全 国 性 法 律 在 港 实施 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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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力 ， 可 能 引 至 中 央 汶 权 。 

8. 有 委员 认为 ， 若 中 央 要 增 减 列 於 附件 三 的 法 律 ， 不 应 只 “征询 ”基本 法 委员 会 和 特别 行政 区 政 

府 的 意见 ， 而 必须 要 得 到 两 者 的 同意 ， 才 足以 保障 特别 行政 区 的 利益 受 照 题 。 

但 有 委员 对 这 建议 保留 ， 因 为 中 央 可 以 在 附件 三 作出 增 减 的 法 律 ， 已 仅 限 於 “有 天国 防 、 外 交 

和 其 他 按 本 法 规定 不 属於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自治 范 围 的 法 律 ”， 很 明显 上 述 入 围 乃 中 央 管 辖 事项 ， 

非特 别 行政 区 自治 和 范 围 ， 若 增 减 这 些 法 律 都 要 经 特别 行政 区 同意 ， 即 是 将 特别 行政 区 地 位 放 得 

与 中 央 等 同 。 

第 十 九条 

民 有 些 委 员 建 议 删 去 第 二 、 三 款 ， 原 因 如 下 : 

(D) 第 二 款 : “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法 院 除 继续 保持 香港 原 有 法 律 制度 和 原则 对 法 院 审判 权 所 作 的 

限制 外 ， 对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所 有 的 案件 均 有 审判 权 。” 已 经 充 份 规定 香港 特别 行政 垦 法 院 

管辖 权 的 和 围 。 

根据 香港 原 有 的 法 律 制度 和 原则 ， 法 院 从 来 不 受理 有 天国 防 、 外 交 ， 和 中 央 或 地 方 政府 政 

治 性 行为 的 案件 。 但 若 该 些 行为 损 及 公民 的 人 身 自 由 或 财产 时 ， 法 院 就 可 以 处 理 密 判 有 关 

的 “人 身 自由 令 ”， 或 对 公民 财物 损失 补 公 等 案 。 假 如 说 法 院 束 对 上 述 案件 的 管辖 权 也 设 

有 ， 就 这 背 了 现行 原 有 的 法 律 制度 和 原则 ， 普 且 产 生 了 矛盾 。 

第 三 款 提 及 “国家 行为 ”， 此 乃 普 通 法 的 概念 ， 但 基本 法 将 是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法 律 的 一 部 

份 ， 而 中 国法 律 中 站 无 “国家 行为 ”的 观念 ， 则 日 后 审讯 霹 涉 及 “国家 行为 ”时 ， 对 依据 

何 种 法 律 原 则 去 理解 “国家 行为 ”将 成 问题 。 

(3) 此 外 ， 第 三 款 第 一 句 : “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法 院 对 属於 国家 行为 的 案件 无 管辖 权 。” 涵 意 混 

请 ， 不 能 清楚 指出 究竟 是 特别 行政 区 法 院 对 整 件 牵 涉 国家 行为 的 案件 无 管辖 慌 ， 抑 或 只 

案 中 涉及 国家 行为 的 部 份 无 管辖 权 呢 ? 

2. 有 委员 提出 若 草 委 不 同意 删 去 第 三 、 四 段 ， 可 以 考虑 下 列 折衷 办 法 : 

(1]) 删 去 第 三 款 第 一 句 ， 避 免 在 基本 法 中 出 现 “ 国 家 行为 ”这 含糊 的 字眼 。 

(2) 将 第 三 款 第 一 句 改 为 : “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法 院 对 属於 “普通 法 中 ”的 国家 行为 的 案件 无 管 

辖 权 。” 清 楚 列 明 本 休 所 指 的 是 普通 法 中 的 “国家 行为 ”， 避 免 混 

乱 。 

(3) 将 第 三 款 第 一 句 改 为 : “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法 院 对 国家 行为 无 管辖 权 。” 删 去 “的 案件 ， 

清楚 指出 特别 行政 区 法 院 无 权 管 辖 的 只 是 案件 中 属於 “国家 行为 ” 

的 部 份 ， 而 不 是 整 件 案件 。 

强 有 委员 反对 删 去 第 三 、 四 款 ， 理 由 是 最 好 讲 清 权限 ， 免 生 枝 季 。 

(2 S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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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十 一 休 

有 委员 认为 “参与 国家 事务 的 管理 ”意思 售 糊 。 所 有 香港 届 民 都 应 有 权 参 与 特别 行政 区 的 管理 、 

特别 行政 区 的 政府 和 特别 行政 划 的 事务 。 

第 三 十 三 条 

人 有 委员 就 第 四 款 : “中 国 其 他 地 区 的 人 进入 香港 特别 行政 苞 须 办 理 批准 手续 。” 提 出 应 考虑 究 

竟 是 由 中 方 单 独 办 理 批准 手续 ， 抑 或 特别 行政 区 政府 亦 有 权 参 与 。 

沉 有 委员 建议 第 四 款 修改 如 下 : 

“中 国 其 他 地 区 的 人 进入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须 向 中 国有 天 部 门 及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人 民 入 境 事务 处 

办 理 批 准 手续 。” 

汕 斌 天才 优 

有 委员 建议 本 人 条 “ 叛 乱 ” 改 为 “叛国 ”， 因 为 叛 天 范 围 很 广泛 ， 而 本 人 条 的 目标 妃 禁止 破 款 涉及 

国家 的 行为 ， 故 应 将 所 有 要 禁止 的 活动 规 限 为 汪 “ 国 家” 有关 。 

上 有 委员 认为 ， 本 人 条 列 明 “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应 自行 立法 禁止 任何 叛国 、 分 裂 国家 、 煽 动 叛 乱 及 福 

取 国 家 机 密 的 行为 。” 

根据 理解 ， 特 别 行政 区 可 自行 处 理 的 行为 应 属 特 别 行政 区 自治 往 围 内 的 事务 。 但 “叛国 ， 分 裂 

国家 ”等 行为 ， 中 央 亦 可 理解 为 中 央 管 理 的 事务 。 大 一 九 九 七 年 后 中 央 认 为 特别 行政 区 自行 订 

立 的 法 律 不 足以 禁止 叛 圆 等 行为 ， 引 至 中 央 利 益 受 损 及 破坏 国家 统一 ， 则 可 能 有 下 列 情况 出 现 : 

一 “中 央 根 据 基 本 法 第 十 七 休 ， 认 为 “香港 特别 行政 划 立 法 伏天 制定 的 任何 法 律 不 符合 本 法 天 

於 中 央 管 理 的 事务 及 中 央 和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的 天 傈 的 条款 ，” 而 将 法 律 发 回 重 议 。 

一 “中 央 根 据 基 本 法 第 十 八条， 以 叛国 等 行为 万 “有关 国防 、 外 交 和 其 他 按 本 法 规定 不 属於 香 

港 特别 行政 区 自治 范 围 的 法 律 。 ”而 将 其 他 有 关 全 国 性 法 律 加 列 入 附件 三 ， 以 在 特别 行政 

昔 实行 。 

委员 认为 上 述 情况 令 人 担 受 ， 故 有 下 列 建议 。 

(D) 大 中央 要 对 本 法 附件 三 的 法 律 作 出 增 减 ， 不 应 如 现在 第 十 八条 的 规定 ， 只 “征询 ”基本 法 

委员 会 和 特别 行政 区 政府 的 意见 ， 而 必须 要 同时 得 到 两 者 的 同意 。 

(2) 若 中 央 要 增 沽 列 入 附件 三 的 法 律 ， 则 当 修 改 基本 法 论 ， 即 要 依据 第 一 百 五 十 八条 的 规定 。 

3 有 委员 指出 中 国 对 何谓 叛国 、 分 裂 国家 等 罪行 的 理解 和 处 理 与 香港 很 不 同 ， 恐 怕 日 后 中 港 会 就 

有 关 字 眼 的 解释 产生 矛盾 ， 念 至 本 人 条 内 列 明 特 别 行政 区 可 “自行 立法 禁止 ”有 关 活 动 ， 将 来 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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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 因 中 国 不 同意 特别 行政 划 政 府 的 处 理 方法 ， 而 将 内 地 的 标准 加 诸 香 港 ， 则 本 休 的 保障 形 同 虚 

设 。 

4. 对 上 述 看 法 ， 有 委员 有 不 同意 见 ， 他 认为 特别 行政 区 政府 根据 第 二 十 三 条 所 订立 的 法 律 将 依据 

第 十 七 条 的 规定 ， 先 交 人 大 常委 会 备案 ， 若 中 央 政 府 不 同意 特别 行政 区 的 做 法 ， 会 将 法 律 发 回 

重 议 。 故 将 来 在 香港 施行 的 禁止 叛国 、 分 裂 国 家 的 法 律 ， 将 必定 是 同时 为 中 、 港 怠 方 同意 的 。 

5. 就 此 ， 有 委员 便 认 为 香港 居民 孝 在 香港 境内 钥 犯 有 关 叛 国 等 罪行 ， 必 定 要 依照 香港 法 律 密 判 及 

定罪 ， 不 应 依照 国内 的 法 律 。 若 他 在 大 陵 境 内 触犯 有 关 罪 行 ， 则 依照 中 国法 律 不 理 。 委 员 大 致 

同意 此 做 法 ， 但 建议 基本 法 中 应 清楚 写 明 ， 令 香港 人 安心 。 

6. 有 委员 提 及 中 国 刑法 指出 若 中 国 公民 犯 了 叛国 或 反革命 罪 ， 继 使 他 在 国外 ， 中 国 刑法 亦 有 效 。 

该 委员 的 心 若 有 香港 居民 在 外 国 期 间 进 行 某 些 活动 ， 该 些 活动 依据 香港 法 律 不 算 犯 法 ， 但 依 中 

国法 律 却 是 这 法 。 在 这 情况 下 ， 该 香港 居民 的 行为 会 依据 香港 法 律 的 准则 ， 抑 或 会 因为 他 是 中 

国 公民 ， 而 依从 中 国 的 法 律 。 委 员 认 为 这 方面 不 清楚 ， 令 人 扒 爱 。 

第 八 章 : 本 法 的 解释 和 修改 

第 一 正 五 十 七 条 

1. 有 委员 建议 ， 本 休 第 二 款 “ 全 国人 民 代表 大 会 常务 委员 会 授权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法 院 在 审理 案件 

时 对 本 法 关於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自治 入 转 内 的 条 款 自 行 解释 。” 中 “授权 ” 改 为 “ 授 全 权 ”， 以 

保证 只 有 特别 行政 区 法 院 才 有 权 对 基本 法 的 有 关 休 款 自行 解释 ， 其 它 机 构 疫 有 这 权力 。 

外 但 有 委员 指出 ， 继 使 改作 授 “ 全 ” 权 ， 只 意味 人 大 常委 会 只 授权 特别 行政 区 法 院 对 基本 法 的 有 

关 人 条 款 人 进行 解释 ， 而 不 将 权力 授予 其 它 本 地 机 构 ， 但 这 保证 帮助 不 大 ， 因 为 特别 行政 区 只 有 最 

高 法 院 处 理 有 关 事 情 ， 人 大 常委 亦 不 会 将 权力 授予 其 它 机 构 。 但 这 站 不 表示 人 大 常委 不 同时 撞 

有 有 了 关 休 款 的 解释 权 。 况 且 ， 人 条文 内 已 列 明 特别 行政 区 法 院 对 有 了 关 休 款 可 “自行 ”解释 ， 已 经 

保证 其 它 机 构 不 会 参 子 解释 。 

亦 有 委员 提出 ， 若 本 休 改 作 “ 授 全 权 ”， 而 其 它 有 类 似 字 眼 的 条文 有 类 似 字 眼 (如 第 十 三 条) ， 

则 仍 用 “授权 ”， 若 不 能 清楚 界定 分 别 ， 则 会 令 洱 意 变 得 混乱 。 

4. 有 委员 认为 ， 香 港 的 法 治 精神 是 香港 安定 繁 筑 的 基石 ， 而 终审 权 更 是 法 治 精神 的 必要 元 素 ， 故 

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法 院 在 审理 案件 时 必须 搁 有 解释 全 本 基本 法 的 最 终 权力 ， 特 别 行政 区 法 院 才 能 

保有 其 终审 权 ， 若 需要 作出 影响 案件 判决 的 解释 时 ， 便 必须 交 全 国人 大 常委 作出 解释 ， 那 床 实 

降 上 该 案件 便 是 由 全 国人 大 常委 判决 ， 那 床 香 港 特别 行政 区 法 院 便 惠 失 了 终审 梭 ， 司 法 独立 及 

所 谓 “ 法 治 精神 ”也 便 落 然 无 存 。 

吕 有 委员 建议 本 人 条文 作 如 下 修改 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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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本 法 的 解释 权 属 於 全 国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务 委员 会 。 

全 国人 民 代表 大 会 常务 委员 会 授权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法 院 在 审理 案件 时 对 本 法 自行 解释 。 全 国人 

民 代 表 大 会 常务 委员 会 对 於 有 关 国 防 、 外 交 或 中 央 和 与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关 傈 的 人 条款 保留 最 终 解释 

权 。 於 全 国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务 委员 会 作出 该 等 条款 解释 前 ， 由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法 院 对 该 等 条款 

所 作出 经 已 执行 的 判决 不 受 影 响 。 於 全 国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务 委员 会 作出 解释 后 ， 香 港 特别 行政 

区 法 院 在 引用 该 等 条款 时 ， 应 以 全 国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务 委员 会 的 解释 为 准 。 

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法 院 在 审理 案件 时 ， 如 遇 有 需要 对 全 国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务 委员 会 所 保留 最 终 解 

释 权 的 本 法 条款 作出 解释 时 ， 香 港 特别 行政 区 律 政司 有 权 向 法 院 申 请 将 该 上 述 人 条款 先 由 全 国人 

民 代 表 大 会 常务 委员 会 进行 解释 。 

全 国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务 委员 会 对 本 法 条款 进 行 解释 前 征询 其 所 属 的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基本 法 委员 

会 的 意见 。” 

原因 : (1) 这 建议 删 去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原 文 第 二 款 “ 全 国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务 委员 会 授权 香港 

特别 行政 区 法 院 在 审理 案件 时 对 本 法 关於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自治 和 范 围 内 的 条 款 自 行 解 

和 苞 。” 免 去 要 考虑 何 计 “ 自 治 入 围 ” 这 样 不 清晰 的 字眼 。 

修改 后 的 条文 将 中 央 人 民政 府 管理 的 事务 ， 中 央 与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的 关 爸 更 清楚 而 

具体 的 界定 为 “有 关 国 防 、 外 交 或 中 央 和 与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的 关 傈 ”。 

(3) 修改 后 的 人 条文 更 符合 联合 声明 ， 亦 确保 特别 行政 区 法 院 享有 终审 权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上 述 建议 可 以 更 简短 。 如 删 去 第 三 段 中 : “ 於 全 国人 民 代表 大 会 常务 委员 会 作出 该 

等 条款 解释 前 ; 由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法 院 对 该 等 条款 所 作出 经 已 执行 的 判决 不 受 影响 。 ”然后 在 

本 段 结 尾 加 上 : “但 在 此 以 前 作出 的 判决 不 受 影 响 。” 

有 委员 认为 上 述 第 5 点 的 修改 有 不 清晰 之 处 。 

人 条 文 首 先 指出 人 大 常委 会 对 有 关 国 防 和 外 交 等 事务 有 最 终 解 释 权 。 但 在 人 大 常委 解释 有 关 休 南 

前 ， 特 别 行政 区 法 院 依 人 条款 所 作 的 判决 不 受 影响 ， 则 表示 若 特别 行政 区 的 判决 是 错误 的 ， 人 大 

常委 的 解释 亦 不 能 改正 之 前 的 错误 ， 只 能 留待 特别 行政 区 法 院 下 次 审 案 时 才能 依据 人 大 常委 正 

确 的 解释 。 

委员 恐怕 起 草 委员 不 会 同意 这 程序 。 故 认为 若 特别 行政 区 法 院 在 审理 有 关 案 件 前 先 取 得 人 大 常 

委 的 解释 ， 陀 以 此 作 依据 去 审判 是 较为 合理 的 。 

有 委员 指出 有 建议 第 四 款 改 为 : “全 国人 民 代表 大 会 常务 委员 会 在 对 本 法 进行 解释 前 “应 ” 征 

询 其 所 属 的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基本 法 委员 会 的 意见 。 

有 起 草 委 员 指 出 此 建议 在 起 草 委 员 会 的 讨论 中 曾经 提出 ， 但 不 被 接纳 。 另 一 委员 指出 句子 的 文 

意 已 指出 程序 上 会 征询 基本 法 委员 会 的 意见 ， 不 必 再 加 上 “应 ” 字 。 亦 有 委员 认为 硬性 规定 

“应 ”征询 基本 法 委员 会 ， 未 必 是 最 好 的 做 法 。 

最 人 后， 委员 同 意 第 四 款 可 依 第 一 百 五 十 八 休 的 写法 ， 改 作 : “全 国人 民 代表 大 会 常务 委员 会 在 

-一 CD 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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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 本 法 进行 解释 前 ， 先 由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基本 法 委员 会 研究 站 提出 意见 。” 

有 委员 指出 上 述 第 5 点 的 修改 意见 内 然 较 《 基 本 法 (草案 )》 的 建议 更 好 ， 但 仍 质疑 为 其 麻 只 

律 政司 才 有 权 向 法 院 提 出 申请 ? 

有 委员 指出 对 第 十 七 你 “中 央 ” 一 词 的 批评 也 适用 於 本 人 条。 上述 第 5 点 建议 所 用 的 “中 央 ” 一 

词 ， 也 有 同样 问题 。 

有 委员 建议 应 规定 基本 法 和 所 有 其 他 庆 用 於 香港 的 法 律 都 只 由 香港 法 院 解释 ， 因 为 只 有 这 样 的 

规定 才 会 令 人 满意 和 符合 现行 法 律 制度 ， 根 据 第 八 休 和 第 十 八条 香港 的 法 律 制度 在 九 七 年 后 耶 

以 保留 。 

附件 : 修改 程序 

有 委员 建议 附件 的 修改 程序 应 该 和 其 它 条 文 的 修改 程序 一 样 ， 即 是 依照 第 一 百 五 十 八 休 的 方法 。 

否则 若 修改 附件 三 只 依照 第 十 八条 的 规定 : 由 “全 国人 民 代表 大 会 常务 委员 会 在 征询 其 所 属 的 

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基本 法 委员 会 和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政府 的 意见 后 ， 可 对 列 於 本 法 附件 三 的 法 律 作 

出 增 减 ”， 则 程序 似乎 太 简单 。 若 依 第 一 百 五 十 八条 的 修改 方法 ， 可 保证 修改 附件 都 会 经 过 鼎 

谭 的 程序 。 

有 委员 对 上 述 修改 建议 有 保留 。 他 认为 人 大 代表 会 一 年 只 开会 一 次 ， 若 修改 附件 要 依 第 一 百 五 

十 八 休 的 程序 ， 则 限制 太 多 ， 未 能 送 应 战争 或 紧急 状态 的 需要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每 份 附件 的 内 容 不 同 ， 附 件 一 、 二 关於 政 制 ， 附 件 三 关於 全 国 性 法 律 ， 没 必要 统一 

所 有 的 修改 程序 ， 可 依 每 附件 的 独特 内 容 而 弹性 处 理 ， 在 各 附件 内 具体 列 明 。 

附录 : 天 於 设立 基本 法 委员 会 的 建议 

有 委员 认为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建 议 基 本 法 委员 会 : “成 员 十 二 人 ， 由 全 国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务 委 

员 会 任命 内 地 和 香港 人 士 各 六 人 组成， 其 中 包括 法 律 界 人 士 ，” 半 不 足 钩 。 由 於 基本 法 是 重要 

的 法 律 文件 ， 故 应 具体 列 明基 本 法 委员 会 内 法 律 界 人 士 应 估 一 半 或 以 上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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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 首富 出 内 让 宝 全 月 包 等 羽 扩 四 品 计 名 并 权 兰 机 类 ,月 芋 节 证 履 夫 本 相 

站 如 这 基 总 击 村 动 晶 从 可 过 友 16《 尖 丰 起 书 划 9 赴 此 村 开 专 灼 村 的 5 合共 业 才 做 玫 和 让 全 则 迷 
闪 关 * 胡可 1 三 全 也 慰 者 由 动 市 蕊 的 规 奖 洛 灿 全 

"二 本， 汉 避 两 几 首 庆 -， 矿 消 业 1E 生 作对 俱 在 出 向 展 辕 末 90 0 去 而 与 老 机 让 本 性 出 座 下 条 藤 年 信 到 

于 : 用 而 故乡 册 本 可 刘 出 放 抽 | 刘 行 现 
的 昌 共 你 儿 京 西 ， 骨 证 区 乌 芳 天 由 册 脆 日 对 册 玉 调 雪 计 苏 师 抑 相生 叭 外 本 条 岂 央 各 测 装 员 交 训 

aspgpyeiiicinns epeaydapecryia 1 区 

国情 柯 峡 大 放生 尾市 本 和 二 

人 六 本 可 

村 随 六 加 和 角 杀 用 榴 和 格 克 刷 外 

大 严 全 

,夫妇 的 都 赂 十 正 箭 = / 俯 铺 洲 委 吡 草 于 -- 二 本 区 着 轩 文章 宇 基 人 朴 甸 兴 隆 业 丰 红 将 

上 珊 前 其 机 志 让 会 下 元 省 南 价 太 卫 分 兄 用 名” 不 长 山上 芭 万 性 信 其 查 站 导 神 懈 滥 
兴业 妆 内 三 御 负 才 俩 下 本 锦 互 和 绍 帮 间 邮 各 昔 关 本 再 作者 全 和 信和 他 演 趣 本 基本 商 评 

站 N 则 襄 卜 屠 人 各 月 作 盏 百名 本 前 艺人 他 除 尖 和 拓 汽 海 识 局 属 

区 名 讽 记 于 男 “ 必 本 而 工 面 目 诛 加 市 关怀 训 全 政 岂 的 曾 二 二 二 委 内 

下 音 - 菜 蕉 友 撞 网 闻 革 夭 ” 肖 一 售 亲 叶 音信 全 引 克 着 全 台 几 和 千 落 攻 读 芭 证 检 疮 型 从 只 到 厅 
4 人 其 师 基 闲 华 艰 音 让 范 米 太志 浆 拓 时 只 本 

一 验 蓝 丑 修 玫 意 构 扫 大 命 估 本 三 汪 钠 , 神 烦 各 肝 二 1 每 便 站 全 不 春 灯 当 种 

必 轩 池 夺 昌 扣 作答 局 仙 攻 戎 竹 丰 ,要 直 才 里 测 要 林寺 届 的 御 饥 聆 落 贡 大 二 

村 全 徇 可 和 广 谢 划 本 让 从 四 4 用 康 ， 

八 计 重生 粳 人 人 大 用 Gy 条 怠 世 放 玫 本 局 检 有 站 天 对 过 上 时 要 

三 入 重 痢 帮 区 人 寺 机 族人 性 译作 的 州 证 不 本 外 夭 ， Fe 

交 测 第 你 用 兴 省 史 儿 铸 信 由 人 大 高 作 侍 滞 ” 和 全 锡 项 才 本 基线 就 基 ( 生 站 大 敬 杰 振 放 屈 

下 三 昌 赵 术 氟 插 由, 虎 只 不 效 “ , 士 人 民 毅 考 栈 起 中 其 ,全 号 大 大 起 士 大 断 齐全 末 册 于 

ea 生 WGRE 仙 后 

人 

作 千 合计 俐 和 归属 币 人 的 他 让 全 国人 区 化 珊 入 市 全 本 蜂 用 划 名和 用 杜 坝 行 阶 称 

本 前 了 

于 人 仙人 而 出 全 从 志 请 生 生 作 下 全 他 拉动 个 有 的 寺 着。 全 直 而 给 衣 全 下 

昌 册 贿 市 本 用 0 全 本 条 局 作 亿 各 村 有 八 全 亿 s 把) “而 与 于 /7 订 利 守 遍 

“ 剖 ” 诛 而 抽 订 三 从 萝 全， 东 旋 外 笨 杂 的 做 愤 

站 和 一 二 币 局 才 缚 则 胃 厂 志和 外 -前 五 二 相信 而 才 ， 丰 全 2 二 上 从 所 讲 



基本 法 洲 询 委员 会 
法 律 专 喜 小 组 

对 基本 法 草案) 一些 条文 的 意见 





(四 

(2) 

(3) 

(4) 

(5) 

中 国 审 法 和 基本 法 的 矛盾 

为 解决 中 国 审 法 和 基本 法 相 矛 盾 的 地 方 ， 有 建议 在 目前 草案 中 增加 以 下 规定 : 

“本 法 有 全 面 效力 ， 即 使 任何 审 法 人 条文 旺 本 法 相抵 解 ， 也 特此 根据 “一 国 两 制 ” 方 针 耶 以 更 改 。 

更 完善 的 解决 方法 ， 是 在 审 法 第 三 十 一 条 增加 以 下 规定 : 

“为 特别 行政 区 如 此 制定 的 基本 法 有 全 面 效力 ， 与 之 相抵 触 的 审 法 条文 则 属 无 效 。” 

但 本 组 认为 除非 对 中 国 审 法 作出 送 当 的 修改 以 承认 因 成 立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而 引致 的 必然 改变 ， 

否则 ， 中 国 害 法 与 基本 法 的 关 傈 这 个 基本 问题 便 无 法 圆满 解决 。 

第 十 七 条 

应 说 明 “ 中 央 管 理 的 事务 ”一 词 的 含意 。 规 定 人 大 常务 委员 会 有 权 因 国防 外 交 事 务 范 围 外 的 理 

由 发 回 法 律 ， 是 这 反 中 英 联 合 吉 明 。 

中 国 全 国 性 法 律 在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的 实施 冉 题 

对 这 问题 有 以 下 不 同意 见 : 

(i) 第 二 款 违 反 中 英 联 合 声 明 。 中 国 全 国 性 法 律 不 应 在 香港 实施 。 根 据 中 英 联 合击 明 的 规定 ， 

在 香港 有 效 的 法 律 包 括 基本 法 、 香 港 原 有 法 律 和 香港 立法 机 关 制 定 的 法 律 。 如 中 国 全 国 

性 法 律 在 香港 实施 ， 只 可 由 香港 立法 机 关 实 施 。 

(ii) 应 将 第 十 八条 修改 如 下 : 如 中 国 向 另 一 国家 宣战 而 索 涉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， 有 关 的 全 国 性 

法 律 可 在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实施 。 但 如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发 生 内 部 动 乱 ， 则 实施 香港 的 么 急 

法 律 。 

宣 作 进入 紧急 状态 的 权力 应 属於 行政 长 官 ， 但 这 权力 必须 符合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的 法 律 ， 

站 受 立法 机 关 制 衡 。 

有 关 行 政 长 官 上 述 权力 受 立 法 机 关 制 衡 的 一 般 原 则 ， 应 由 基本 法 规定 ， 但 在 实行 时 的 细 

和 节 ， 则 由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自行 决定 。 

(iii) 如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行政 长 官 有 权 决 定 何 时 属於 么 急 情 况 ， 则 宜 规 定 行政 长 官 须 在 短 时 间 

(如 七 天 ) 内 ， 狐 立法 机 关 确 认 该 肾 急 状 碟 。 

首席 法 官 的 国籍 问题 

在 草案 中 增加 了 首席 法 官 由 中 国 公 民 瓜 任 的 规定 ， 是 不 切实 际 的 ， 因 为 根本 设 有 适合 人 玩 。 首 

席 法 官 要 有 相当 的 威望 ， 是 法 律 制度 继续 还 作 的 基本 休 件 。 首 席 法 官 所 需 的 资历 比 任何 职位 都 

更 独特 和 讲究 。 基 於 实际 理由 ， 这 规定 必须 更 改 。 如 果 首 席 法 官 只 语 虚 宿 ， 法 律 制度 和 香港 本 

身 便 会 不 堪 设 想 。 

第 十 九条 

有 建议 把 本 休 第 三 、 四 款 删 去 ， 或 改写 如 下 : 

“对 根据 香港 法 律 属 “国家 行为 ”的 中 央 人 民政 府 行为 ， 香 港 特别 行政 区 法 院 应 子 以 适当 承认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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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8) 

(9) 

(10) 

(11) 

对 根据 香港 法 律 可 正式 由 主权 政府 确定 的 “国家 事实 ”， 香 港 特别 行政 区 法 院 应 向 行政 长 官 取 

得 有 天 的 证 明文 件 。 

行政 长 官 就 中 央 人 民政 府 管理 范 围 内 的 事实 发 出 证 明文 件 前 ， 须 取得 中 央 人 民政 府 的 证 明 书 。? 

第 侍 赴 笃 休 

除 中 央 人 民政 府 各 部 门 外 ， 国 务 院 也 不 得 干预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的 内 部 事务 。 

第 二 十 五 条 

本 休 把 在 法 律 面前 平等 和 受 法 律 的 平等 保护 混为一谈 。 有 建议 把 本 休 改 为 : “香港 后 民 在 法 律 

面前 一 律 平等 ， 闪 有 权 受 法 律 的 平等 保护， 无 所 歧视 。 香 港 特别 行政 区 自行 制定 法 律 ， 禁 止 基 

於 种 族 、 唐 色 、 性 别 、 语 言 、 宗 教 、 政 治 或 其 他 见解 、 国 籍 或 社会 出 身 、 财 产 、 出 生 或 其 他 身 

份 等 理由 的 歧视 。” 

第 三 十 九条 

应 修改 本 条 ， 以 清楚 说 明 任 何 法 律 如 抵 角 第 一 款 所 规定 的 公约 ， 均 属 无 效 。 这 是 为 了 确保 香港 

特别 行政 区 政府 或 人 大 不 得 通 过 法 律 限 制 国际 公约 内 的 人 权 。 

基本 法 的 解释 

建议 : 成 立 审 法 法 庭 (在 香港 进行 审判 的 联合 审 法 法 庭 )， 仲 裁 有 关 基 本 法 解释 的 事情 ， 如 争论 

哪些 事务 属 中 央 人 民政 府 管理 ， 或 涉及 中 央 与 特区 关 傈 的 条文。 这 解决 方法 比 在 人 大 之 

下 设立 一 个 基本 法 委员 会 可 信 得 多 ， 基 本 法 委员 会 赤 没 有 把 其 司法 和 政治 功能 区 别 开 来 。 

如 设立 上 面 建议 的 审 法 法 庭 ， 第 一 百 五 十 七 休 便 要 大 幅 修改 。 

无 论 如 何 ， 第 一 百 五 十 七 休 仍 叫 人 爱 虑 。 有 建议 删 去 要 香港 把 任何 问题 提交 人 大 常务 委 

员 会 的 规定 ， 换 句 话 说 ， 人 大 常委 会 应 授权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法 院 在 密 理 案件 时 自行 解释 

基本 法 人 条款 。 

关於 本 人 条 的 另 一 意见 认为 ， 中 英 联 合 声明 没有 规定 基本 法 条款 可 由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以 外 的 机 天 

解释 ， 更 追 论 是 有 关中 央 (一 个 未 经 界定 的 名 词 ) 的 条 款 。 

第 一 百 五 十 九条 

香港 的 法 院 应 是 负责 决定 哪些 法 律 符合 基本 法 的 适当 机 天 ， 因 为 这 是 需要 司法 解释 的 问题 。 

基本 法 的 “政策 性 条文 ” 

应 以 更 赫 活 的 方式 重 写 政 策 性 条 文 。 如 要 决定 抽出 哪些 条 文 放 在 附件 中 作 特 别处 理 ， 也 是 个 问 

题 。 因 此 ， 看 来 最 实际 的 解决 方法 就 是 把 这 些 休 文 留 在 基本 法 正文 内 ， 但 以 更 赫 活 的 方式 草 据 

关於 经 济 的 政策 性 条 文 。 

本 文件 的 讨论 过 程 以 英语 进行 ， 故 应 参考 英文 本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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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
基本 法 论 询 委员 会 

THE CONSULTATIVE COMMITTEE FOR THE BASIC LAW 
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

THE PEOPLE'S REPUBLIC OF CHINA 

CCBL-SECR-LE225-891114 

敬 管 者 : 

兹 附 上 本 专责 小 组 收 到 玄 委 会 工商 及 专业 团体 对 基本 法 《草案 ) 的 建议 书 ， 供 。 贵 会 

参考 。 本 专责 小 组 曾 对 该 建议 书 作 出 深入 讨论 ， 王 大致 同 意 其 内 容 ， 惟 须 作 下 列 补充 意见 : 

1. 建议 书 中 没有 清楚 刘 分 基本 法 委员 会 的 政治 及 司法 功能 。 例 如 : 接受 人 大 常委 会 征询 

其 有 关 基 本 法 解释 的 问题 ， 这 只 涉及 其 司法 功能 ; 但 研究 站 就 基本 法 的 修改 问题 提出 

意见 便 不 单 只 涉及 其 司法 功能 ， 亦 涉及 其 政治 功能 。 故 应 清楚 列 明 基本 法 委员 会 的 司 

法 功能 只 限 於 基本 法 的 解释 问题 及 密 查 法 律 是 否 壹 审 的 问题 上 。 

2. 须 保 证 特区 法 院 对 和 纯粹 特区 内 部 事务 的 审判 权 不 会 被 基本 法 委员 会 所 和 奔 。 

3. 行政 长 官 行使 紧急 权力 时 必须 依法 兹 受到 特区 立法 机 关 的 监察 。 

4. 至 於 政策 性 条文 ， 有 意见 表示 不 同意 按 建 议 书 中 的 建议 修改 第 一 百 四 十 三 条 。 

专 此 函 达 ， 廊 为 察 照 。 

此 臻 

基本 法 起 草 委 员 会 

基本 法 雍 询 委员 会 

法 律 专责 小 组 统筹 组 主席 

灾 作 和 
张 健 利 

三 九 信 九 年 十 一 月 二 四 日 

香港 中 环 皇 后 大 道中 70 号 连 卡 佛 大 广 8 楼 
8th Floor, Lane Crawford House, 70 Queen's Rd. C., Central, Hong Kong. 

香港 邮政 和 煌 局 信箱 138 号 

G.P.0. Box 138 志 颁 (TEL.) 5-81008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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= 和 月 下 局 

邮 

工商 专业 办 说 委 成 员 收 到 Sir Zelman Covwen 0.5. 及 Sir Willian 

Wade 0.C. 一 份 意见 书 。 

两 位 法 律 顾问 在 其 意见 书 的 前 言 中 作出 下 列 的 评语 : 

「 第 一 ， 虹 该 联合 葡 明 及 基本 法 草案 时 不 可 能 没有 各 样 的 印象 ， 即 上 述 文 

件 的 目的 ， 是 授予 香港 自 一 九 九 七 年 开始 的 蚤 期 五 十 年 的 期 间 极 驳 度 泛 的 

内 部 的 自治 。 圣 一国两制 」 的 原则 作 了 极 大 的 引伸 ， 因 此 在 很 多 方面 与 

中 国 大 陆 的 政治 、 法 律 及 行政 制度 互相 了 矛盾。 从 字面 上 看 来 ， 驳 香港 在 未 

来 半 个 世纪 所 取得 的 人 条件 是 相当 有 利 的 。 拓 可 否定 的 是 ， 中 国有 合法 的 权 

益 要 看 到 香港 不 活用 其 特别 的 政治 及 法 律 特 模 ， 薄 且 要 因 心 香港 的 国防 、 

外 区 事务 以 至 社会 治安 。 基 本 法 草案 的 休 广 就 上 述 目的 而 言 ， 交 的 悦 来 杜 

然 是 基 於 合理 的 前 握 。 当 和 然 训 整个 情景 在 现在 因 台 一 九 八 九 年 六 月 的 事件 

而 受到 乍 曲 。 但 事 宽 仍然 是 ， 和 与 新 闻 界 及 其 他 方面 的 误 寺 的 属 花 相反 ， 使 

香港 享受 五 十 年 真正 的 内 部 自治 的 意向 ， 仍 然 由 国际 协 庄 画 可 能 地 给 予 保 

恰 。 聊 合 界 明 冰 不 单 是 一 项 政策 的 有 丙 明 : 联合 吉明 是 一 项 正式 协 疆 ， 事 袖 

上 是 对 英国 及 中 国 两 国 具 有 多 束 力 的 一 项 休 的 〈《 见 联合 届 明 第 七 段 》， 薄 

给 予 英 国 一 项 直接 机 益 ， 要 看 到 联合 有 明 在 基本 法 中 及 以 其 他 方式 得 到 正 

当 实 现 。 我 们 纯粹 是 从 一 个 她 的 政治 立场 上 提出 过 一 看 法 。] 

法 律 顾问 们 淆 续 指出 「 在 更 仔细 的 检查 后， 基本 法 草案 妈 露 了 缺点 ， 和 些 

缺点 可 能 器 重 削弱 赫 港 的 意向 中 的 自治 」。 法 律 题 间 们 接着 在 意见 书 中 提 

出 了 存在 的 缺点 及 他 们 建 计 的 解决 方法 。 

工商 专业 界 说 委 根 据 意 见 忆 提出 下 列 建 议 。 

1 圳 要 扩大 基本 法 委员 会 的 楼 力 

建议 :基本 法 草案 应 该 制定 基本 法 委员 会 的 法 规 ， 焉 以 下 列 方 式 

增强 委员 会 的 地 位 : 

人 全 国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务 委员 会 应 授与 基本 法 委员 会 决定 楼 

， 而 非常 是 目前 意向 中 的 说 询 职 能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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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委员 会 须 有 司法 机 解决 由 基本 法 草案 第 八 、 十 七 、 十 八 、 

一 百 五 十 七 、 一 百 五 十 八 及 一 百 五 十 九条 所 产生 的 问题 ; 

中 央 人 民政 府 或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把 是 否 是 属於 中 央 人 民政 

府 管理 的 事务 或 中 央 和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天 傈 的 问题 提交 给 

委员 会 时 ， 委 员 会 应 有 司法 权 决 定 任 何 此 类 问题 。 

(iii) 由 中 央 人 民政 府 及 悍 港 特别 行政 区 派出 扩 任 基本 法 委员 会 

成 员 的 必须 是 供出 的 ， 司 法 上 及 法 律 上 合资 格 的 人 仕 。 

解 各 : 基本 法 的 一 个 大 缺点 是 ， 当 中 央 人 民政 府 及 香港 特别 行政 

区 在 基本 法 的 解 程 的 问题 上 有 颖 点 的 分 歧 时 如 何 从 司法 上 去 解决 

没有 规定 。 基 本 法 草案 中 所 描述 的 基本 法 委员 会 的 职 能 只 是 诗 询 

性 的 。 真 正 需 要 的 是 基本 法 委员 会 能 被 授予 决定 权 及 此 委员 会 座 

该 由 合 彰 格 的 律师 ， 最 好 是 有 司法 经 驻 的 律师 所 组 成 。 

有 关 第 八 及 第 一 百 五 十 九 休 的 问题 《与 基本 法 相抵 般 的 香港 原 有 

法 律 ) 麻 该 明确 地 列 人 属於 委员 会 的 司法 管辖 权 乞 园 的 一 系列 人 条 

文中 四 CE 只 Ex 不 遍 到 应 下 司 此 邮局 和 区 方 政 内 辐 证 2 性 二 是 否 局 从 

中 央 人 民政 府 管理 的 事务 或 中 央 和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关 傈 所 引起 的 

任何 其 他 问题 提出 来 各 将 是 很 方便 的 。 

本 文 附件 二 并列 出 了 经 修订 过 的 设立 基本 法 委员 会 的 建议 ， 设 立 

基本 法 委员 会 的 建议 在 基本 法 草案 的 附件 中 已 载 明 。 过 一 建 访 的 

第 6、7 段 具 体 列 出 基本 法 委员 会 料 有 横 管 辖 的 问题 ， 吉 样 就 可 

以 避免 在 基本 法 草案 的 有 因 休 款 中 分 别提 出 《 凡 分 别提 出 之 处 均 

相应 地 被 删除 ) 。 因 而 建议 把 有 关 建 立 基本 法 委员 会 的 过 些 规定 

， 作 驶 一 新 人 条款 写 人 基本 法 草案 中 《可 能 的 医 作 驶 第 一 百 五 十 八 

休 甲 款 写 人 ， 建 襄 女 本 见 本 文 附件 一 ) 。 

建 斌 : 基本 法 全 面 应 规定 ， 基 本 法 如 果 与 审 法 有 任何 不 一 致 之 处 

， 基 本 法 仍 全 面 有 效 。 另 外 一 种 作法 是 ， 可 和 修改 中 国 审 法 第 三 十 

一 人 条， 规定 由 全 国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以 全 笨 代 表 的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通过 。 

解 各 :可 能 的 危机 是 基本 法 的 某 些 部 份 的 有 效 性 及 香港 未 来 法 例 

的 某 些 部 份 的 有 效 性 ， 可 能 被 埋 港 法 院 基 於 各 些 部 份 因 与 中 国 喜 

法 的 休 文 相抵 解 而 妇 驶 手 效 而 加 以 质疑 。 因 此 ， 有 需要 明确 指出 

中 国 塌 法 不 使 基本 法 任何 人 条款 无 效 。 建 计 的 作法 是 ， 在 基本 法 草 

案 中 高 进 一 新 休 款 (可 能 作 驳 第 十 一 休 ( 人 一 ) 款 )， 规 定 基 本 法 

即使 与 审 法 人 条文 不 一 致 ， 基 本 法 仍 充 分 有 效 ， 该 人 条款 见 附 件 一 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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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 法 英 女 女 本 

建 续 :基本 法 应 该 规定 要 有 一 份 有 效 的 基本 法 英文 文本 以 便 在 香 

港 法 院 使 用 ， 生 一 妇 本 经 中 央 人 民政 府 批 准 生 ， 由 香港 特别 行政 

区 立法 机 因 立 法 制定 。 

解 各 :由於 英语 将 继续 是 法 律 语 可 阔 在 香港 高 级 法 院 中 使 用 ， 因 

此 基本 法 必须 有 一 英 妇 文本 ， 各 一 英文 文本 不 能 因 与 中 文 文本 不 

一 致 而 受到 质疑 。 建 疆 的 作法 是 ， 在 基本 法 草案 中 写 进 一 新 休 款 

， 规 定 须 有 一 英 妇 文本 〈 可 能 作 驳 第 十 一 休 〈 二 ) 款 ) ， 该 人 条款 

见 附 件 一 所 吉 。 

指 吉 性 方针 政策 

建 导 :基本 法 草案 的 第 四 、 五 及 六 章 的 强制 性 的 「 必 须 」 应 用 人 允 

上 性 的 「 可 以 上 」 代 品 ， 因 驳 第 四 、 五 必 第 六 章 只 是 政策 及 意向 的 

全 明 ， 在 中 英 联 合 腑 明 中 没有 规定 : 

855EL06 LO 全 第 三 汉 才 克 AEILSAETNSA SO 有 TS 

144，146 

在 第 一 百 五 十 七 休 中 应 该 加 进 一 句 ， 规 定 基 本 法 应 该 按照 基本 法 

的 目的 作 宽 猴 的 解 和 。 

解 各 : 上 述 各 章 的 妊 多 休 款 在 目前 的 基本 法 草案 中 仅 作 元 意向 的 

办 明 ， 吉 些 休 款 将 对 立法 机 关 产 生 不 这 当 的 限制 。 此 外 ， 各 些 休 

款 的 意向 不 是 移 了 创立 出 可 由 法 院 判决 的 法 定 机 利 。 凡 没有 在 联 

合 莘 明 中 作出 规定 的 休 款 ， 均 应 按照 上 述 建 慎 作 出 修改 。 在 第 一 

百 五 十 七 休 中 增加 一 项 规定 ， 即 对 基本 法 的 解释 应 亮色 ， 忆 使 基 

本 法 的 目的 及 意向 得 到 充 份 的 体现 ， 和 将 对 过 个 问题 有 所 儿 助 。 

立法 检 

建 怠 :基本 法 的 第 十 七 休 应 雯 修改 ， 以 便 明 春 地 澄清 香港 特别 行 

政 妈 被 授予 对 除 基 本 法 明文 规定 保留 给 中 央 人 民政 府 的 事务 以 外 

的 所 有 其 他 事务 的 立法 机 。 

解 称 : 第 十 七 休 规 定 悍 港 特别 行政 区 享有 立法 机 ， 但 坡 休 冰 未 明 
确 悦 明 此 种 机 力 包 括 除 国防 、 外 交 事 务 及 附件 三 所 列 出 的 全 国 性 
法 律 凡 外 的 一 切 事务 。 应 雯 明确 地 提出 技 照 联合 志明 规定 《附件 
一 ， 第 一 部 份 第 二 段 ) 的 赫 港 的 普 授 立法 机， 过 是 枢 易 重要 的 ， 
联合 纵 明 规定 ， 除 外 交 、 国 防 事务 之 外 ， 埋 港 享有 无 限制 的 立法 
楼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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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防 及 择 急 时 期 机 力 

建 证 :基本 法 草案 第 十 八 休 应 习 规 定 ， 由 香港 特别 行政 汇 行 政 基 

官 决 定 发 生 的 动 融 是 否 是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所 不 能 控制 。 

解 稀 : 一 方面 ， 宣 侯 战 争 状 念 以 及 随和 后 的 有 需 法 律 的 实施 须 是 中 

央 政 府 所 拥有 的 特别 权力 。 另 一 方面 ， 内 部 的 紧急 状态 应 该 伺 可 

能 由 特别 行政 区 根据 特别 行政 区 本 身 的 法 律 不 理 。 既 然 香港 自治 

包括 第 十 四 休 规 定 的 负 页 礁 持 社会 治安 ， 因 此 应 芒 由 行政 长 官 

行 政 县 官 也 是 最 能 正确 估计 局 势 的 人 )》 决定 紧急 状态 是 否 是 直 

港 法 律 本 身 所 不 能 控制 的 。 

建 疆 : 基本 法 草案 第 十 八 你 应 坟 修 杂 ， 使 全 国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务 

委员 会 对 於 基 本 法 附件 三 的 法 律 作 出 增 秒 的 权力 ， 应 雯 限 於 每 作 

出 一 次 增添 时 须 取 得 香港 政府 同意 。 

解释 :对 附件 三 的 全 国 性 法 律 作 出 增 水 就 意味 着 削弱 赫 港 的 自治 

。 联 合 畔 明 附 件 一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政 府 对 香港 的 基本 方针 政策 的 

具 笨 培 明 第 二 部 份 第 三 段 确 定 了 什么 是 埋 港 特别 行政 芭 实 行 的 法 

律 ， 而 东 没 有 包括 任何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的 法 律 。 由 於 对 基本 方针 

政策 的 任何 背 甬 违 代 联 合 界 明 ， 所 以 应 赴 在 急 方 商定 征 才 能 实行 。 

-国家 行 锥 上 及 [国家 事 富 」 

建 结 :第 十 九 休 应 南 重 写 ， 以 明确 指出 南 休 提 及 的 「. 国 家 行 驳 j 

的 意向 是 指 现存 埋 港 法 律 中 的 普通 法 的 原则 。「 国 家 事 宽 」 的 提 

法 应 该 遵 清 ， 以 便 明 确 所 指 的 是 按照 现存 香港 法 律 诺 由 政府 确定 

的 那些 事实 。 

解 各 :目前 的 草案 冰 不 明确 ， 因 而 『 国 家 行 志 」 的 提 法 可 能 被 解 

程 驳 指 所 有 行政 行 志 ， 而 不 是 普通 法 的 国家 行 租 的 狭义 的 概念 ， 

普通 法 对 国家 行 驳 的 狭义 的 概念 是 指法 院 管辖 模 以 外 的 事务 ， 震 

如 侵 守 外 国 领 土 或 封 镇 一 外 国 港口 。 英 国法 律 中 站 没有 [国家 事 

宾 」 过 一 碍 ， 但 相信 过 一 可 的 意思 是 指 按照 目前 程序 规定 法 院 需 

要 政府 发 给 证 明 妇 件 证 明 的 事 帘 ， 例 如 ， 一 外 国政 府 是 天 得 到 承 

认 ， 或 某 一 人 是 否 一 外 交 官 。「 国 家 行 志 」 及 「 国 家 事实 」 的 意 

闵 需 要 次 清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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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 - 提 治 

建 讶 : 基本 法 草案 第 二 十 二 休 应 梳 修 改 以 明确 中 央 人 民政 府 本 身 

不 能 干预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自行 管理 的 事务 。 

解释 :第 二 十 二 休 目 前 的 写法 是 中 央 人 民政 府 所 属 的 部 门 、 各 省 

、 自 治 开 、 和 直辖 市 均 不 得 于 预 ， 但 是 荡 没 有 明确 中 央 人 民政 府 本 

身 能 否 干预 。 

建 误 ;第 三 十 九 休 应 南 修 杂 ， 使 人 模 法 案 经 过 香港 立法 机 因 立法 

规定 之 和 后 诺 受 到 与 国际 公约 同样 的 保障 。 

解释 :国际 公约 的 休 款 通过 第 三 十 九 休 得 到 确立 ， 但 是 香港 的 人 

权 法 案 所 规定 的 任何 权利 不 会 受到 同样 的 保障 ， 因 驳 人 权 法 案 规 

定 的 权利 是 附加 於 国际 公约 所 载 的 权利 以 内 。 

行政 县 宜 

建 证 : 第 四 十 三 休 庶 人 和 修 杂 ， 刚 除 要 求 行 政 县 官 对 中 央 人 民政 府 负 

让 。 第 五 十 二 休 应 和 修 杂 ， 规 定 行政 县 官 在 立法 会 以 三 分 之 二 的 大 

多 数 投 不 信任 标 时 ， 行 政 长 官 应 辞 联 ， 因 乌 应 芒 使 行 县 官 不 仅 是 

在 第 六 十 四 休 所 述 的 四 方 面 、 而 是 在 所 有 方面 向 立法 会 负 玄 。 

解 各 :联合 孚 明 第 三 (十 二 ) 段 要 求 ， 关 於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对 香 

港 的 基本 方针 政策 和 联合 加 明 附 件 一 对 基本 方针 政策 的 具 笨 的 民 

明 ， 将 以 基本 法 规定 之 。 基 本 方针 政策 的 第 一 部 份 的 三 段 说 明 

「 行政 机 天 必须 进 守 法 律 ， 对 立法 机 关 和 负 走 」。 吉 意味 着 全 面 而 

不 是 有 限度 的 人 负责， 站 且 必须 包括 行政 长 官 ， 阔 且 排 除 对 中 央 人 

民政 府 负 豆 。 行 政 县 官 必 须 既 常 得 到 立法 会 的 信任 ， 适 是 十 分 重 

要 的 。 和 否则 行政 长 官 可 能 受 影 玲 而 在 行事 时 与 立法 会 所 理解 的 埋 

港 的 利益 驹 道 而 骤 ， 站 未 反 埋 洪 的 自治 。 

国际 声 讲 

建 绒 : 基本 法 草案 的 第 一 百 五 十 二 休 应 硫 修 杂 ，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

缔结 的 或 行 料 缔结 的 国际 协 疆 在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实施 ， 须 向 欧 香 

港 特 别 行政 区 政府 的 同意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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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释 :过 个 建议 是 一 种 保障 ， 免 於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可 能 缔结 的 某 

些 国际 协议 东 寅 施 於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时 牵涉 中 央 人 民政 府 按 照 聊 

合 孚 明 及 基本 法 授予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模 力 的 某 些 事务 ， 从 而 与 香 

港 的 自治 不 相 容 。 

解 释 机 

建 斌 : 基本 法 草案 第 一 百 五 十 七 人 条 应 雯 规定 对 基本 法 的 解 各 ， 须 

符合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对 香港 的 基本 方针 政策 。 

解释 :第 一 百 五 十 八 休 已 经 吉 有 各 一 规定 ， 原 则 上 过 一 规定 座 同 

样 地 包括 在 第 一 百 五 十 七 休 内 。 

把 雹 香港 原 有 法 律 

建 疆 :基本 法 草案 第 一 百 五 十 九 休 应 巩 修 杂 ， 使 全 国人 民 代 表 大 

会 常务 委员 会 宣 侯 与 基本 法 相抵 盘 的 香港 原 有 法 律 ， 只 限 於 影 万 

中 央 人 民政 府 管理 的 事务 或 中 央 人 民政 府 与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需 傈 

的 法 律 。 

和 解 各 :对 全 国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务 委员 会 的 机 力 的 过 一 限制 这 用 於 

第 十 七 休 的 有 因 一 九 九 七 年 合 的 香港 法 律 ， 同 一 限制 也 应 这 用 於 

第 一 百 五 十 九 休 的 有 因 一 九 九 七 年 以 前 的 法 律 。 不 影 上 中 央 人 民 

政府 管理 的 事务 或 者 中 央 人 民政 府 与 香港 特别 行政 府 苗 的 因 你 的 

法 律 是 与 中 央 人 民政 府 无 因 。 扰 葵 如 何 ， 有 关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内 

部 事务 的 一 九 九 七 年 前 的 法 律 与 基本 法 相抵 和 解 时 ， 可 由 香港 特别 

行政 区 法 院 按照 第 八 休 规定 宣 侯 与 基本 法 相抵 前 。 

7 导 



代 款 

靳 条款 

新 条款 

新 休 文 

第 17 休 

第 13 休 

了 也 

「 设立 香港 持 别 行政 区 基本 法 委 

员 会 ， 委 员 会 权力 及 职能 由 全 国 

人 民 代 表 大 会 授予 ， 如 附件 四 所 

喜 列 《 见 附 件 二 ) 。 未 经 香港 特 

别 行政 区 政府 的 同意 不 得 改 慨 委 

具 宣 的 结构 、 权 力 及 职能 。]j 

「 本 法 即使 与 审 法 人 条文 不 一 致 ， 

亦 全 面 有 效 ， 此 种 不 一 致 写法 休 

文 现 按照 一国两制 4 政策 加 以 

修改 ] 

「 本 法 的 英文 妆 本 经 由 全 国人 民 

代表 大 会 常务 委员 会 批准 后， 由 

香港 特别 行政 锚 立 法 会 制定 。] 

第 二 眉 : 第 导体 全 

「 除 本 法 具 条 规 定 属 於 中 央 人 民 

政府 、 全 国人 民 代 表 大 会 或 其 党 

务 委 员 会 管理 的 事务 以 外 ， 香 港 

特别 行政 区 立法 机 需 可 根据 本 法 

就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政府 的 所 有 事 

务 制 杂 法 律 。 上 述 法 律 须 报 全 国 

ESPSH GOSGSRS ] 

从 第 三 段 第 一 句 中 出 除 T『 在 向 者 

其 所 局 的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基本 法 

委员 会 向 」 。 

在 第 三 段 中 ， 删 除 「 微 胸 其 所 属 

的 悄 港 特别 行政 区 基本 法 委员 会 

和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政府 的 意见 

和 合 」， 东 代 人 【取得 香港 特别 行 

政 政府 的 同意 人生]」 。 



第 19 父 

第 22 父 

第 39 父 

第 43 休 

第 是 592 本体 

10 

11 

11 

7 

在 第 岂 段 中 ， 册 除了 驱 者 内 垃 洁 

特别 行政 医 | 内 0 的 动乱 

人 进入 紧急 状态 」。 增 

「 香 港 特别 行政 区 行政 县 官 因 和 者 

港 特别 行政 区 内 发 生 香 港 特别 行 

政 区 政府 不 能 控制 的 动乱 ， 可 宣 

侯 香 港 特别 行政 区 和 进 人 紧急 状态 

， 薄 且 概 侯 命 今 在 港 特别 行政 

区 宾 施 紧 急 状态 的 法 律 」。 

用 以 下 一 段 谷 代 第 三 、 四 段 

「 和 埋 港 特别 行政 区 法 院 须 按照 香 

港 法 律 对 国家 行 往 的 规定 正式 承 

认 中 央 人 民政 府 的 行 驳 。 香 港 特 

别 行政 区 法 院 诺 坊 向 行政 长 官 取 

得 证 明 女 件 ， 辟 明 根 据 香 港 法 律 

须 由 中 央 人 民政 府 审理 的 国家 事 

袖 的 问题 。 

行政 靶 官 在 发 出 蚂 明 文件 蛤 明山 

锥 国家 事实 的 任何 问题 之 前 ， 须 

取得 中 央 人 民政 府 的 证 明 书 。]j 

本 休 开 始 的 行文 是 : 一 

「 中 央 人 民政 府 及 其 所 局部 门 

第 二 段 第 二 句 末 加 入 「 或 与 香港 

特别 行政 区 法 律 第 X 章 人 机 法 

案 的 规定 相抵 篇 。]j 

在 第 二 段 中 删除 了 中 央 人 民政 府 

和 D 

用 古本 列 仙人 营 昌 人 二 闪 下 及 和 作 三 人 

「《 二 ) 因 立 法 会 以 全 笨 成 员 三 

分 之 二 多 数 寺 行政 县 官 投 不 信任 

票 。]j 



第 152 何 

第 157 休 

第 是]55 导 你 

第 159 人 条 

12 

14 

74 

第 一 段 删除 「 在 向 欧 香 港 特别 行 

政 区 政府 的 意见 向 4 ， 代 和 人 【在 

微 得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政府 的 同意 

和 后 上 」 。 

第 一 段 应 改 泪 : 一 

「 对 本 法 需 於 中 央 人 民政 府 管理 

的 事务 或 中 央 和 香港 特别 行政 名 

天 令 你 款 的 解释 机 属於 全 国人 民 

代表 大 会 常务 委员 会 ] 

删 去 第 四 段 ， 加 和 人 : 

「 对 本 法 的 解释 须 公 正 及 宽 狼 ， 

以 按照 本 法 真正 意向 及 精神 使 本 

法 的 目的 得 到 充分 的 条 现 。]j 

「 封 本 法 的 一 切 解释 须 符 合 中 华 

人 民 共 和 国 对 香港 的 既定 的 基本 

方针 政策 。] 

出 去 第 三 段 : 三 

出 除 第 一 名 第 三 行 的 「 驳 同 本 法 

相抵 解 者 外 ， 而 代 和 人 : 

[ 驳 同 本 法 有 关中 央 人 

民政 府 管理 的 事务 或 中 央 和 香港 

特别 行政 区 需 傈 的 人 条款 相抵 解 者 

2 ] 



委员 会 名 巴 「 全 国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务 委员 会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基本 

法 委员 会 上 。 

委员 会 由 全 国人 民 代 表 大 会 授权 行使 在 此 典 予 的 权力 及 职能 。 

基本 法 委员 由 一 位 主席 及 《四 位 ] 成 只 组 成 。 主 席 须 由 全 国人 民 

代表 大 会 常务 委员 会 委员 长 及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交 塞 记 首 席 法 官 共 

同 委 任 。 基 本 法 委员 会 二 位 成 员 由 全 国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务 委员 会 

委任 。 另 二 位 成 员 由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行政 县 官 委任 ， 委 任 方 法 与 

香港 法 院 法 官 委任 方法 相同 。 委 员 会 主席 及 成 员 须 由 供出 人 仕 搞 

任 ， 冰 须 有 司法 或 丰富 法 律 既 验 。 常 务 委 员 会 委员 长 及 香港 特别 

行政 区 冶 守 许 首席 法 官 经 人 大 常务 委员 会 及 香港 立法 会 决 疆 授 机 

， 可 以 撤换 基本 法 委员 会 主席 。 由 行政 县 官 委 任 的 基本 法 委员 会 

成 员 的 撤换 方法 与 撤换 香港 法 庭 法 官 的 方法 相同 。 基 本 法 委员 会 

成 员 与 香港 法 庭 的 法 官 享有 同样 的 机 利 及 寓 免 机 。 

基本 法 委员 会 须 届 取 及 决定 中 央 人 民政 府 或 香港 政府 根据 本 法 提 

交 的 有 关 本 法 的 任何 问题 。 

基本 法 委员 会 用 多 数 累 方法 作出 决定 ， 芷 且 允 妊 提 出 个 人 意见 。 

基本 法 委员 会 可 以 驳 其 本 身 程序 杂 立 核 委 员 会 认 泣 这 当 的 规 例 。 

基本 法 委员 会 的 规 例 可 以 规定 ,允许 任 何人 或 圆 体 出 席 委 员 会 作 

驳 「 委 员 会 之 友 」， 如 果 吉 些 个 人 或 图 钵 有 充分 理由 奈 被 区 妊 出 

席 的 话 。 

中 央 人 民政 府 及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政府 在 任何 时 候 须 有 权 共 同 地 或 

个 别 地 向 委员 会 提交 有 关 是 否 属 於 中 央 人 民政 府 管 理 的 事务 或 中 

央 和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天 傈 的 任何 问题 ， 秘 方 须 接受 基本 法 委员 会 

的 决定 ， 基 本 法 委员 会 的 决定 区 对 秘方 有 约束 力 ， 站 须 接 受 基本 

法 委员 会 的 决定 巴 有 约束 力 者 。 

除 不 得 妨碍 本 文 第 (6) 休 所 载 中 央 人 民政 府 或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

政府 任何 一 方 均 有 机 向 基本 法 委员 会 提出 任何 癌 盟 的 总 的 规定 外 

， 如 果 全 国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务 委员 会 或 国务 院 在 任何 时 候 建 广 行 

使 本 法 的 第 八 、 十 七 、 十 八 、 一 百 五 十 七 、 一 百 五 十 八 或 一 百 五 

十 九 休 规 定 下 的 任何 权力 或 职能 时 ， 全 国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务 委员 

会 或 中 国 国务 院 在 探 取 行 动 之 前 须 通 知 香港 的 行政 长官， 香港 的 

行政 县 官 可 以 在 三 十 天 内 将 问 盟 提 交 给 基本 法 委员 会 以 按照 本 法 

作出 决定 ， 在 此 情况 下 ， 须 在 基本 法 委员 会 决定 建 请 中 的 行 驳 符 

合 本 法 之 向 ， 全 国人 民 代 表 大 会 或 中 国 国 务 院 方 可 行使 上 述 机 力 

或 职能 。 

拘 



币 生 生意 吕 闪 线 关 星 上 半 搬入 溉 基本 1 FT 和 
政和 让 T 人 G 6 站 大 而 本 用 检 曾 间 

他 外 直面 政 生 业 天 芒 报 区 天 生 过 项 

使 生变 才 相 要 近 抽 各 证 和 民 间 、 

冀 . /年 -与 大 而 邻 局 

豚 烛 
1 和 作 和 0 语 贡生 和 同 

当时 条 路 全 生计 王 生 党 全 轴 前 前 火 轴 让 交 了 GT 本 周 腺 上 

站 入 崩 语 全 4 古本 2 5 4 同 

, 综 娄 天 这 和 同和 汪 帮 册 二 4 交 汪 站 元 扩 下 有 网 内 和 人 

同人 击 全 老 重 二 有 珊 册 六 厅 让 寺内 江 包 售 符 业 二 画 央 区 允 志 直 人 

只 刘 尖 两 省 惠 雪 于 草 入 可 六 人 必 五 基 般 区 尊 基 网 六 马 古 尖 垃 放 
得 抽 交 醒 由 十 和 间 前 划 从 拓 冬 当 本 

由 好 呈 过 本 本 全 奎 是 病 放 四 站 生 也 各 杀生 证 央 5 三 大 

唱和 性 贞 并 夯 吉 友基 友 贡 机 堆 柄 丰 砍 人 要 本 全 

刀 台 可 得 世 性 朋 是 全 用 委 敬 砷 , 则 各 麻辣 主攻 网 1 

二 二 放 有 岗 二 休 全 和 征用 于 下 玉 二 全 人 全 和 0 

于 站 具 贞 本 基 人 音标 省 此 商 和 市“ 基本 合生 玫 到 本 
竟 民 这 点 本 基 , 属 全 归 亿 全 将 吉 客 性 要 种 赂 起 

,放风 大 区 放 是 记 姑 as 

轩 当 示 只 台独 可 生生 站 汪 人 大 中 放风 长 了 攻 和 放 才 下 直 

,本 斌 评 汪 本 对 本 机 名 性 关 

所 吉大 夺 现 于 查 灾 下 东 全称 出 测 玉 志和 证 呈 训 交大 匡 竹 水 基 , 半 

,内 允 襄 业 用 基于 让 丰 天 总 二 让 所 夺权 术 尖 车 公 世人 大 计时 下 9 本 

币 香 骨 芝 而 出 旧 而 业 人 二 宾 和 人 直 求生 通 四 入 贿 罗 二 其 于 所 村 关 

出 和 半 主 弄 让 可 未 民 六 可 夯 各 从 司 必 天 首 号 上 沽 荆 十 王 站 1 

同月 WO 0 扩 

间 则 友 中 二 赤 央 迷 浊 也 到 检 页 糙 国 清江 二 利 列 尖 二 入 央 二 内 韦 太古 二 二 

， 站 请 训 贞 右 普 积 呈 开瑞 出 兰草 恬 吉 类 仙 放 由 和 局 交 志 二 让 出 届 刷 司 

会 贞 导 上 本 对 关 齐 本寺 副本 本 用 六 此 得 大 扔 在 诈 以 逢 得 澳 诛 订 

末 昨 齐 则 了 区 让 果 星 开本 更 久 用 六 汕 人 而 册 可 天 本 蕉 汪 3 洒 丰 

,和 世 齐 山 必 青 实 测 络 订 丙 妆 检 
国 闪 王侯 首 洒 医 风 信里 区 人 因 丽 机 硬 1 有 1 者 交 本 和 收 末 军 衣 1 

长 党 入 有 a 朵 对 相国 这 和 己 于 生 风 交 瞩 本 二 而 村 并 机关 二 个 直 提 娄 

计 曾 前 荐 可 所 菇 放 村 面相 下 辣 员 外 攻 洒 放大 疾风 册 信 大宇 灶 大、 

间 首 ~ 知人 十 兰 丰 一 ， 员 才 正 间 大 二 AT 二 古 测 灿 地 下 

中 要 认 夭 育 兴 表 卉 由 大 全 和 用 队 各 此 订 所 全 的 午 要 顺和 淹 天 十 

闪 和 和 ， 章 让 本 刘 师 印 许 而 医 庆 防 汉 村 古 不 对 挛 葬 本 本 中 四 二 

册 术 量 副 内 曾 册 划 划 本 笋 他 六 时 用 曾 机 阁 关 下 三 不 避 省 长 二 从 

著 应 训 从 让 本 册 世上 闪 生生 站 到 凡 基 条 枉 站 讽 卫 失 容 ,至 贡 出 才 SR 

攻 六 型 二 时 作 是 福 记 可 二 驰 中 让 全 文 荐 四 对 人 逢 人 实 ， 闪 了 台 证 村 



基本 法 洲 询 委员 会 

居民 的 基本 权利 与 义务 专责 小 组 

对 基本 法 (草案 ) 

第 三 章 的 意见 眶 编 



也 一 

会 员 委 诺 精 考 本 基 1 

小 南 丰 守 素 贡 怀 明 本 枯 抽 



自 基 本 法 (草案 ) 於 本 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通过 及 发 表 和 后， 诸 委 会 居民 专责 小 组 分 别 在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、 

八 月 二 十 五 日 和 十 月 五 日 召开 过 小 组 会 议 讨 论 草 案 第 三 章 的 内 容 ， 及 在 本 年 四 月 於 内 地 草 委 访 港 时 ， 

在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与 草 委 进 行 过 一 次 交流 会 ， 攻 在 九 月 二 十 一 日 与 对 口 小 组 在 港 草 委 交流 意见 。 现 将 本 

组 委员 在 上 述 会 议 发 表 的 意见 整理 如 下 。 至 於 市 民 发 表 的 有 天意 见 ， 另 有 报告 处理 。 

第 三 章 整体 

意见 : (]D) 有 委员 认为 本 章 其 实 应 是 关於 人 的 基本 权利 和 闵 务 ， 故 需 将 基本 人 楼 与 居民 的 权利 予以 分 

开 规 定 。 

(2) 有 委员 指出 ， 很 多 人 条文 都 规定 有 关 的 权利 和 自由 是 要 “依法 ”享有 的 ， 或 其 些 事情 是 要 

“依法 ”进行 的 ， 例 如 第 二 十 六 休 的 选举 和 被 选 权 ; 第 二 十 八条 的 剥 奢 或 限制 人 身 自由 ; 

第 二 十 九条 的 不 受 搜查 的 自由 ; 第 三 十 一 人 条 的 见 开 香港 的 自由 。 根 据 这 种 写法 ， 立 法 机 关 

便 有 楼 准 许 某 些 事情 进行 午 奔 某 些 权利 。 部 份 休 文 已 儿 改 善 ， 因 已 说 明 禁 止 任意 行为 ， 

如 第 三 由 人 二 机 大 人 条 < 

(3) 有 委员 认为 由 於 基本 法 与 害 法 相抵 触 的 地 方 还 没有 得 到 适当 上 不 理 ， 香 港 居民 的 权利 和 自由 

不 能 得 以 充 份 保障 : 

(j) 

(ii) 

(iii) 

由 於 基本 法 要 发 返 鲸 重 作用 ， 便 要 符合 两 种 法 律 制度 : 即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的 共产 或 社 

会 制度 和 香港 的 普通 法 制度 。 

共产 或 社会 主义 的 法 律 制度 是 探 用 立法 解释 或 甚至 行政 解释 的 。 即 使 基本 法 规定 资本 

主义 保持 不 变 ， 及 有 天保 障 居民 权利 自由 的 制度 和 司法 方面 的 制度 以 基本 法 为 依 晤 ， 

但 如 与 害 法 相抵 触 时 ， 始 终 要 以 审 法 为 准 ， 而 不 是 以 基本 法 为 准 的 ， 因 为 根据 普通 法 ， 

基本 法 的 地 位 是 在 囊 法 之 下 的 。 

和 与 基本 法 相抵 触 的 主要 害 法 条文 包括 : 

攻 且 第 二 二 四 休 司 由 国 条 天 有 于 在 从 民 中 进行 .去 集体 主义 ..…….. 共产 主义 的 教育 ， 

进行 辨证 唯物 主义 和 历史 唯物 主义 的 教育 ”。 

2. 第 二 十 五 条 : “国家 推行 计划 生育 ”。 

3.， 第 三 十 六 条: “任何 人 不 得 利用 宗教 进行 破 款 社 会 秩序 ...….， 妨 研 国家 教育 制度 

的 活动 ”。 (如 与 其 他 条文， 如 第 二 十 四 、 三 十 五 或 四 十 九条 过 在 一 起 解释 时 ， 

便 有 问题 。) 

4. 第 四 十 九条 : “夫妻 争 方 有 实行 计划 生育 的 闵 务 ”。 

5. 第 五 十 一 条: “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公民 在 行使 自由 和 权利 的 时 候 ， 不 得 损害 国家 的 、 

社会 的 、 集 体 的 利益 ”。 (如 和 与 其 他 条文， 如 第 二 十 四 、 二 十 五 或 四 十 九条 过 在 

一 起 解释 时 ， 便 有 问题 )。 

以 上 各 休 所 规定 的 ， 本 应 是 理所当然 的 自由 。 尤 其 是 在 言论 自由 和 院 核 的 教学 自由 方面 ， 

如 果 这 些 害 法 人 条文 适用 於 香 港 ， 言 论 和 教学 自由 便 会 受到 限制 ， 即 个 人 可 信奉 宗教 ， 但 不 

可 传授 抵 角 共产 主义 的 教义 。 

建议 : (1) 有 委员 建议 在 本 章 加 上 “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居民 享有 私有 财产 权 ”。 

理由 : 具 然 基本 法 (草案 ) 第 六 人 条 规定 了 “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依法 保护 私有 财产 机， 但 整 份 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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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 : 

第 二 十 四 休 

() 

案 没有 规定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居民 享有 私有 财产 权 。 

有 委员 提出 ， 为 何 居民 参与 国家 管理 的 权利 不 在 本 章 内 规定 ? 

原文 :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居民 ， 简 称 香港 届 民 ， 包 括 永久 性 居民 和 非 永久 性 居民 。 

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永久 性 居民 为 : 

意见 : 

建议 ， 

人 二) 

LE 

(五 ) 

(和 ) 

以 上 

永久 

在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成 立 以 前 或 以 后 在 香港 出 生 的 中 国 公 民 ; 

在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成 立 以 前 或 以 后 在 香港 通常 居住 到 镇 七 年 以 上 的 中 国 公 民 ; 

第 口 、 白 两 项 所 列 居民 在 香港 以 外 所 生 的 中 国籍 子女 ; 

在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成 立 以 前 或 以 后 在 香港 通常 居住 这 和 续 七 年 以 上 兹 以 香港 为 永久 居住 地 

的 非 中 国籍 的 人 ; 

在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成 立 以 前 或 以 后 第 加 项 所 列 居 民 在 香港 所 生 的 未 满 二 十 一 周 诚 的 子女 ; 

第 品 至 加 项 所 列 居 民 以 外 在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成 立 以 前 只 在 香港 有 居留 权 的 人 。 

居民 在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享有 居留 梭 和 有 资格 依照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法 律 取得 载 明 其 居留 楼 的 

性 居民 身份 证 。 

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非 永久 性 居民 为 : 有 资格 依照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法 律 取得 香港 居民 身份 证 ， 但 没 

有 届 

(Hb 

(2 一 

(3 Y 

(1 

(2 Si 

留 权 的 人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如 “以 香港 为 永久 居住 地 ”的 确认 手续 是 一 志明 ， 便 需要 清楚 此 吉明 会 带 来 

的 后 果 和 影响 ， 例 如 是 否 需要 放 秦 原来 的 外 国 国 人 籍 ， 或 会 否 令 外 国 夭 此 不 给 予 肛 人 士 外 

国 国 籍 等 。 另 有 委员 认为 既然 本 休 第 (四 ) 项 已 说 明 外 籍 人 士 都 可 成 为 永久 性 居民 ， 所 以 不 

应 有 这 爱 虑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应 在 条文 中 对 “通常 居住 ”、“ 永 久居 住地 ”等 作出 解释 。 

理由 : 在 人 条 文中 作出 解释 ， 可 使 其 与 基本 法 的 正文 有 同样 的 效力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本 休 仍 未 界定 “中 国 公民 ”的 意思 。 根 据 中 国法 律 ， 是 不 准 有 委 重 国籍 的 ， 但 

本 休 还 没有 说 明 持 有 外 国 访 照 的 人 士 在 香港 是 否 会 被 视 为 中 国 公民 。 如 果 不 能 算是 中 国 公 

民 ， 数 目 记 大 的 外 国 访 照 持 有 者 《其 中 很 多 是 专业 或 管理 障 层 人 士 ) 便 会 被 当 作 非 本 土 人 

士 ， 但 其 实 他 们 大 部 分 都 是 只 住 在 香港 的 。 这 些 世 世代 代 都 在 香港 出 生 的 人 便 会 遣 排挤 ， 

而 取而代之 的 分 是 在 香港 居住 只 有 七 年 的 人 和 他 们 的 家 属 。 

有 委员 建议 在 基本 法 附件 中 详 明 本 休 有 了 关 的 名 词 概念 的 意思 。 

有 委员 提出 与 本 休 有 了 关 的 国籍 与 政治 权 的 问题 应 在 基本 法 加 以 明确 说 明 。 

理由 : 由 於 永久 性 居民 可 包括 外 国籍 人 士 ， 而 非 永久 性 居民 与 永久 性 居民 只 在 居留 梭 上 有 

分 别 ， 在 政治 权 上 没有 分 别 ， 这 安排 与 目前 不 同 。 目 前 香港 人 在 英国 没有 政治 权 ， 

不 过 在 中 国 则 有 参政 机 会 ， 如 香港 的 中 国 同胞 可 成 为 政协 或 人 大 代表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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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有 委员 建议 将 本 休 第 后 及 困 项 的 “所 列 居民 ”明确 说 明 为 “ 父 或 母 ”或 “ 父 及 母 ”。 

问题 : (1) 有 委员 提出 ， 何 谓 “ 通 常 届 住 ”? 如 何 计算 香港 居民 通常 居 港 的 年 期 ? 

(2) 有 委员 提出 ， 何 半 “ 以 香港 为 永久 居住 地 ”? 

(3) 有 委员 提出 ， 何 请 “中 国 公民 ”和 “中 国籍 ”? 

(4) 有 委员 提出 ， 为 何 将 第 加 项 提 及 的 子女 成 为 永久 性 居民 的 年 龄 定 於 “二 十 一 庆 ” 以 下 ? 

(5 有 委员 提出 ， 越 南 船 〈 难 ) 民 及 其 子女 在 一 九 九 七 年 后 的 身份 是 甚么 ? 

第 二 十 五 条 

原文 : 香港 居民 在 法 律 面 前 一 律 平 等 。 

-一 有 委员 认为 ， 目 前 写法 的 意思 是 在 任何 情况 下 人 人 都 是 平等 的 。 

理由 : 不 详细 列 出 各 种 分 类 是 因为 这 些 分 类 是 不 能 寡 画 的 。 

(2) 有 委员 认为 ，“ 平 等 ”不 等 於 不 受 歧视 。 

(3) 有 委员 认为 ， 在 本 休 文 的 意义 下 ， 法 律 以 外 的 平等 未 能 得 到 保证 ; 而 法 律 本 身 的 平等 亦 属 

疑问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本 人 条 未 能 保障 香港 居民 在 法 律 之 外 免 受 歧 视 ， 因 为 在 某 些 情况 下 ， 行 政 人 员 

是 可 以 适 个 人 意 原作 出 决定 ， 而 不 会 受 法 律 约束 的 。 如 香港 有 歧视 性 的 法 律 ， 会 对 香港 构 

成 有 重 影响 。 

意见 : (1 

一 

(4 7 

建议 : (1 上 有 委员 建议 本 休 改 为 “香港 居民 在 法 律 面前 有 平等 的 保障 及 不 受 歧 视 ”。 

理由 : 中 葡 联 合击 明 也 对 “不 受 歧 视 ” 有 所 规定 。 

有 委员 建议 本 休 应 保留 原 在 征求 意见 稿 的 规定 ， “不 分 国籍 、 种 族 、 民 族 、 语 言 、 性 别 、 

职业 、 宗 教 信仰 、 政 见 、 教 育 程度 、 财 产 状 况 ”。 

(2 

第 二 十 六 休 

原文 :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永久 性 居民 依法 享有 选举 权 和 被 选 符 权 。 

建议 : (1D) 有 委员 建议 在 本 休 末 加 上 许 释 : “ (只 本 法 另 有 规定 外 )”。 

理由 ;基本 法 (草案 ) 中 另 有 人 条文 规定 行政 长 官 、 立 法 会 主席 等 的 出 任 有 国籍 限制 ， 而 本 休 

的 “依法 ”应 指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的 法 律 ， 但 基本 法 应 高 於 其 他 法 律 ， 因 此 在 本 休 需 

主 明 基本 法 就 鹃 举 权 和 被 选举 的 资格 有 另外 规定 。 

第 二 十 七 条 

原文 : 香港 居民 享有 言论 、 新 关 、 出 版 的 和 自由， 结社、 集会、 游行、 示威 的 自由 ， 和 组 织 和 参加 工会 、 

早 工 的 权利 和 自由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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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 : (1) 有 委员 建议 在 本 人 条 加 上 “和 组织 和 参加 政治 园 体 的 权利 和 自由 ”。 

(2) 有 委员 建议 在 本 人 条 加 上 “集体 谈判 权 ”。 

(3) 有 委员 建议 本 休 应 规定 享有 言论 自由 的 权利 是 不 受制 於 中 国 害 法 的 。 

第 三 十 条 

原文 : 香港 居民 的 通讯 自由 和 通讯 秘密 受 法 律 的 保 访 。 除 因 公 共 安 全 和 追查 刑事 犯罪 的 需要 ， 由 有 了 关 

机 关 依 照 法 律 程序 对 通讯 进行 检查 外 ， 任 何 部 门 或 个 人 不 得 以 任何 理由 侵犯 居民 的 通讯 自由 和 

通讯 秘密 。 

建议 : (1) 有 委员 建议 将 “任何 部 门 ” 改 为 “任何 政府 部 门 ”。 另 有 委员 认为 不 应 该 将 “任何 部 门 ” 

改 为 “任何 政府 部 门 ”， 否 则 这 会 令 非 政府 部 门 不 受 此 休 的 限制 ， 但 事实 上 有 不 少 非 政府 

部 门 与 侵犯 居民 通讯 自由 的 活动 有 关 。 

第 三 十 一 条 

原文 : 香港 届 民 有 在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境内 脖 徙 的 自由 ， 有 移居 其 他 国家 和 地 区 的 自由 ， 香 港 届 民 有 旅 

行 和 出 入 境 的 自由 ， 持 有 有 效 旅行 证 件 的 香港 居民 ， 除 非 受到 法 律 限制 ， 可 自由 底 开 香港 特别 

行政 区 ， 和 无 需 特 别 批准 。 

意见 : (1D) 有 委员 提出 ，“ 除 非 受 到 法 律 限制 ..…….….， 无 需 特 别 批准 ”的 意思 不 明确 ， 因 为 这 可 指 因 

钥 犯 法 律 所 受到 的 限制 ， 或 由 立法 会 通过 法 律 对 出 入 境 自由 了 予以 限制 。 

(2) 有 委员 认为 ，“ 除 非 受 到 法 律 限 制 ” 应 该 指 因 租 犯 刑事 案 而 受到 的 限制 ， 不 应 是 出 入 境 程 

序 上 的 法 律 限制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“ 除 非 受到 法 律 限制 ”应 该 指 因 角 犯 法 律 所 受到 的 限制 ， 而 这 些 限制 不 应 局 

限 於 刑事 方面 ， 因 目前 香港 居民 也 会 因 民 事 案件 而 受到 出 入 境 自由 的 限制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“ 除 非 受到 法 律 限制 ” 需 也 以 保留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根 据 本 人 条规 定 ， 香 港 居民 可 否 自由 襄 并 香港 而 无 需 特别 批准 ， 要 视 乎 该 居民 

是 否 持 有 有 效 旅行 证 件 ， 这 实在 是 本 未 倒置 的 说 法 ， 因 为 香港 居民 应 有 楼 取得 有 效 旅行 证 

件 。 加 和 进 “ 旅 行 和 出 入 境 自由 ”和 后 ， 本 人 条 是 改善 了 ， 但 上 述 的 问题 介 令 新 加 的 自由 不 能 发 

挥 多 大 作用 。 

(3 Y 

(4 

(5 沁 

栈 下 有 委员 建议 将 “除非 受到 法 律 限制 ” 改 为 “除非 因 特 殊 缘故 受 法 律 限制 ”， 或 “除非 有 关 

的 香港 居民 触犯 刑事 法 律 ， 其 有 自由 离开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， 和 无 需 特别 批准 ”。 但 有 委员 认 

为 上 述 修 改 有 问题 ， 因 为 立法 机 关 仍 然 可 对 “特殊 缘故 ” 作 直 性 解释 ， 以 限制 居民 的 出 入 

境 自由 。 

有 委员 建议 ， 将 “除非 受到 法 律 限制 ” 改 为 “除非 受到 法 律 明确 限制 ”。 

有 委员 建议 将 “除非 受到 法 律 限制 ” 改 为 “除非 因 个 人 特殊 缘故 而 受到 法 律 限制 ”。 

(2 

(3 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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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市 三 休 

原文 : 香港 居民 有 信仰 的 自由 。 

香港 届 民 有 宗教 信仰 的 自由 ， 有 公开 传教 和 举行 、 参 加 宗教 活动 的 自由 。 

建议 : (1D) 有 委员 建 识 本 休 应 规定 人 人 有 不 诞 背 良心 行事 的 自由 。 

(2) 有 委员 建议 本 休 应 至 少 包 含 《世界 人 权 宣 言 》 第 十 八条 的 规定 : “人 人 有 思想 、 信 念 及 宗 

教之 自由 。 此 种 种 权利 包括 保有 或 探 奉 自 择 之 宗教 或 信仰 之 自由 ， 及 单独 或 集体 、 公 开 或 

私自 以 礼拜 、 戒 律 、 躬 行 及 讲授 表示 其 宗教 或 信仰 之 自由 ”。 

理由 : (i) 本 休 有 关 宗 教 信仰 自由 的 规定 甚至 不 如 《世界 人 楼 宣 言 》 中 的 规定 。 以 前 在 这 

方面 所 提 的 意见 都 不 获 探 纳 。 

(ii) 本 休 把 宗教 信仰 自由 局 限 於 “公开 传教 和 举行 、 参 加 宗教 活动 的 自由 ”， 但 事 

实 上 宗教 信仰 的 戒律 、 射 行 不 只 限 於 以 公开 形式 进行 的 宗教 活动 。 

(3) 有 委员 建议 本 休 应 规定 享受 信仰 自由 和 宗教 信仰 自由 的 权利 是 不 受制 於 中国 害 法 的 。 

第 三 十 五 条 

原文 : 香港 届 民 有 权 得 到 秘密 法 律 洲 询 、 向 法 院 提起 诉讼 、 遗 择 律 师 及 时 保护 自己 的 合法 权益 或 在 法 

庭 上 为 其 代理 和 多 得 司法 补救 。 

香港 居民 有 权 对 行政 部 门 和 行政 人 员 的 行为 向 法 院 提起 诉讼 。 

建议 : (1D) 有 委员 提出 应 在 本 休 加 上 “香港 居民 有 楼 向 行政 事务 申诉 专员 (Commissioner for Admin- 

istrative Complaints) 提 起 诉讼 ”。 

问题 : (D) 有 委员 提出 ，“ 行 政 部 门 ”、“ 行 政 人 员 ” 的 定义 是 甚 摩 ? 

(2) 有 委员 提出 ， 在 中 英 联 合 声明 附件 一 第 十 三 节 英 文 版 有 “Byvery person Shall have the 

entti 放 5 obtain judicial Temedies” 的 规定 ， 为 何在 草案 中 “obtain” 一 字 

被 删 去 ? 删 去 后 会 否 影 响 中 英 联 合击 明 的 原意 ? 

第 三 十 六 休 

原文 : 香港 届 民 有 依法 享受 社会 福利 的 权利 。 和 劳工 的 福利 待遇 受 法 律 保护 。 

意见 : (D) 有 委员 认为 ，“ 依 法 ”二 字 让 立法 机 关 有 过 大 的 权力 去 决定 本 休 的 实质 意义 。 

(2) 有 委员 认为 ， 写 下 “依法 ”是 没有 问题 的 ， 兹 认为 这 个 写法 对 政府 有 良性 的 指 垃 意 义 ， 要 

政府 立法 保障 此 权利 。 另 一 方面 ， 如 果 不 写 下 “依法 ”三 字 ， 而 “年 老生 活 保障 ”的 概 候 

较为 抽象 ， 恐 怕 法 院 裁判 时 会 有 问题 。 

建议 : (1) 有 委员 建议 ， 应 将 本 休 的 首 句 改 为 “香港 居民 有 依法 享受 社会 福利 和 退休 保障 的 权利 ”。 

理由 : 以 免 非 受 薪 劳 工 不 能 享受 退休 保障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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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有 委员 建议 ， 在 本 休 加 上 “退休 生活 保障 ”。 

理由 : “退休 生活 保障 ” 比 “ 退 体 保障” 更 清楚 。 

(3) 有 委员 建议 ， 在 本 休 加 上 “年 老生 活 保障 ” (01d age pension)。 

理由 : 为 保障 非 受 薪 劳 工 的 退休 生活 。 

第 三 十 光 休 

原文 : 香港 居民 的 婚姻 自由 和 自愿 生育 的 权利 受 法 律 保护 。 

意见 : (D) 有 委员 认为 “自愿 生育 的 权利 ”不 是 法 律 语言 。 

第 三 十 九条 

原文 : 《公民 权利 和 政治 权利 国际 公约 》、《 经 济 、 社 会 与 文化 权利 的 国际 公约 》 和 国际 劳工 公约 让 

用 於 香 港 的 有 关 规 定 继续 有 效 ， 通 过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的 法 律 子 以 实施 。 

香港 居民 享有 的 权利 和 自由 ， 除 依法 规定 外 不 得 限制 。 此 种 限制 不 得 与 本 休 第 一 款 规定 抵触 。 

意见 : (1) 有 委员 认为 ， 本 人 条 控 用“ 有效” 和 “实施 ”两 词 ， 是 为 给 予 笋 重 保障 ， 使 公约 在 未 经 立法 

前 也 可 有 效 。 

(2) 有 委员 认为 ，“ 继 续 有 效 ” 的 意义 是 根据 现行 的 方法 有 效 ， 即 是 政府 在 国际 上 有 道义 责任 ， 

市 民 不 能 利用 这 些 公约 来 挑战 政府 。 

(3) 有 委员 认为 ，“ 继 镇 ”一 词 不 可 删 去 ， 否 则 会 令 市 民 失 去 信心 ， 认 为 一 九 九 七 年 后 的 人 楼 

水 平 将 不 能 维持 。 

(4 \ 呈 有 委员 认为 必须 保留 第 一 款 的 “通过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的 法 律 邓 以 实施 ”的 规定 。 

理由 : (i) 国际 公约 也 有 规定 凡 馆 约 成 员 都 必须 以 立法 实施 所 承认 的 公约 内 容 。 

(ii) “通过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的 法 律 了 予以 实施 ”的 规定 是 为 了 发 展 国际 公约 在 香港 特 

别 行政 区 的 庆 用 情况 ， 使 现在 仍 未 有 效 的 规定 ， 在 将 来 透 过 立法 实施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如 “继续 有 效 ” 和 “通过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的 法 律 子 以 实施 ”是 缺 一 不 可 的 ， 便 

会 使 本 休 出 现 漏 润 ， 否 则 将 后 者 删 去 ， 也 不 会 令 有 效 的 规定 没有 法 律 子 以 实施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这 人 条文 未 能 规定 两 个 国际 公约 继续 有 效 。 中 英 联 合 声明 特别 规定 《公民 楼 利和 

政治 权利 国际 公约 》 和 《经 济 、 社 会 与 文化 权利 的 国际 公约 》 庆 用 於 香港 的 规定 将 继续 有 

效 〈 见 3(5) 及 附件 一 第 八 节 )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国 际 劳 工 公 约 至 今 仍 未 定型 ， 所 以 “国际 劳工 公约 庆 用 於 香 港 的 有 关 规 定 继 

续 有 效 ” 的 具体 内 容 亦 是 未 明 的 。 

有 些 委员 认为 ， 本 人 条 的 第 二 款 中 “不 得 与 本 休 第 一 赦 规 定 抵 角 ”的 意思 不 明确 。 这 是 因为 

“第 一 款 规定 ”可 指 “ 有 关 规 定 继续 有 效 ” 的 意思 ， 或 “通过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的 法 律 耶 以 

实施 ”的 意思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权利 和 自由 的 限制 ， 不 得 超越 两 个 公约 所 规定 的 。《 公 民 及 政治 权利 国际 公约 》 

(5 > 

(6 一 

(7 \ 

(8 一 

(9 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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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 : 

第 四 做 规定 只 有 在 经 当局 正式 宣 侯 察 急 状 念 危及 国土 的 情况 下 ， 才 可 予以 限制 ， 但 亦 不 得 

引起 以 种 族 、 宗 教 等 为 根据 的 歧视 ， 站 不 得 限制 公约 第 六 、 七 、 八 、 十 五 、 十 六 、 十 八 各 

人 条 所 规定 的 较 基 本 权利 ， 如 生存 权 、 不 受 残 忍 、 不 仁 道 或 侮 厚 待遇 的 权利 、 思 想 及 宗教 自 

由 等 。 

(10) 有 委员 认为 ，《 公 民权 利和 政治 权利 国际 公约 》 是 处 理 基 本 人 权 ， 而 《经 济 、 社 会 、 文 化 

权利 的 国际 公约 》 和 国际 劳工 公约 是 关於 一 些 政策 上 的 保障 ， 三 者 在 实施 时 可 能 会 有 不 同 

的 情况 。 

(10 有 委员 认为 ， 如 香港 居民 的 人 权 保 障 全 赖 立法 会 的 立法 权力 ， 等 如 说 香港 居民 在 这 方面 毫 

无 保障 可 言 。 

(12) 有 些 委员 认为 ， 本 休 的 写法 是 基 於 现时 国际 公约 在 港 站 没 有 法 律 效 用 ， 只 有 道义 上 的 效用 ， 

所 以 要 透 过 法 律 才 可 实施 。 

(13) 有 委员 认为 ， 中 国 没有 参与 这 些 国际 公约 ， 恐 怕 会 有 递 反 这 些 公 约 的 法 律 出 现 ， 故 本 休 对 

人 楼 的 保障 是 不 可 靠 和 不 足 绚 的 。 

(14) 有 委员 认为 香港 站 非 宗主 国 ， 而 中 国 未 必 可 完全 接受 这 些 国际 公约 ， 故 由 香港 确认 这 些 国 

际 公约 兹 非 可 行 之 法 。 

(D 有 委员 认为 ， 基 本 法 应 规定 即使 在 紧急 状态 时 居民 的 基本 人 楼 应 受 保 障 ， 不 能 剥夺 ， 因 为 

有 些 权利 是 绝对 的 ， 如 生存 的 权利 、 免 受 酷刑 的 权利 等 ; 以 及 建议 将 《公民 权利 和 政治 楼 

利 国际 公约 》 引 用 於 香 港 ， 在 香港 直接 有 效 ， 如 有 法 律 与 之 抵 钥 ， 均 属 无 效 。 另 有 委员 认 

为 这 样 的 规定 至 少 可 作 暂 时 的 措施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休 文 不 应 保留 “继续 有 效 ” 一 词 。 

理由 : 一 些 以 往 不 庆 用 於 香 港 的 条约 是 应 考虑 把 它们 列 入 适用 钝 围 中 。 

(2 > 

(3) 有 委员 建议 将 本 人 条 第 一 款 改 为 “..……….. 庆 用 於 香 港 的 有 关 规 定 应 通过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的 法 

律 子 以 实施 。” 

(4) 有 委员 建议 将 第 二 款 末 句 改 为 : “此 种 限制 不 得 与 本 休 第 一 款 所 列 公约 其 中 站 用 於 香港 的 

规定 抵 钥 ”。 

有 委员 建议 将 第 二 款 未 句 改 为 : “此 种 限制 不 得 与 三 份 公约 (《 公 民权 利和 政治 权利 国际 

公约 》、《 经 济 、 社 会 与 文化 权利 的 国际 公约 》 和 国际 劳工 公约 ) 庆 用 部 份 相抵 解 。” 

有 委员 建议 将 本 休 改 为 : “《 公 民权 利和 政治 权利 国际 公约 》、《 经 济 、 社 会 与 文化 权利 

的 国际 公约 》 和 国际 劳工 公约 适用 於 香 港 的 有 关 规 定 疙 续 有 效 。 

上 述 有 效 公 约 规定 通过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的 法 律 子 以 实施 。 

香港 居民 享有 的 权利 和 自由 ， 除 依法 规定 外 不 得 限制 。 此 种 限制 不 得 与 本 休 第 一 款 规 定 抵 

角 。” 

理由 : (i) 由 於 有 草 委 解 释 没 有 立法 的 让 用 公约 条文 都 是 有 效 的 ， 所 以 “通过 香港 特别 行 

政 区 的 法 律 子 以 实施 ”的 规定 可 以 删除 ， 否 则 ， 如 立法 机 关 不 立法 实施 有 效 公 

(5 So 

(6 Y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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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 人 条文 ， 根 据 目 前 写法 也 不 会 “与 本 休 第 一 款 规定 抵触 ”， 在 这 情形 下 ， 居 民 

的 权利 和 自由 便 认 以 得 到 足 绚 的 保障 。 

(ii) 即使 删 去 “通过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的 法 律 了 予以 实施 ”一 句 ， 也 不 会 使 本 休 的 规定 

妨 了 配 新 的 国际 公约 规定 通用 於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， 因 为 目前 的 写法 根本 已 不 能 对 

此 作出 保障 。 

(7) 有 委员 认为 ， 国 际 劳 工 公 约 是 一 专 有 名 词 ， 应 和 其 他 两 个 国际 劳工 公约 一 样 加 上 志 名 号 ， 

在 英文 方面 亦 应 相应 地 以 大 写 表 示 。 

(8) 有 委员 认为 将 国际 公约 有 效 的 规定 列 入 基本 法 的 附件 是 最 理想 的 做 法 。 

理由 : 内 然 有 意见 认为 将 国际 公约 写 入 基本 法 是 盲从 外 国 的 做 法 ， 但 该 委员 认为 目前 的 规 

定 已 依照 了 外 国 的 做 法 ， 而 且 ， 即 使 这 样 也 比 人 条 文 写 得 不 清晰 为 好 。 

(9) 有 委员 建议 ， 由 香港 确认 这 些 公约 ， 然 后 把 它们 透 过 立法 实施 。 

(10) 有 委员 认为 规定 有 效 的 国际 公约 规定 必须 予以 立法 实施 是 最 理想 的 做 法 。 

有 委员 提出 ， 关 於 庆 用 公约 规定 的 实施 ， 重 点 是 在 “继续 有 效 ” 冰 是 “通过 .……. 法 律 

予以 实施 ”? 换 句 话 ， 如 有 公约 规定 适用 於 香港 ， 但 没有 法 律 予以 实施 ， 这 规定 怎样 可 以 

“继续 有 效 ”? 或 法 院 可 否 按照 公约 规定 ， 处 理 有 关 没 有 法 律 子 以 实施 的 庆 用 规定 的 诉讼 ? 

(2) 有 委员 提出 ，“ 通 过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的 法 律 子 以 实施 ”是 否 指 立 法 机 关 必 须 对 有 效 的 公约 

规定 子 以 立法 执行 ， 而 不 是 指 立 法 机 关 会 藉 此 限制 居民 享有 适用 於 香 港 特别 行政 区 的 公约 

规定 ? 

有 委员 提出 ， 在 第 二 款 的 “本 休 第 一 款 规 定 ” 所 指 为 何 ? 

有 委员 提出 ， 起 草 委员 会 为 何不 探 纳 将 第 二 款 改 为 : “任何 限制 不 得 与 国际 公约 抵 钥 ” 的 

建议 ? 

有 委员 提出 ， 由 於 国际 劳工 公约 是 会 不 断 改进 的 ， 若 将 之 与 其 他 两 份 完整 的 公约 疼 列 ， 在 

“继续 有 效 ” 的 规定 下 会 否 令 新 订 定 的 劳工 公约 不 能 庆 用 於 香 港 特别 行政 区 

疝 题 : (1 > 

(3 

(4 Yi 

(5 忆 

第 四 十 一 条 

原文 : 在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境内 的 香港 居民 以 外 的 其 他 人 ， 依 法 享有 本 章 规定 的 香港 居民 的 楼 利和 自由 。 

意见 : (1D) 有 委员 认为 ， 第 三 十 九条 已 规定 了 两 份 国际 人 权 公 约 适 用 於 香港 ， 而 国际 人 权 公 约 是 保障 

基本 人 权 的 ， 但 本 休 却 规定 香港 居民 以 外 的 其 他 人 “依法 ”享有 第 三 章 规定 的 香港 居民 的 

权利 和 自由 ， 而 “依法 ”的 意思 又 不 清楚 ， 故 本 休 与 第 三 十 九条 可 能 有 抵 租 之 嫌 。 

第 四 十 二 休 

原文 : 兰 港 届 民 和 在 香港 的 其 他 人 有 道 守 香 港 特别 行政 区 实行 的 法 律 的 义务 。 

意见 ， (1]) 有 委员 认为 ， 由 於 本 章 是 关於 居民 的 权利 和 义务 ， 而 本 章 除 本 人 条 外 全 是 关於 权利 的 规定 ， 

故 本 休 的 存在 是 必要 的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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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有 委员 认为 ， 本 人 条规 定 香港 届 民 有 遵守 法 律 的 义务 ， 这 规定 可 用 来 春 被 指称 是 犯法 的 人 

的 合法 权利 。 以 前 就 本 休 提 出 的 反对 意见 都 不 猴 探 纳 ， 但 草 委 生 没 有 解释 要 有 这 样 规定 的 

理由 ， 其 实 每 休 法 律 都 已 规定 对 道 法 者 的 制裁 。 

建议 : (1) 有 委员 建议 ， 在 本 休 末 加 上 “但 无 服 兵役 的 义务 ”。 但 有 委员 认为 此 项 规定 不 用 一 定 在 本 

人 条 内 说 明 ， 只 要 在 基本 法 如 第 二 章 有 关中 港 关 傈 中 有 此 规定 便 可 。 

(2) 有 委员 建议 将 本 休 删 去 。 

理由 : 本 休 是 关於 香港 居民 的 基本 人 权 ， 而 这 规定 可 会 用 来 使 香港 居民 遵守 中 国法 律 ， 因 

为 在 中 国 害 法 中 ， 对 人 民 的 义务 是 有 所 规定 的 。 继 使 基本 法 没有 本 休 的 规定 ， 行 政 

机 关 也 必须 遵守 法 律 ， 因 为 在 基本 法 中 已 对 此 作出 规定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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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 法 放 询 委员 会 
政 制 专 走 小 组 
对 基本 法 (草案 ) 

第 四 章 、 附 件 一 、 附 件 二 及 附 健 的 意见 隆 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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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题 讨论 

行政 长 官 和 立法 会 的 产生 

设计 政 制 方案 时 要 考虑 的 原则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政 制 发 展 步伐 宁 稳 勿 乱 ， 这 是 因为 ， 

@ 要 保持 繁荣 安定 ;而 太 多 、 太 频密 的 政 制 变 更 或 检讨 都 会 引致 社会 不 安 。 

@ 原来 政治 制度 运作 良好 ， 应 在 此 基础 上 发 展 。 

@@ 进入 特别 行政 区 纪元 后 ,应 有 十 五 至 二 十 年 政 制 不 变 的 稳定 期 ， 以 便 在 已 有 基础 上 发 展 ， 

及 学 习 港 人 治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政 制 的 设计 应 照顾 到 港 人 意 顾 。 根 据 近 日 一 些 民意 调查 题 示 ， 市 民 希 望 加 快 民 

主人 进程 。 基 本 法 若 不 符合 市 民意 顾 ， 日 后 则 必然 有 争取 修改 基本 法 的 活动 ， 削 减 基本 法 应 有 

的 稳定 人 心 作用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政 制 的 设计 应 能 容许 各 方 的 参与 ， 及 种 合 作 ， 避 免 只 有 某 一 方面 掌权 ， 其 他 

派别 受制 於 前 者 之 下 。 亦 不 能 有 阁 派 人 轮流 执政 的 情况 出 现 ， 以 免 政策 变更 过 於 频繁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政 制 设计 应 能 保护 资本 主义 社会 ， 不 能 利 於 社会 主义 制度 的 产生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保 全 “一 国 两 制 ”、 真 正 的 “ 港 人 治 港 ” 是 应 有 的 原则 。 

对 政 制 设计 的 具体 建议 

有 委员 建议 ， 设 计 政 制 方案 时 ， 要 参考 各 方案 ， 以 取长补短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在 参考 的 过 程 中 ， 要 留意 避免 世 章 取 闵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在 量 方面 ， 支 持 二 零 零 三 年 以 直选 产生 行政 长 官 的 方案 可 能 较 多 ， 但 愤 疑 港 人 

是 否 真正 原意 等 到 二 零 零 三 年 才能 直接 静 举 行政 长 官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行 政 长 官 候选 人 的 提名 必须 开放 ， 以 符合 民主 精神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一 个 不 公开 的 提名 方法 ， 可 破坏 整个 选举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如 没有 提名 委员 会 ， 则 从 以 控制 被 提名 者 的 质 与 量 ， 而 且 亦 会 构成 行政 上 的 不 

便 。 何 况 ， 美 国 总 统 和 英国 首相 的 玩 遇 ， 亦 有 类似 的 提名 过 程 ， 可 见 此 制度 亦 非 一 定 不 民主 。 

有 委员 建议 限制 行政 长 官 候选 人 的 提名 。 因 为 现时 香港 仍 未 有 成 熟 的 政 赏 出现， 过 於 开 放 的 

提名 会 带 来 危险 。 

对 个 别 政 制 方案 的 讨论 

有 关 五 五 方案 

-1.1 有 委员 认为 ， 此 方案 较为 符合 港 人 意愿 ， 因 为 

@ 当中 建议 的 九 七 年 立法 会 直 玩 比例 估 一 半 或 以 上 ， 

@ 此 方案 以 时 间 表 形式 明确 题 示 立 法 会 所 有 岗 席 、 和 行政 长 官 普 玩 的 日 期 ， 

@ 建议 中 的 行政 长 官 最 终 的 产生 方式 ， 是 经 开放 式 提 名 ， 然 后 普 玩 。 

.1.2 有 委员 认为 ， 民 意 不 一 定 可 以 接受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， 而 非 在 第 一 届 普 玩 行 政 长 官 。 

有 关 三 十 八 人 方案 

.2.1 有 委员 认为 ， 功 能 团体 选举 有 其 明显 缺点 ; 它 只 容许 少数 人 参与 。 而 三 十 八 人 方案 所 倡议 的 

职业 组 别 选 举 ， 则 有 赋予 所 有 合资 格 选 民有 投票 的 权利 。 而 且 ， 在 职业 组 别 玩 举 所 产生 的 议席 

多 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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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中 ， 基 履 估 的 比例 有 三 分 之 一 。 这 个 比例 ， 较 之 很 多 其 他 玩 举 形式 所 容许 产生 的 基层 比例 

职业 组 别 玩 举 ， 则 肤 予 所 有 合资 格 选 民有 投票 的 权利 。 而 且 ， 在 职业 组 别 玩 举 所 产生 的 议席 

当中 ， 基 屠 估 的 比例 有 三 分 之 一 。 这 个 比例 ， 较 之 很 多 其 他 玩 举 形式 所 容许 产生 的 基层 比例 

为 高 。 功 能 团体 有 其 重要 性 ， 而 三 十 八 人 方案 的 建议 可 克服 其 缺点 ， 可 使 功能 团体 选举 较 长 

期 保留 。 

.2 至 於 行政 长 官 的 提名 围 ， 在 三 十 八 人 方案 的 建议 中 ， 有 四 分 之 三 成 员 是 由 一 人 一 标的 职业 组 

别 玩 举 所 产生 。 故 其 组 成 方法 亦 较 民主 。 

有 关 一 会 两 局 方案 

1 有 委员 认为 ， 这 方案 的 设计 背离 了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第 六 十 七 条, “最终 巡 至 全 部 议员 由 普 

选 产生 ”的 原则 ， 亦 不 符合 港 人 意 顾 。 

2 有 委员 认为 ， 只 要 是 符合 港 人 意 顾 ， 任 何 基本 法 的 条 文 都 可 作 适 当 修 改 。 

.3 有 委员 认为 ， 此 方案 有 利 於 长 期 稳定 、 能 照顾 各 界 利益 ， 其 建议 的 政 制 发 展 平稳 中 亦 有 进展 。 

.4 有 委员 支持 一 会 两 局 方案 及 建议 在 其 “功能 组 别 ” 中 加 入 小 商贩 一 席位 。 

有 了 关 四 四 二 方案 

.] 有 委员 认为 ， 此 方案 以 循序 潮 进 的 步伐 引入 更 多 民主 。 而 更 民主 的 立法 会 能 更 有 效 监 察 行政 

机 基 。 

.2 有 委员 认为 ， 这 方案 能 维持 资本 主义 制度 。 

.3 有 委员 认为 ， 这 方案 是 各 方 协调 的 后 果 ， 所 以 是 最 能 保障 繁荣 安定 的 ， 而 这 也 是 港 人 治 港 的 

第 一 步 。 

.4 有 委员 认为 ， 这 方案 关於 行政 长 官 的 提名 / 玩 笛 委员 会 的 组 成 和 提名 过 程 写 得 过 於 简单 ,应 多 

加 讨论 。 

.5 有 委员 认为 ， 这 方案 疼 非 五 五 方案 的 延 绩 ， 它 自 有 其 发 展 背 景 ， 不 可 混为一谈 。 

有 关 政 制 发 展 机 制 

时 间 表 

.1 有 委员 认为 ， 政 制 的 发 展 方向 及 步伐 难以 预计 ， 不 可 订 下 固定 的 时 间 表 。 政 制 的 发 展 应 由 将 

来 的 有 关 方 面 《 例 如 : 立法 会 ) 检讨 。 

4.1.2 有 委员 指出 ， 港 人 政治 意识 的 转变 订 以 预知 ， 政 制 的 制定 应 视 乎 当时 的 情况 而 定 。 机 

je 

.3 有 委员 认为 ， 订 定 的 时 间 表 应 与 九 七 年 有 密切 的 关 傈 ， 令 那些 留 港 的 人 士 渴 得 他 们 正 参与 政 

制 的 转变 ， 亦 曾 作出 努力 。 

.4 有 委员 认为 ， 时 间 表 也 须 有 目标 性 ; 如 果 只 是 因 时 制 宜 ， 似 乎 会 失去 目标 。 但 在 订 明 时 间 表 

时 ， 应 颇 及 公民 教育 与 社会 发 展 老 非 固定 ， 也 可 订 明 於 某 段 时 间作 一 检讨 ， 会 比较 实际 。 

全 民 投 票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如 订 明 以 全 民 投 票 决定 是 否 普 玩 行 政 长 官 ， 倒 不 如 由 港 人 直接 以 普 静 方式 选 出 

行政 长 官 ， 毋 须 多 此 一 举 。 

行政 立法 关 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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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 长 官 在 立法 会 内 获得 施政 上 必需 的 支持 的 方法 

产生 上 的 安排 

.1 有 委员 认为 ， 行 政 长 官 唯 有 由 立法 会 产生 ， 才 可 保证 其 获得 立法 会 完全 的 支持 。 

.2 有 委员 认为 ， 只 要 两 者 的 产生 途径 不 同 ， 支 持 便 不 会 是 必然 的 。 

行政 长 官 会 同行 政局 /立法 局 

.1 有 委员 认为 ， 行 政 长 官 若 接受 行政 局 的 意见 ， 便 可 得 到 完全 的 支持 。 

.2 有 委员 认为 ， 若 根据 目前 行政 长 官 会 同 立法 局 的 做 法 ， 立 法 局 的 意见 只 属 参 考 性 ， 行 政 长 官 

的 决定 可 以 与 之 相反 ， 但 仍 是 最 终 的 。 在 这 情况 下 立法 会 便 无 力 反 对 。 

.3 有 委员 认为 ， 全 世界 的 内 关 政 府中 ， 行 政局 只 是 说 询 性 的 ， 对 行政 长 官 设 有 必然 的 约束 性 。 

小 询 委员 会 
1 有 委员 认为 ， 应 该 将 行 之 有 效 非 害 制 性 的 措施 变 为 害 制 性 的 措施 ， 例 如 将 非 害 制 性 的 洲 询 委 

员 会 变 为 审 制 性 的 设立 。 

.2 有 委员 认为 ， 设 立 玄 询 委员 会 是 将 目前 的 制度 强化 ， 是 可 行 的 ， 但 其 产生 方法 及 权力 等 都 需 

要 再 加 研究 。 

.3.3 有 委员 建议 加 入 设立 落 询 委员 会 的 条 文 : 其 成 员 三 分 之 一 由 行政 长 官 委任 ， 三 分 之 一 由 立法 

会 互 愤 ， 三 分 之 一 由 有 关 的 专业 人 士 出 任 。 这 类 委员 会 可 促进 行政 与 立法 的 漠 通 。 

.4 有 委员 认为 ， 不 少 国家 也 有 玄 询 委员 会 的 设立 ， 例 如 瑞士 在 政策 尚未 向 立法 局 提出 前 ， 已 在 

小 询 委员 会 内 讨论 及 进行 协调 了 ， 而 行政 机 关 不 骑 取 洲 询 委员 会 意见 的 机 会 非常 小 。 

.3.5 有 委员 认为 ， 所 谓 “ 行 之 有 效 ” 的 措施 兹 不 清楚 ， 而 且 将 非 害 制 性 的 措施 保留 为 习惯 性 的 设 

立 较 有 理性 。 

.6 有 委员 认为 ， 目 前 的 族 询 委员 会 只 是 循 习 惯 产 生 的 ， 行 政 长 官 可 按 已 意 委任 ， 兹 没有 什么 规 

限 。 但 若 将 来 在 害 制 上 规定 其 产生 方法 ， 其 中 更 有 由 婉 举 产生 ， 而 权力 却 没 有 改变 ， 仍 是 玄 

询 性 质 ， 这 样 便 会 混 消 了 洲 询 及 反映 民意 的 效能 ， 亦 可 能 会 衣 弱 立法 机 关 对 行政 机 关 的 监察 

功能 。 

.3.7 有 委员 认为 ， 雍 询 委员 会 变 为 害 制 性 的 设立 东非 好 事 。 因 为 目前 港 督 若 不 同意 落 询 组 织 的 意 

见 是 需 向 英国 外 交 事 务 部 报告 的 ， 那 床 将 来 行政 长 官 若 不 同意 这 些 落 询 组 织 的 意见 ， 便 要 壬 

中 国 报告 了 。 

其 他 

1 有 委员 认为 ， 应 让 立法 会 更 多 了 解 政府 运作 ， 因 为 目前 立法 局 议员 在 了 解 政府 的 考虑 后， 多 

会 支持 其 做 法 。 

.2 有 委员 认为 ， 由 於 行政 长 官 和 立法 会 是 分 别 由 不 同 途径 产生 的 ， 政 党 政治 是 解决 两 机 关 协 作 

的 方法 。 

监察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行 政 机 关 应 就 其 制定 的 政策 及 决策 向 立法 机 关 和 负责。 换 句 话说 ， 如 果 行 政 机 天 

不 履行 他 们 的 承诺 ， 理 应 接受 立法 机 关 的 质询 及 调查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立 法 会 对 行政 机 天 的 监察 与 政策 制定 的 效率 必定 是 相对 的 ， 因 此 在 考虑 加 强 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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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会 的 监察 权 的 同时 ， 应 考虑 社会 原意 拾 北 多 少 行政 效率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在 未 有 政党 政治 之 前 ， 为 免 政 令 不 行 ， 社 会 付出 太 多 代价 ， 应 相应 地 避免 立法 

会 挤 有 过 多 的 改 察 权 。 然 而 有 委员 认为 这 样 做 只 会 为 独裁 政府 铺路 ， 因 为 政府 的 权力 只 会 朋 

溧 ， 而 不 会 减少 。 但 有 认为 目前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的 规定 ， 兹 不 会 产生 独裁 的 行政 机 关 。 

制衡 

有 委员 认为 ,《 基 本 法 (草案 )》 内 有 了 关 立 法 会 与 行政 长 官职 权 的 分 配 冀 不 公平 , 现 有 行政 机 天 

向 立法 机 关 负 责 的 规定 也 不 能 赋予 港 人 足 绚 的 信心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具 苯 执 行政 策 的 司 级 官员 及 局 长 等 官职 只 是 由 行政 长 官 提 命 ,中 央 任 命 ,而 设 有 

规定 需 由 立法 会 通过 ， 这 站 不 恰当 。 若 需 由 立法 会 通过 ， 便 可 迫使 行政 机 天 与 立法 查 关 合作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立 法 会 时 免 行 政 长 官 的 过 程 过 於 累 效 ， 建 议 应 以 简单 大 多 数 便 可 需 免 行政 长 官 ; 

否则 在 行政 长 官 受 中 国 灰 力 的 情况 下 ， 将 来 行政 立法 很 允 巡 至 权力 制衡 或 “负责 ”的 关 傈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目 前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给 予 行政 长 官 权力 过 大 : 他 有 解散 立法 会 的 权力 ， 但 为 

求 保持 政局 稳定 ， 立 法 会 又 不 能 早 免 行政 长 官 。 但 这 样 可 能 会 出 现 害 制 危机 ， 故 建议 探 用 美 

国 的 处理 方法 ， 就 是 行政 长 官 有 否决 议案 的 权力 ， 但 当知 决 案 遭 立法 会 以 2/3 票 数 再 否决 ,该 

议案 便 可 得 到 通过 。 

回应 社会 上 关於 行 政 长 官 可 宣 侯 特 别 行政 区 进入 紧急 状态 的 建议 ， 有 委员 认为 不 能 使 行政 长 

官 扩 有 此 特权 ， 而 应 将 此 权 如 特别 行政 区 政府 。 故 有 关 休 款 应 注 明 行政 长 官 在 依照 香港 特别 

行政 区 法 律 下 ， 有 权 宣 做 特别 行政 区 进入 守 急 状 感 。 

该 委员 站 补充 ， 若 上 述 意 见 不 能 反映 在 条 文 上 ， 则 以 不 列 出 有 关 休 文 为 佳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基 本 法 的 第 五 十 六 休 第 二 款 、 六 十 三 休 第 固 项、 七 十 三 休 第 口 、 白 项 ， 和 第 七 

十 三 条 的 规定 都 是 一 些 关 卡 ， 使 行政 长 官 不 同意 的 法 律 草案 以 提出 。 故 第 四 十 九条 “发 回 

重 议 ”的 情况 是 不 会 发 生 的 。 

对 休 文 的 讨论 

第 四 十 七 条 

有 委员 建议 效法 美国 ， 把 行政 长 官 财产 交 耶 不 受 外 来 指示 的 信 旗 基金 管理 。 

原因 是 行政 长 官 的 廉 次 对 一 个 政府 的 稳定 ， 是 非常 重要 的 。 例如 ， 在 日 本 、 菲 律 宾 、 韩 国 ， 

行政 长 官 的 贪污 ， 都 导致 政府 的 倒台 。 

第 四 十 八条 

第 五 项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此 项 规 限 了 行政 长 官 只 能 对 中 央 咒 免 主 要 官员 作 建议 ， 而 无 实际 时 和 免 权力 。 他 

认为 应 改 为 行政 长 官 可 报请 中 央 人 民政 府 早 免 此 等 官 只 ， 令 任 与 免 的 程序 一 致 。 

有 委员 同意 上 述 建 议 ， 兹 指出 委任 主要 官员 的 是 中 央 人 民政 府 ， 故 亦 应 由 中 央 邮 免 ， 惟 希望 

此 项 任免 程序 属 象征 性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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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丰 二 项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此 项 给 予 行 政 长 官 决定 政府 官员 等 是 否 出 席 作 证 的 权力 过 大 。“ 安 全 和 重大 公 

共 利 益 的 考虑 ”所 指 又 不 清楚 ， 亦 加 强 了 行政 长 官 权 力 。 

第 四 十 九条 

有 委员 建议 删 去 此 人 条 末 : “或 按 本 法 .……:. 处 理 ” 一 语 。 

该 委员 为 保障 行政 长 官 和 立法 机 关 的 稳定 和 合作 ， 认 为 当 有 三 分 之 二 立法 会 议员 再 度 通过 某 

一 法 案 时 ， 行 政 长 官 便 得 在 一 个 月 内 签署 。 此 外 ， 根 据 同一 理由 ， 亦 不 想 行政 长 官 可 解散 立 

法 会 ， 或 立法 会 有 权 向 行政 长 官 投 不 信任 票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应 考虑 在 行政 长 官 和 立法 会 “经 协商 仍 不 能 取得 一 致意 见 ” 的 情况 下 ， 应 如 何 

给 行政 长 官 所 需要 的 权力 。 

第 五 十 条 

上 承 3. ] 建 议 ， 有 委员 提议 删 去 第 五 十 人 条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应 考虑 在 行政 长 官 和 立法 会 “经 协商 仍 不 能 取得 一 致意 见 ” 的 情况 下 ， 应 如 何 

给 行政 长 官 所 需要 的 权力 。 

第 五 十 一 条 

有 委员 建议 删 去 本 休 第 二 句 : “如 果 由 於 .………. 短期 拔 款 。” 因 在 该 委员 构想 中 ， 行 政 长 官 

没有 解散 立法 会 的 权力 ， 故 无 需 列 出 有 关 此 情况 的 条 款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应 有 规定 订 明 申请 临时 拔 款 的 程序 。 

第 五 十 二 人 条 

为 确保 行政 长 官 和 立法 会 的 合作 ， 有 委员 建议 删 去 此 人 条 的 口 和 白 款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第 (二 ) 款 的 规定 盐 不 完善 ， 因 为 行政 长 官 可 以 不 批准 重 玩 的 立法 会 成 员 再 提 该 议 

案 ， 而 行政 长 官 便 不 会 因 再 次 拒 侈 签署 该 议案 而 被 迫 酵 职 了 。 

第 五 十 五 条 

有 委员 建议 删 去 “社会 人 士 ”作为 行政 会 议 的 组 成 。 因 恐怕 会 有 一 些 具 政治 背 境 ， 而 非 来 自 

跑 举 或 公务 员 架 构 的 人 士 成 为 行政 会 议 成 员 ， 对 行政 长 官 作出 影 顷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“ 社 会 人 士 ”即使 不 能 进入 行政 会 议 ， 仍 有 其 他 和 途径 去 影响 行政 长 官 的 决策 。 

两 者 的 后 果 是 相 若 的 。 

有 委员 指出 ， 现 时 不 少 行政 会 议 成 员 都 是 非 官员 、 非 立法 局 议员 的 社会 人 士 ， 而 他 们 往往 庆 

於 要 位 ， 能 为 行政 长 官 提供 寞 贵 的 意见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应 保留 “社会 人 士 ”， 廊 行政 长 官 有 多 一 点 弹性 。 冀 认为 这 是 对 行政 长 官 信任 

的 表现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如 行政 会 议 排 拒 其 他 社会 人 士 的 参 予 ， 便 会 有 更 多 成 员 来 自立 法 会 。 这 将 影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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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 、 立 法 的 独立 性 ， 加 重 两 者 的 依赖 。 

有 委员 建议 ， 为 加 强行 政和 立法 的 合作 、 和 行政 长 官 对 外 洲 询 和 解释 的 原则 ， 行 政 长 官 提名 

进入 行政 会 议 的 社会 人 士 ， 应 多 得 立法 会 议 的 同意 。 

第 五 十 六 人 条 

有 委员 建议 删 去 “解散 立法 会 ”一 语 ， 认 为 行政 长 官 不 应 解散 立法 会 。 

第 五 十 七 条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廉 政 公署 是 否 仍 应 只 对 行政 长 官 负责 很 值得 商 椎 ， 因 为 这 样 会 令 行 政 长 官 及 廉 

政 公 署 猴 得 很 大 的 权力 。 

有 委员 建议 ， 廉 政 公 署 应 向 立法 会 负责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廉 政 公 署 工作 兹 非 公开 ， 其 调查 对 象 可 及 社会 各 界 人 士 ; 加 上 现时 对 港 督 负 责 

的 效果 亦 佳 ， 故 宜 保留 原来 做 法 。 

有 委员 建议 ， 行 政 长 官 在 委任 廉政 专员 前 ， 应 先 得 立法 会 批准 。 

第 五 十 八条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审 计 署 应 向 立法 会 主席 负责 ， 符 别 因为 其 工作 是 公开 的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规 定 审计 署 对 行政 长 官 负责 是 不 恰当 的 ， 目 前 它 其 实 是 向 作为 立法 局 主席 的 洪 

窗 负 责 ， 因 此 将 来 审计 署 仍 应 该 向 立法 会 负责 。 

第 六 十 二 条 

有 委员 认为 应 加 上 一 款 ， 规 定 特别 行政 区 政府 在 必要 时 可 依法 向 中 央 人 民政 府 请 求 调动 军队 ， 

到 特别 行政 区 协助 维持 治安 和 救 炎 。 因 注 明 要 “依法 ”， 立 法 机 关 便 可 对 军队 调动 作出 制衡 。 

第 六 十 三 人 条 

对 於 有 市 民 建议 改 此 人 条 的 “检察 部 门 ” 为 “ 律 政 司 ”， 有 委员 应 为 芯 不 可 取 。 因 为 律 政司 是 

由 中 央 委 任 的 主要 官 具 ， 具 有 政治 功能 ， 应 与 检察 部 门 的 功能 有 所 区 别 ， 不 宜 以 此 代 彼 。 

第 六 十 四 人 条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本 休 中 政府 向 立法 机 天“ 负责” 的 定义 过 於 狭 窄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此 休 应 改 为 : “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行政 机 关 必 须 遵守 法 律 ， 对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立法 

机 关 负 责 。 香 港 特别 行政 区 行政 机 关 (一 ) 执行 立法 机 天 通过 站 已 生效 的 法 律 ; 全 ) 定 期 问 立 

法 机 关 作 施政 报告 ; 人 三) 接受 立法 机 关 监 察 ; (四 ) 答 覆 立 法 机 关 成 员 的 质询 ， 接 受 或 协助 立 

法 机 天 就 特别 问题 进行 调查 ; (五 ) 征 税 和 公共 开支 须 经 立法 机 关 批 准 ， 在 公共 开支 方面 接受 

立法 机 关 鉴 察 。” 

新 的 人 条文 能 使 行政 对 立法 负责 的 乱 围 扩大 ， 令 互相 制衡 更 有 效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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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六 十 五 条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此 休 的 规定 太 入 统 ， 应 重新 具体 界定 ， 因 为 将 来 政 制 的 权力 架构 已 改变 ， 不 能 

仍然 维持 目前 的 情况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此 休 强 调 “保留 ”， 会 妨 醋 新 的 玄 询 组 织 产生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此 人 条 针 对 的 是 制度 ， 而 非 个 别 机 构 。 若 现 有 制度 至 九 七 年 没有 重大 变动 ， 则 不 会 

产生 大 问题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“ 原 ” 字 应 解 作 基本 法 生效 的 时 刻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在 解释 此 休 时 ， 应 较 圳 活 地 从 大 原则 着 眼 ， 不 应 喜 留 在 小 季 上 ， 才 可 解决 当中 

疑问 。 

第 七 十 一 条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立 法 会 主席 不 应 独揽 决定 议程 的 权力 。 当 有 一 定 比例 的 议员 要 求 时 ， 立 法 会 主 

席 便 应 加 入 该 项 议程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在 一 定 比例 店员 要 求 下 ， 立 法 会 主席 亦 应 召开 合议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无 需 过 份 担心 立法 会 主席 会 拥有 过 多 权力 。 因 立法 会 本 身 应 有 一 套 会 议 常规 控 

制 会 议 还 作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应 把 此 休 第 五 项 前 移 ， 使 首 句 变 成 : “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立法 会 主席 根据 立法 会 

会 该 规则 行使 下 列 职权 : ”。 如 此 ， 其 权力 便 有 限制 。 

第 七 十 二 人 条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应 於 第 多 项 中 加 入 “主要 官员 ”。 

第 七 赶 三 休 

有 委员 建议 改 最 后 一 句 为 : “ 凡 涉 及 政府 政策 者 ， 须 由 立法 机 关 和 行政 机 关 租 成 的 政策 委员 

会 提出 。” 

这 个 委员 会 的 成 员 三 分 之 一 应 为 行政 长 官 任命 、 三 分 之 一 为 立法 会 推 延 、 其 余 三 分 之 一 由 有 

关 的 专业 人 士 出 任 。 

附 绿 

有 委员 建议 第 三 项 中 “和 劳工 、 基 层 、 宗 教 等 ” 改 为 ; “和 劳工 、 社 会 服务 、 宗 教 等 ”， 以 求 与 

附件 一 、 三 中 同类 排列 方式 一 致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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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题 讨论 

政策 性 人 条文 

有 委员 指出 ， 省 洲 害 法 中 列 明 省 与 省 之 间 的 绝对 自由 贸易 权 ， 便 引起 很 多 政府 被 起 诉 的 个 案 。 

现在 基本 法 中 第 一 百 一 十 一 休 和 一 百 一 十 四 休 的 政策 性 条文 ， 亦 有 相同 腺 病 。 所 以 在 普通 法 中 ， 

法 律 休 文 字眼 上 的 混 清 或 含糊 是 很 容易 产生 法 律 诉讼 的 。 建议 在 基本 法 中 : 

(D 增加 一 项 “主要 人 条款 ”， 只 涉 及 外 交 和 国防 事务 者 外 ) ， 香 港 特别 行政 区 立法 机 关 为 特区 

的 和 平 、 秩 序 和 良好 管 治 制定 法 律 。 (可 在 草案 第 十 七 条 增 加 这 休 款 。) 及 

(2) 把 《法 律 释 义 及 通则 条例》 (香港 法 例 第 一 章 ) 第 十 九条 的 规定 ， 纳 入 基本 法 : 

“ 休 例 必须 是 为 有 被 缺 去 肌 的 作用 ， 按 其 真正 用 意 、 涵 义 及 精神 ， 兹 为 了 确保 能 巡 致 其 目 

的 ， 作 出 公正 、 广 谤 及 不 拘泥 字面 的 释疑 及 释义 。” 

途 : 详 见 “ 关 於 《 基 本 法 (草案 )》 第 一 百 一 十 一 休 和 第 一 百 一 十 四 休 的 备忘录 ”) 

有 委员 认 ， 为 将 上 述 两 休 建 议 的 条款 加 入 基本 法 中 站 不 可 行 ， 愤 疑 此 两 休 建 议 的 休 款 是 否 会 高 

於 “ 总 则 ”内 的 条文 。 

有 委员 提出 现在 解决 政策 性 条 文 问题 的 方法 可 有 三 种 : 

(1D) 把 政策 性 人 条文 放 和 进 附件 

(2) 在 基本 法 中 加 入 一 项 “主要 人 条款 ”及 把 《法 律 释 闵 及 通则 人 条例》 (香港 法 例 第 一 章 ) 第 十 九 

人 条 的 规定 纳入 基本 法 中 。 

(3) 对 现时 政策 性 人 条文 作 进一步 修改 

而 有 些 委员 表示 性 同 第 二 种 方法 ， 因 为 可 以 避免 将 来 引起 不 必要 的 法 律 诉 讼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实 际 上 政策 性 休 文 兹 不 会 引起 法 律 诉 讼 的 问题 ， 有 关 的 颇 虑 是 不 必要 的 。 

有 委员 则 反对 政策 性 条文 写 进 基本 法 内 ， 原 因 有 二 : 

(D 现时 的 《英皇 制 诸 》 兹 没有 政策 性 人 条文; 而 立法 局 通过 的 也 只 是 法 律 而 不 是 害 法 ， 所 以 不 

会 引起 这 方面 的 问题 。 但 是 在 未 来 的 情况 仍 允 预料 下 ， 便 将 政策 性 条文 写 进 基本 法 中 ， 会 

引起 的 法 律 诉讼 兹 不 是 没有 可 能 的 ， 癌 且 ， 在 美国 ， 政 府 被 告 违 审 的 事例 亦 甚 多 。 

(2) 另外 对 促成 香港 繁荣 的 经 济 因素 ， 现 时 的 争论 仍 甚 多 ; 再 加 上 何 种 经 济 政策 对 未 来 五 十 年 

特别 行政 区 的 发 展 才 最 有 利 亦 训 预料 ， 如 果 雇 然 地 将 现时 认为 正确 的 经 济 政策 写 进 基本 法 

内 ， 是 绝对 不 智 的 做 法 。 

有 委员 提议 ， 这 入 研究 经 济 及 各 章节 休 文 ， 以 解决 即使 在 基本 法 中 加 入 政策 性 条文 ， 仍 可 避免 

特别 行政 区 政府 因 不 能 达到 基本 法 所 规定 而 被 起 诉 的 问题 。 

有 委员 表示 ， 内 地 草 委 直至 现在 仍 不 接受 附件 的 建议 ， 是 因为 他 们 认为 《中 英 联 合击 明 》 所 有 

的 规定 都 必须 如 实 或 经 过 庆 当 的 修改 后 写 进 基本 法 正文 内 。 但 该 委员 指出 第 一 百 零 六 及 一 百 零 

七 条 的 内 容 在 《中 英 联 合 声明 》 中 兹 无 特别 提 及 ， 因 此 把 这 两 条 移 到 附件 去 是 不 成 问题 的 。 

有 委员 建议 ， 在 第 一 百 零 六 条“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的 财政 预算 ”、 第 一 百 零 七 休 第 二 款 “ 香 港 特 

别 行 政 区 ”及 第 一 百 一 十 七 、 第 一 百 一 十 八条“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政府 ”和 后 加 上 “可 ” 字 ， 因 为 

这 些 只 是 政策 和 意向 声明 ， 在 《中 英 联 合 声明 》 内 站 无 规定 。 加 上 “可 ” 字 ， 仿 这些 人 条文 更 宪 

活 。 站 建议 在 第 一 百 五 十 七 休 加 上 一 款 ， 规 定 应 根据 基本 法 的 宗旨 ， 不 拘 字 闵 的 解释 基本 法 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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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 上 述 的 修改 。 因 为 这 章 很 多 人 条文 都 只 是 意向 声明 ， 如 依 目前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的 字眼 ， 立 

法 机 天 将 受到 不 必 的 限制 。 襄 且 ， 制 订 这 些 人 条文 的 目的 兹 不 是 要 创造 一 些 可 交 法 院 审判 的 法 律 

权利 。 

准备 金 

有 的 委员 认为 ， 维 持 百 分 之 百 的 准备 金 对 香港 的 经 济 繁 柠 至 为 重要 ， 而 且 多 年 来 本 港 货 囊 发 行 

名 有 次 人 备 金 的 存在 。 故 建议 将 《基本 法 (草案 ) 征 求 意见 稿 》 内 第 一 百 一 十 五 条 重新 列 入 草案 之 

中 ， 壮 删 去 “外 种 ”三 字 ， 以 容许 准备 金 外 黎 、 港 黎 益 存 。 有 委员 则 建议 以 “可 自由 兑换 的 货 

凡 澡 代 蔡 讨 外 党 上 全 

有 委员 认为 《基本 法 (草案 ) 征 求 意见 稿 》 内 有 了 关 准 人 备 金条 文 被 删 去 的 原因 可 能 是 这 人 条文 被 视 为 

不 必要 的 束缚 ， 而 且 没 有 考虑 到 外 虑 金 买 南港 元 以 保 虑 值 所 需 的 埠 活 性 。 但 在 有 其 他 方法 可 以 

控制 港元 种 值 的 情况 下 (例如 新 的 会 计 安 排 容 许 政府 控制 货 黎 市 场 的 现金 流量 , 从 而 更 直接 地 

控制 本 地 利率 ， 外 虑 基金 可 发 行 短 期 债券 来 借款 等 ) ,可 能 更 有 理由 壮 成 将 该 条文 的 内 容 修改 后 

再 次 列 入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中 : 

“ 港 种 的 发 行 ， 必 须 有 不 低 於 百分之百 的 可 自由 兑换 的 外 莉 基 金 储 人 备 的 支持 。” 

有 委员 认为 香港 的 经 济 规模 不 大 ， 保 留 不 少 於 百分之百 准备 金 的 原则 是 必须 的 。 即 使 将 来 真 的 

须要 运用 超额 发 行 、 信 用 发 行 等 措施 ， 而 要 更 改 现行 的 准备 金 制度 ， 方 才 修改 基本 法 也 未 笋 不 

可 。 

低 税政 策 与 平衡 预算 的 问题 第 一 百 零 六 休 及 一 百 零 七 条 ) 

有 委员 认为 第 一 百 零 六 休 的 修改 具有 进步 ， 但 仍 忽 略 了 政府 须 作 大 量 开支 可 能 出 现 的 问题 。 例 

如 未 来 特别 行政 区 政府 策 资 愉 起 新 机 场 的 费用 便 可 能 超出 其 收入 。 

另外 ， 财 政 预算 与 本 地 生产 总 值 的 增长 率 相让 应 的 规定 亦 无 必要 。 因 为 往往 预计 增长 率 与 实质 

增长 率 骨 有 出 入 。 

原则 上 ， 政 府 的 财政 预算 各 会 多 作 一 点 至 余 ， 然 后 根据 日 后 实际 情况 而 作出 调整 (增加 收入 、 

减少 、 或 延 还 支出 或 笋 管 痛 下 ) ， 以 巡 至 平衡 另外， 政府 为 发 展 及 基本 工程 扼 出 的 款项 日 益 

鹿 大 ， 目 前 政府 把 这 些 亡 大 的 拉 款 当 作 经 常 支出 ， 这 做 法 宜 在 一 九 九 七 年 后 继续 。 基 於 以 上 各 

种 考虑 ， 建 议 将 一 百 零 六 人 条 作 以 下 修改 疼 列 入 附件 中 : 

“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的 财政 预算 以 量入为出 (支出 包括 拖 出 的 专款 ) 为 原则 ， 其 增长 率 与 本 地 生产 

总 值 的 增长 率 相符 。 如 有 例外 情况 ， 某 一 年 度 出 现 财政 赤字 ， 香 港 特别 行 政 区 以 在 下 一 年 或 其 

后 囊 可 能 短期 内 恢复 收 支 平衡 为 目的 。” 

有 委员 认为 基本 法 内 窟 进 低 税 政策 及 平衡 预算 背后 所 根据 的 经 湾 理 论 ， 其 本 身 的 假设 实 有 不 正 

确 的 地 方 : 

(D 以 为 审 法 的 制订 是 唯一 及 最 佳 控制 政府 财政 权力 的 机 会 。 其 实在 一 民主 社会 中 ， 即 使 在 立 

审 后 ， 仍 可 通过 某 些 程序 或 手段 对 政府 的 财政 权力 作出 限制 ， 例 如 美国 的 所 谓 “纳税 者 产 

变 ” (taxpayer Tevolt) 便 为 一 例证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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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以 为 政府 是 一 个 追求 最 大 财政 收入 者 (every goveTnment is 8 revenue maximizing 

government) ， 站 透 过 财政 收入 的 增加 而 增强 政府 权力 。 此 点 不 单 与 现时 港 府 的 做 法 不 太 

吻合 ， 而 且 存 有 过 份 主 映 成 份 ， 未 必 一 定 要 接受 。 

(3) 以 为 小 政府 一 定 是 好 的 。 事 裤 亦 非 如 此 ， 因 为 政府 的 大 小 要 视 乎 社会 发 展 程度 而 言 ， 例 如 

一 个 社会 处 於 经 济 发 展 初期 时 ， 小 政府 就 不 太 让 合 。 

出 口 配额 

有 委员 指出 ， 为 恐 防 香 港 的 出 口 配额 会 因 一 些 香港 感 家 在 内 地 设 感 生产 而 被 转移 到 内 地 去 ， 在 

基本 法 中 应 有 较 明确 的 条文 来 保障 启 於 香 港 的 出 口 配额 不 会 流失 至 别处 ， 具 体 建 议 可 参考 说 询 

报告 第 五 册 人 条文 总 报告 第 一 百 二 十 休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出 口 配额 的 问题 在 基本 法 中 仍 未 有 解决 ， 希 望 有 关 问 题 可 在 基本 法 中 有 较 明 确 的 

交代 。 

对 外 贸易 关 倒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香 港 作为 一 个 细小 的 对 外 贸易 经 济 ， 能 保持 以 独立 单位 与 国际 组 织 签订 各 经 济 休 

约 ， 对 香港 的 经 济 发 展 极为 重要 ， 故 此 建议 将 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第 七 章 第 一 百 五 十 条， 加 强 有 

关 对 外 经 湾 贸 易 的 人 条文， 冀 放 入 第 五 章 经 济 一 章 内 。 

有 上 关 休 文 讨论 的 问题 

第 一 百 零 四 休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第 一 款 “ 依 法 保 访 私人 和 法 人 财产 的 取得 、 使 用 、 上 处 置 和 继承 的 权利 ”的 “ 依 

法 ”保护 仍 有 不 足 。 因 为 当 法 律 的 保护 不 足 移 时 ， 立 法 会 根据 基本 法 亦 无 责任 去 立法 保护 这 些 

财产 。 建议 改写 为 ”“ 香 港 特别 行政 区 以 法 律 保 访 私人 和 法 人 财产 ...” (The Hong Kong 

Administrative Region Shall protect by ]aw the Tright of individuals and legal 

perSons ...)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第 三 款 “ 企 业 所 有 权 和 外 来 投资 均 受 法 律 保 访 。” 的 “外 来 投资 ”意思 含糊 ， 容 

易 引 起 速 外 来 投资 在 港 生意 上 的 青 盯 也 受 法 律 保 访 的 看 法 。 建 议 改 窟 为 “企业 所 有 权 和 外 来 投 

资 的 所 有 楼 均 受 法 律 保 访 。”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第 二 款 “实际 价值 ”的 “实际 ”二 字 意 思 含 糊 ， 对 “价值 ”二 字 说 明 不 多 。“ 公 

平 ”二 字 太 主 枫 ， 所 以 加 人 进去 也 没有 用 。 参 考 收回 官 地 条例 (香港 法 例 第 一 百 二 十 四 章 ) 第 十 、 

十 一 、 十 二 人 条 或 会 有 帮助 ， 其 中 的 规定 说 明 政 府 收 地 和 后 如 何 确定 需 付 的 赔 僵 。 因 此 建议 《基本 

法 (草案 ) 》 第 一 百 零 四 休 根 据 该 休 例 的 有 关 规 定 改 寓 为 : 

“征用 财产 的 补偿 应 在 适当 兼顾 所 有 需 考 虑 的 有 关 因 素 的 情况 下 ， 相 等 於 被 征用 财产 的 所 有 人 

蒙受 的 损失 。 该 补偿 应 可 自由 兑换 ， 不 得 无 故 还 延 支付 。?” 



第 一 百 零 七 条 

有 委员 建议 ， 第 二 款 “taxX Teductions and exemptions2” 改 为 “taxX deductions， 

al11owances and exemptions” ( 广 : 这 只 是 英文 翻译 本 的 问题 ， 中 文本 无 须 修 改 ) 

第 一 百 一 十 王 作 

有 委员 建议 ,在 “继续 开放 外 虑 、 黄 金 、 证 券 、 期 货 ...” 和 后 加 上 “商品 及 其 他 贵金属 ” (Comm- 

odities and other precious metals) 等 字眼 。 

有 委员 建议 ， 英 文本 第 二 款 应 删 去 “... shall rafeguard the free flow of 8a11 capita]2 

的 “8]1]” 字 。 因 为 《基本 法 草案) 征求 意 见 稿 》 中 文本 第 一 百 一 十 三 条 ( 即 现今 第 一 百 一 十 

一 条 )“ 保 障 一 切 资金 流动 ”的 “一 切 ” 三 字 已 被 删除 。 

第 一 百 二 十 条 

有 委员 指出 如 根据 条文 所 述 ， 用 以 衡量 应 课 差 钢 租 值 的 准则 如 有 重大 改变 时 ， 每 年 百 分 之 三 的 

应 课 差 角 亦 可 能 为 之 调 高 。 故 此 ， 对 现时 用 以 衡量 应 课 差 詹 租 值 的 准则 应 加 以 肯定 及 建立 一 个 

适当 的 有 关上 诉 途 径 。 

其 他 

有 委员 认为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应 享有 高 度 自 治 ， 而 其 所 奉行 的 资本 主义 应 发 展 到 怎样 的 模式 ， 也 

应 由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本 身 决 定 ， 决 不 是 由 内 地 政府 在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来 发 展 资 本 主义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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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中 译本 ) 

关 冯 基本 法 《和 草案 ) 
第 一 百 一 十 一 休 和 第 一 百 一 十 四 休 

的 傅 坊 色 
列 是 偷 大 律师 

从 第 一 百 一 十 一 休 和 第 一 百 一 十 四 人 条 所 看 到 的 问题 ， 正 是 第 五 章 很 多 人 条文 都 存在 的 问题 。 问 题 

的 瘾 结 在 於 : 基本 法 要 在 普通 法 解释 制度 的 严格 标准 下 ， 经 得 起 考验 。 如 基本 法 规定 特区 政府 

要 负 起 某 种 法 律 责任 ， 根 据 普通 法 的 观念 ， 即 等 於 构成 相应 的 一 种 权利 。 普 通 法 保护 商人 的 合 

法 利益 ， 因 此 ， 基 本 法 如 规定 政府 要 负 起 保障 资金 自由 流动 的 责任 ， 商 人 有 理由 认为 政府 不 会 

立法 禁止 资金 自由 流动 ,因而 损害 其 利益 。 这 权利 表面 看 来 , 可 根据 司法 审查 〈 法 律 规定 见 《最 

高 法 院 规则 》 法 令 53) 的 过 程 ， 交 法 院 审判 。 

这 样 的 权利 当然 不 是 绝对 的 ， 最 少 受 以 下 两 大 原则 限制 。 

(i) 只 有 合法 利益 才 受 保护 ， 所 以 毒贩 不 能 以 《贩毒 〈 追 讨 得 益 ) 条例 草案 》 是 越权 立法 为 理 

由 ， 《 因 该 条例 草案 这 反 基 本 法 第 一 百 一 十 一 条 和 第 一 百 一 十 四 条) ， 向 法 院 提出 诉讼 。 

(ii) 在 行使 立法 权时 ， 私 人 利益 可 能 不 时 受到 影响 ， 这 是 不 言 而 喻 的 。 政 府 的 责任 是 为 香港 社 

会 的 整体 福利 ， 而 不 是 只 为 商界 或 社会 上 某 些 人 士 制定 法 律 。 因 此 ， 香 港 特别 行政 区 立法 

机 关 为 香港 整体 的 太平 、 秩 序 和 良好 管 治 通过 的 法 律 ， 可 能 也 会 对 社会 上 某 些 人 士 不 利 ， 

或 侵犯 他 们 的 自由 ， 这 情况 在 基本 法 中 ， 也 是 不 言 而 喻 的 。 

基本 法 的 规定 《例如 第 一 百 一 十 一 条 和 第 一 百 一 十 四 休 ) 是 用 来 “建造 ”《 中 英 联合 声明 》 所 

规定 的 “资本 主义 制度 和 生活 方式 ”的 。 这 些 “ 建 造 材料 ”能 令 香 港 的 制度 有 别 於 内 地 的 制度 ， 

兹 实际 体现 “一 国 两 制 ” 的 概念 。 基 於 这 理由 ， 很 多 洲 委 都 不 想 删除 这 些 规 定 。 但 男 一 方面 ， 

如 保留 这 些 条 文 ， 会 不 会 造成 以 下 现象 ? 在 九 七 年 后 ， 上 既得 利益 者 如 要 阻止 新 法 例 通过 ， 便 可 

令 法 院 与 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政府 在 “ 审 制 法 律 ” 的 诉讼 中 笃 意 不 清 。 

上 述 问 题 的 答案 多 少 要 看 法 院 的 做 法 如 何 。 如 法 院 对 法 律 解释 工作 探 取 较 果断 的 态 诬 ， 则 可 以 

宣称 : “考虑 到 两 个 主权 政府 在 《中 英 联 合 声明 》 所 提出 的 主要 目标 ， 即 确保 香港 继续 安定 繁 

和 荣 ， 用 来 达到 这 些 目 标的 法 律 都 必须 是 表面 有 效 的 。 本 法 院 不 能 只 注意 基本 法 的 个 别 休 文 ， 而 

忽视 该 害 制 文件 的 主要 目标 ， 基 本 法 主要 目标 就 是 要 授权 立法 机 天， 为 整个 社会 的 太平 、 秩 序 

和 良好 管 治 通过 法 律 。 任 何 由 社会 部 分 人 士 对 立法 机 关 法 律 提出 的 申诉 ， 尤 其 是 为 维 访 某 些 人 

士 妈 得 利益 而 提出 的 申诉 ， 都 必须 以 上 述 原则 处理。“ 



法 院 如 探 取 这 驴 刻 ， 就 能 确保 只 有 在 少数 案件 中 ， 司 法 审查 的 申请 人 才 可 根据 《最 高 法 院 规则 》 

第 一 条 第 二 款 法 令 53， 狼 准 对 政府 提出 诉讼 。 

相信 如 果 基 本 法 〈 草 案 ) 能 作出 两 项 修改 ， 就 会 对 实行 前 文 第 四 点 的 做 法 大 有 帮助 : 

(i) 在 基本 法 中 增加 一 项 “主要 人 条款 ”: 《 除 涉及 外 交 和 国防 事务 者 外 ) ， 香 港 特别 行政 区 立 

法 机 关 为 特区 的 和 平 、 秩 序 和 良好 管 治 制定 法 律 。 《这 建议 在 去 年 国际 财政 学 会 的 书面 意 

见 中 已 提出 。) 《可 在 草案 第 十 七 条 增加 这 人 条款 。 ) 

(ii) 把 《法 律 释义 及 通则 休 例 》 (香港 法 例 第 一 章 ) 第 十 九条 的 规定 ， 纳 入 基本 法 : 

“人 条 例 必 须 是 为 有 补缺 去 站 的 作用 ， 按 其 真正 用 意 、 涵 义 及 精神 ， 兹 为 了 确保 能 寻 臻 其 目 

的 ， 作 出 公正 、 广 泛 及 不 拘泥 字面 的 释疑 及 释义 。” 

王 光 N 思 年 三 月 生 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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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 法 洲 询 委员 会 
文教 专 南 小 组 

对 基本 法 (草案 ) 第 六 章 的 意见 瞧 纺 



人 人 

了 工 0 淹 

全 员 交 做 本 对 末 革 大 全 证 www 中 
" 黄 从 到 第 天 区 anuaxg o 4 

遇 甬 姑 合 皇 六 汪 { 涤 惠 ) 寺 本 基 博 时 
0 每 信息 了 者 导 人 二 

过 1 下 半月 的 本 光 站 振 格 ，“ 



本 章 标题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标 题 的 “社会 服务 ”一 词 有 问题 ， 因 为 根据 香港 的 用 法 ，“ 社 会 服务 ”和 印 转 很 广 

证 ， 包 括 恬 痕 、 社 会 福利 、 教 育 、 和 劳工 等 方面 ， 建 议 把 该 词 改 为 “社会 福利 ”。 若 果 保留 “ 社 

会 服务 ”， 则 应 删除 “教育 ”等 属於 “社会 服务 ”的 词 ， 以 和 免 引 起 观念 上 的 混 消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“ 社 会 服务 ”一 词 有 广义 狭义 之 分 ， 这 圳 适宜 探 用 狭义 的 意思 作 标 题 ， 故 应 改 为 

“社会 福利 ”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标 题 应 融 量 包括 本 章 所 提 及 的 项 目 ， 性 成 仍 用 “社会 服务 ”一 词 。 

第 三 目 Ei 信 休 

有 委员 建议 把 本 休 第 一 款 修改 为 : “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政府 自行 制定 科学 技术 政策 。 香 港 特别 行 

政 区 根据 法 律 所 规定 的 方式 和 时 限 ， 以 其 授予 的 专利 权 、 许 册 设 计 、 广 册 商 标 等 工业 和 知识 产 

权 ， 保 访 发 明 创造 、 设 计 和 其 他 科学 技术 的 研究 成 果 ， 以 及 称号 和 商标 的 权益 。” 因 本 休 的 寓 

法 不 是 法 律 语 言 ， 经 不 起 法 律 分 析 ， 故 提出 这 项 修改 。 而 香港 的 贸易 伙伴 很 关心 九 七 后 特别 行 

政 区 在 这 些 方面 有 否 施加 法 律 保障 。 

第 一 百 三 十 九条 

建议 修改 本 休 为 : “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政府 自行 制定 政策 ， 这 根据 法 律 所 规定 的 方式 及 时 限 ， 以 

版 权 和 其 他 知识 产权 保证 作者 在 文学 、 音 乐 等 获 术 创作 、 成 就 中 所 多 得 的 成 果 和 合法 权益 。 

修改 的 理由 是 本 人 条 的 写法 不 是 法 律 语言 。 

第 语 目 四 IE 休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应 删除 第 一 款 内 “政府 ”二 字 。 按 现时 人 条文 的 写法 ， 政 府 在 制定 有 关 专 业 的 执业 

资格 的 办 法 上 ， 其 权力 较 专业 团体 大 。 有 关 执 业 资 格 的 制定 ， 政 府 应 洲 询 专业 团体 的 意见 。 若 

该 款 内 有 “政府 ”二 字 ， 可 能 表示 政府 可 以 不 落 询 专业 团体 的 意见 。 删 除 “ 政 府 ” 二 字 可 将 政 

府 在 此 方面 的 权力 与 专业 团体 拉 近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删 除 “ 政 府 ” 二 字 闻 不 合适 。 纯 粹 从 字眼 来 看 ， 第 六 章 内 很 多 条 文 也 有 “政府 ” 

二 字 。 若 该 款 删 除 “ 政 府 ” 二 字 ， 其 他 人 条 文 也 要 再 讨论 过 ， 这 会 造成 混 天 。 而 且 ， 该 款 是 涉及 

政府 运作 的 问题 ， 不 代表 修改 “政府 ”字眼 便 可 解决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删 除 该 款 “ 政 府 ” 二 字 便 要 将 其 他 条文 再 讨论 一 遍 ， 故 不 壮 成 此 修改 。 而 且 ， 吉 

业 团 体 在 制定 执业 资格 上 的 权力 大 於 政府 是 不 合理 的 。 对 於 政府 的 运作 是 没有 办 法 可 以 规 限 的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本 休 存 有 很 大 漏洞 。 最 大 灿 病 在 於 第 一 款 与 第 三 款 没 有 把 专业 资格 和 执业 资格 持 

钩 。 假 若 美国 律师 执业 的 事件 发 生 於 特别 行政 区 政府 成 立 后 ， 而 第 一 百 四 十 一 条 不 修改 ， 特 别 

行政 区 政府 若 容许 其 雪 业 ， 会 否 诞 害 呢 ? 由 於 专业 资格 与 执业 资格 没有 挝 钓 ， 将 来 会 出 现 两 个 

解释 : 其 一 是 特别 行政 区 政府 在 审定 执业 资格 时 ， 执 业 资 格 的 颁 作 必须 按照 专业 团体 的 专业 基 

磺 上 作出 ; 也 可 解 作 只 有 专业 团体 可 规范 特别 行政 区 政府 的 权力 ， 即 专业 围 体 定 了 专业 资格 后 ， 

特别 行政 区 政府 所 颁 的 执业 资格 必须 建立 於 此 基础 上 。 其 二 则 对 专业 团体 不 利 ， 即 执业 资格 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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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5 

4.6 

4. 7 

颁 优 可 以 不 照应 专业 团体 的 专业 资格 。 特 别 行政 区 政府 和 专业 团体 应 有 协调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现 时 有 天美 国 律师 执业 的 问题 可 作为 参考 。 现 时 对 此 问题 的 解决 方法 有 助 完善 将 

来 的 人 条文。 另外 ， 亦 需 视 乎 专业 团体 是 否 接受 现时 的 做 法 。 

有 些 委员 同意 ， 把 本 休 第 四 款 修改 为 : “香港 特别 行政 区 可 根据 社会 发 展 需要 疼 洲 询 有 天方 面 

的 意见 ， 承 认 新 的 专业 、 专 业 园 体 和 专业 人 士 的 执业 资格 。” 有 委员 指出 ， 用 “特别 行政 区 ? 

较 “ 特 别 行政 区 政府 ”恰当 ， 因 为 “区 ”可 包括 专业 团体 和 专业 人 士 ， 这 样 的 写法 可 避免 政府 

的 权力 过 大 。 

有 意见 认为 ， 应 在 本 休 第 三 款 第 二 句 的 “自行 ”之 后 ， 加 上 “ 按 原 有 办 法 的 基础 上 ” 九 个 字 ， 

理由 如 下 : 

(D) 这 样 能 确保 在 特别 行政 区 政府 权力 和 专业 团体 权力 之 间 取 得 平衡 ， 避 免 任 何 一 方 裕 右 另 外 

一 方 。 本 休 第 一 款 第 一 句 的 “特别 行政 区 政府 在 保留 原 有 的 专业 制度 的 基础 上 自行 制定 有 

关 评 审 各 种 专业 的 执业 资格 的 办 法 ”已 规 限 了 特别 行政 区 政府 的 权力 ， 可 是 本 休 却 没有 办 

法 限制 专业 园 体 的 权力 ， 这 是 不 平衡 的 表现 。 加 上 这 九 个 字 ， 便 可 以 规 限 专业 围 体 的 权力 ， 

以 和 免 完 全 不 受 政府 的 影响 。 

这 样 才能 符合 香港 现时 情况 。 在 专业 团体 审核 和 颁 授 专业 资格 方面 上 ， 香 港 政府 按 不 同 专 

业 的 情况 有 不 同 程度 的 参与 。 这 样 的 修改 ， 使 原来 不 受 政 府 影响 的 专业 畏 体 ， 九 七 后 继续 

不 受 政府 影响 ; 而 原来 受到 政府 影响 的 专业 团体 ， 九 七 后 继续 受到 政府 影响 。 

有 意见 认为 ， 如 何 确保 特别 行政 区 政府 在 评审 新 的 专业 和 专业 团体 时 ， 切 实 族 询 有 关 方 面 的 意 

见 ， 是 值得 关注 的 问题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特 别 行政 区 政府 搓 有 颁 授 执业 资格 的 权力 ， 但 在 行使 这 项 权力 时 会 有 弹性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特 别 行政 区 政府 考虑 是 否 对 某 位 人 士 颁 授 执业 资格 时 ， 将 根据 专业 团体 的 建议 作 

出 批准 。 但 因 起 草 委 员 担 心 某 些 专业 园 体 是 新 成 立 的 ， 未 多 成 熟 ， 故 在 这 方面 要 写 得 甩 格 一 点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若 专业 团体 的 发 展 成 熟 ， 政 府 可 放 多 点 权力 给 这 些 专业 园 体 颁 授 执业 资格 ， 以 便 

把 政府 权力 和 专业 团体 权力 的 距离 拉 近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专 业 资格 由 专业 团体 营 定 ， 执 业 资 格 则 由 政府 萤 定 。 若 果 某 些 专业 园 体 发 展 成 熟 ， 

政府 便 不 过 问 其 执业 资格 的 问题 ， 但 对 一 些 较 新 的 专业 团体 ， 若 完全 由 他 们 去 索 定 执业 资格 便 

不 好 。 但 如 根 究 底 ， 执 业 资 格 的 法 例 是 由 政府 制定 的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就 算 在 同一 专业 内 ， 不 同 专业 团体 的 看 法 会 有 分 歧 ， 例 如 西医 的 专业 围 体 可 能 沉 

得 中 恬 的 专业 团体 不 符合 专业 水 准 ， 要 求 特别 行政 区 政府 不 批准 颁 授 执业 资格 予 中 恬 人 士 ; 因 

此 ， 在 有 需要 时 ， 特 别 行政 区 立法 机 关 应 洲 询 有 关 方 面 就 执 业 资 格 问 题 的 意见 (包括 专业 团体 

的 意见 ) 。 若 果 该 专业 需要 立法 规定 其 执业 资格 ， 便 由 立法 机 关 立 例 规定 。 

(2 \ 一 

第 一 百 四 十 三 父 

对 在 本 休 第 一 句 末 加 上 “根据 经 济 休 件 和 社会 需要 ， 加 以 发 展 和 改进 。” 的 意见 。 

有 委员 狗 成 加 上 该 句 。 由 於 现时 对 文化 政策 的 资助 有 欠 完 善 ， 在 攻 和 术 方 面 只 对 表演 刻 术 而 言 ， 

对 视 沉 世 术 疼 没 有 资助 。 另 一 方面 ， 现 时 资助 机 构 估 公 加 的 支出 亦 很 大 ， 但 对 公务 员 则 寓 上 

“不 低 於 原 有 的 人 条件”， 对 资助 机 构 则 没有 类 似 的 规定 。 而 且 ， 本 休 的 “ 原 有 ”一 词 有 局 限 性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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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能 表示 不 变 之 意 。 故 加 上 此 句 可 使 有 天方 面 的 资助 政策 加 以 发 展 和 改进 。 

.2 建议 加 上 该 句 ， 以 确保 那些 目前 未 受 港 府 津 助 的 领域 日 后 得 到 照顾 。 

.1.3 有 委员 沈 成 加 上 该 句 。 目 前 的 资助 政策 令 不 同方 面 所 多分 配 的 资源 有 差 曼 ， 分 配 的 多 少 是 视 平 

实际 社会 情况 的 ， 但 某 些 方面 的 资助 则 欠缺 。 若 加 上 该 句 ， 则 可 给 予 一 种 保障 ， 使 从 前 没有 资 

助 的 也 会 给 予 考 虑 。 

.1.4 有 委员 认为 ， 这 样 的 修改 需 视 乎 对 “ 原 在 政策 ”的 理解 。 若 认为 原 在 的 资助 政策 没有 改进 的 元 

素 ， 则 应 加 上 该 句 ; 但 若 原 在 的 资助 政策 有 改进 的 含意 ， 则 不 用 加 上 该 句 。 

.5 有 委员 认为 ， 资 助 政 策 疼 没有 歧视 某 些 项 目 ， 但 执行 上 可 能 因 资 源 问 题 而 出 现 不 同 的 分 配 。 

.6 有 委员 不 改 成 加 上 该 句 。 若 写 明 该 句 ， 则 表示 有 关 资 助 的 经 费 可 能 因 经 济 休 件 和 社会 需要 有 所 

增加 ， 也 可 能 是 有 所 沽 少 的 意思 。 该 委员 认为 ， 无 需 在 人 条文 上 规 限 政府 ， 有 效 的 政府 自然 会 根 

据 经 济 人 条 件 和 社会 需要 去 进行 庆 当 的 资助 。 

.7 有 委员 认为 ， 若 加 上 该 句 於 第 一 百 四 十 三 休 内 ， 也 应 把 第 一 百 四 十 四 休 句 首 改 为 : “香港 特别 

行政 区 政府 在 原 有 上 述 的 社会 制度 的 政策 之 上 ， 根 据 ...。”， 以 免 与 第 一 百 四 十 三 休 有 关 社 

会 福利 的 规定 重 覆 。 

.1.8 有 委员 则 认为 ， 第 一 百 四 十 三 休 和 一 百 四 十 四 人 条 是 有 分 别 的 。 第 一 百 四 十 三 条 是 有 关 政 府 对 民 

间 圈 体 资 助 ， 第 一 百 四 十 四 休 则 是 指 整个 资助 制度 而 言 。 

.9 有 意见 认为 不 宜 透 遇害 法 规 限 特别 行政 区 政府 的 资助 项 目 ， 因 为 有 效率 的 政府 自然 懂得 怎样 对 

| 

不 同 领域 作 投资 。 

. 10 有 意见 认为 从 文字 来 看 ， 本 人 条 已 确保 特别 行政 区 政府 会 对 不 同 领域 作出 资助 。 除 非 有 广 拓 证 明 

本 人 条 所 涉及 的 “ 原 有 政策 ”排除 改进 的 可 能 ， 否 则 不 宜 作出 这 样 的 修改 。 

有 委员 建议 ， 在 第 一 百 四 十 三 条“ 教育 ”之 后 加 上 “科技 ”。 但 有 委员 怀疑 ， 第 一 百 三 十 八条 

是 否 已 包括 对 科技 的 资助 政策 。 

有 意见 认为 ， 第 一 百 三 十 五 休 写 明 特别 行政 区 政府 在 教育 方面 ， 自 行 制订 发 展 和 改进 的 政策 ， 

但 本 休 则 没有 这 样 的 表达 ， 故 不 清楚 九 七 后 的 资助 政策 有 否 包括 改进 的 含义 。 

第 一 百 四 十 四 休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应 在 第 一 百 四 十 四 休 句 首 “ 香 港 特别 行政 区 ... 基 础 上 ”之 后 加 上 “和 资助 政策 

的 基础 上 ”。 

建议 把 本 休 最 后 一 句 的 “法 律 和 政策 ” 改 为 “法 律 或 政策 ”， 因 为 香港 有 关 社 会 福利 的 法 律 很 

少 ， 而 且 绝 大 部 分 的 社会 福利 服务 亦 非 由 法 律 来 规 限 ， 

港 福利 事业 的 发 展 ， 且 似乎 跟 香港 情况 不 相符 。 

《基本 法 (草案 )》 的 寓 法 恐怕 限制 了 香 

有 意见 认为 ， 是 否 把 “和 ” 字 改 为 “或 ” 字 ， 似 乎 分 别 不 大 ， 而 “和 ” 字 的 外 延性 较 广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从 文字 的 加 辑 来 看 ， 本 人 条“ 法 律 和 政策 ”的 “和 ” 字 跟 “或 ” 字 是 不 同 的 ，“ 和 ” 

是 指 “ 法 律 ”以 及 “政策 ” 臂 可 ， 而 “或 ”是 指 “ 法 律 ”或 者 “政策 ”。 

有 委员 壮 成 保留 “和 ” 字 ， 因 为 “或 ” 字 对 本 休 施 加 了 限制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就 算 把 “法 律 和 政策 ”的 “和 ” 字 改 为 “或 ” 字 ， 结 果 也 无 分 别 ， 所 以 不 赞同 把 
< 和 党 字 改 为 人 或 关 三 汪 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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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百 四 十 四 休 和 与 第 三 十 六 休 所 引发 的 问题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第 三 十 六 休 中 窟 明 香 港 届 民 有 “依法 ”享受 社会 福利 的 权利 ， 但 现时 香港 的 社会 

福利 兹 非 透 过 法 律 来 规定 。 若 特别 行政 区 拓 民 要 “依法 ”才能 享受 社会 福利 ， 可 能 造成 日 后 立 

法 机 关 的 访 员 为 争取 静 票 ， 而 要 求 制订 更 多 有 关 社 会 福利 的 法 律 的 问题 。 况 且 若 有 太 多 的 法 律 

限制 ， 可 能 对 志愿 转 体 参与 社会 福利 的 工作 造成 制 肘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社 会 福利 水 及 公共 政策 ， 而 享受 社会 福利 的 权利 则 涉及 法 律 的 问题 一 即 市 民 在 

什么 情况 下 才能 吝 受 这 权利 的 六 题 。“ 依 法 享受 ”在 哇 辑 上 和 法 理 上 六 无 不 要。 在 制定 社会 福 

利 政策 方面 ， 第 一 百 四 十 四 休 兹 不 会 限制 志 磊 团体 发 展 社会 福利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“ 依 法 ”享受 社会 福利 是 有 问题 的 ， 若 社会 福利 的 法 律 定 得 过 多 、 窟 得 太 死 ， 便 

会 对 特别 行政 区 造成 很 多 限制 ， 且 令 福 利 政策 缺乏 起 活性 。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现 时 的 社会 福利 政策 有 相当 的 埠 活 性 ， 这 特色 宜 保 留 ， 不 宜 用 法 律 来 限 死 。 太 多 

或 太 少 社会 福利 都 不 好 ， 故 此 建议 保留 目前 的 做 法 。 

建议 删除 第 三 十 六 人 条“ 依法 享受 社会 福利 的 权利 ”中 的 “依法 ”三 字 ， 因 为 目前 香港 的 社会 福 

利兹 不 透 过 法 律 来 规定 ， 福 利 服务 大 多 依 政策 来 推行 ， 假 若 要 “依法 ”才能 享受 社会 福利 ， 则 

只 会 限制 福利 服务 的 发 展 。 

有 意见 认为 ， 保 留 “ 依 法 ”二 字 兹 不 表示 特别 行政 区 居民 享有 的 社会 福利 水 平 会 下 降 。 

有 意见 认为 ， 假 若 不 删除 “依法 ”两 字 ， 则 表示 要 把 香港 的 社会 福利 服务 要 一 律 以 法 律 来 规定 ， 

否则 便 失 去 意义 ， 但 这 样 做 则 很 麻烦 。 

有 意见 认为 ， 假 若 删除 第 三 十 六 人 条 中 的 “依法 ”两 字 ， 则 意味 日 后 特别 行政 区 居民 将 无 限制 地 

享受 社会 福利 的 权利 。 

其 他 意见 

有 意见 认为 ，《 基 本 法 (草案 )》 第 三 十 三 条 及 一 百 四 十 休 中 宗教 信仰 自由 的 规定 兹 不 如 《世界 

人 权 宣 言 》 中 的 规定 。 基 本 法 中 应 至 少 包 纳 《世界 人 梭 宣 言 》 第 十 八条 的 规定 : “人 人 有 思想 、 

信念 及 宗教 之 自由 。 此 种 种 权利 包括 保有 或 探 奉 自 择 之 宗教 或 信仰 之 自由 ， 及 单独 或 集体 、 公 

天 或 私自 以 礼拜 、 戒 律 、 躺 行 及 讲授 表示 其 宗教 或 信仰 之 自由 。” 

有 委员 询问 ， 港 大 、 中 大 和 津贴 学 校 是 否 属 於 民间 团体 ?有 委员 指出 ， 这 些 学 校 应 帮 於 民间 团 

体 ， 因 为 它们 有 自己 的 校 董 会 直接 指 返 学 校 的 行政 ， 政 府 只 是 给 予 财政 上 津 助 而 已 。 

有 委员 查 问 ， 假 若 团体 的 财政 来 自 政府 ， 而 其 管理 阶层 的 成 员 又 由 政府 委派 ， 那 床 是 否 仍 属 於 

“民间 团体 ” 呢 ? 

有 委员 认为 ， 基 本 法 内 有 很 多 字眼 是 有 问题 的 ， 如 “自行 决定 ”的 “自行 ”三 字 ， 帘 竟 是 指 不 

用 问 中 央 人 民政 府 的 意见 抑或 不 用 头 有 关闭 体 的 意见 ， 又 抑或 有 其 他 意思 呢 ? 又 如 “ 原 有 ” 帘 

竟 何 解 ? 

有 委员 认为 ，“ 自 行 ” 应 是 一 般 惯 用 词 ， 非 一 法 律 词 委 ， 如 “特别 行政 区 政府 自行 ” 即 表 示 特 

别 行 政 区 政府 本 身 决 定 事 情 ， 不 用 问 中 央 人 民政 府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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